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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傳統上，有關福利國家的研究經常以歷史時段之切割作為分界。政治學界對

福利國家研究多半聚焦於建立、擴張和緊縮的政治意涵、福利國家體制構成和制

度性政策之治理等，或是來自社會學界對福利制度如何透過公權力和經濟資源，

對公民社會產生權威性支配和社會生活之影響等為內涵。然而 1980 年代起，以

新自由主義為主軸的經濟全球化對民族國家、企業、社會乃至於個人產生廣泛而

深遠的影響，就福利國家而言，其引發侵蝕福利國家永續發展基礎的疑慮。而新

自由主義全球化是否必然窒息福利國家生路亦存在多元的爭辯。因此，本論文企

圖結合政治學和社會學對福利國家發展的觀點，透過對荷蘭作為一福利國家的宏

觀檢視，探究福利國家如何作為荷蘭的國富民強之道，而荷蘭又如何借助新自由

主義調適其福利體制。 

 荷蘭福利國家確立於二次大戰後，以發展「照護國家」為總體國家發展目標，

植基於其高度協調的市場經濟制度、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統合主義的協商傳

統，並在政黨政治和荷蘭社會柱化的崩解下，構成荷蘭完備而優渥的福利體制。 

然而荷蘭經驗之特殊性不僅在於其福利體制融合了以勞動者為主的社會保險、以

公民權為基礎的普及式福利和帶有家長主義特色的照護取向，從荷蘭的歷史經驗

出發，更可了解國際環境對荷蘭福利國家之形塑，特別是地緣政治上受到德國、

英國與北歐對社會福利理念的啟發。此外，本文亦指出荷蘭高度依賴國際貿易作

為資本積累的途徑，同時意味高度曝險於國際經濟環境，歷經 1970 年代荷蘭病

的教訓，荷蘭能以更自由靈活的彈性面對國際風險，並率先發展出配合時勢的福

利緊縮、鬆綁協調市場管制以及彈性安全的就業策略，形成當代荷蘭特殊而普遍

的「一個半」養家者模式。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蔚為風尚，使得福利國家之治

理成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共同課題，而荷蘭經驗則成為各界的參考。 

 

關鍵字：新自由主義、福利國家、荷蘭病、荷蘭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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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摘要 

The studies of welfare states are always divined by historical phases traditionally. 

There are two main perspectives of studying welfare state, political and socialogical. 

The former focuses on the political meanings of welfare state building, expansion and 

retrenchment and the arrangement of welfare state. The other pays attention to how the 

welfare schemes affact people’s life and rights. However, it was not until 1980s that 

neoliberal economic glibalization has overwhelmed nation-state by its pervasive power. 

Some believe it will ruin the basis of welfare state and suffcate the future of welfare 

state. It is still an open question and the debates go on. Thus, the thesis trys to analyze 

the Dutch welfare state with the approaches of both politics and sociology and explore 

how welfare state could be a mean that leads to a prosperous state and how the Dutch 

welfare state adjust itself by means of neoliberalist trend. 

The Dutch welfare state is set up under the goal of “caring state” which is based on 

its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 op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rporatist tradition. 

Motivated by the competi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collaspe of pillarization, the 

Dutch welfare state has become the most generous one worldwide. 

 The particularity of Dutch welfare state consists not only in the hybird type but 

also the formation of welfare state mixture has profoundlly shaped by its surrounding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Besides, the thesis indicates the 

Netherlands heavily rely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s a mean to capital accumulation 

which implys the great exposure to international econmic flunctuations. With the 

experience of Dutch disease during the 1970s, the Netherlands treats international risks 

in a more flexible manner and the way it responds to neoliberalism has been watched 

and learned by its counterparters.  

Key words: neoliberalism, welfare state, Dutch disease, dutch mi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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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傳統上，以民族國家為發展基石的老牌福利國家，在過去以傳統的家庭結

構、特定的社會階層、勞資位階關係與文化為發展其福利制度的土壤，如今也不

免受到全球化的挑戰。全球化將福利國家帶進競爭式的國際環境，對國家內部的

衝擊方面，企業角色不斷壯大並成為新的政策玩家，福利國家原有主掌經濟管制

與重分配等方面的權力，亦不再由單一方面的政府所決定，政府必須尋求社會成

員，即企業、第三部門等的協商與合作，發展彼此間的夥伴關係，尋求共識因應

快速變遷的外部變化。 

另由於福利國家的能力因全球化的興起而相對被弱化，全球化也對國家的外

部環境產生衝擊，例如：國際組織的蓬勃發展與高度專業化的分層，使得許多過

去專屬於國家層次的事務，成為國際組織的治理範圍，經濟全球化更挑戰了國家

管理經濟的能力，而更多複雜的經濟事務於此刻進入了區域及超國家的合作與決

策層次。同時，全球化亦驅動了全球人民勇於挑戰以國家疆界為基礎所設定的福

利責任與權利。 

當代福利國家演變至今，經歷了起源、發展、緊縮與改革，其中曾經迎接其

黃金十年，即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到來，使得福利國家成為世界民心所嚮往

的國家形態，但其間也發生福利國家無法承載外部危機，導致福利的大幅刪減與

緊縮，如：1970 年代末期的石油危機，與本文即將討論的重點，即 1980 年代起

以新自由主義為主要內涵的經濟全球化。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有關全球化對於福

利國家間影響方內，研究者迄今的看法仍為莫衷一是。一般而言，從社會學的角

度觀察，對於全球化的影響有四種不同的結論：弱化福利國家、質疑全球化影響、

中間路線、差異回應。（林萬億，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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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禮（Bruno Palier）與賽可斯（Robert Sykes）認為全球化對於福利國家不

僅具有經濟上的作用，更於福利國家的變遷中存在政治上及意識形態上的影響，

但其中的直接證據卻很難找到（Palier & Sykes, 2001：1-2）。 

此外，他們也分別對於全球化之爭辯做出三種分類，首先，其認為全球化透

過越來越具有主導性的世界經濟體發展，對福利國家產生重大的衝擊。第二種

是：全球化對於福利國家只有相對有限的作用，透過皮爾森（Paul Pierson）對於

美國與英國等自由式福利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分析，其認為因為全球化等外部作用

而發生「拆解」福利國家的結果是不可能的（Pierson, 1996, 1998 & 2000）。 

萊博費（Stephen Leibfried）與瑞格（Elmar Rieger）認為福利國家仍然能夠

自我調適因應全球化的發展，甚至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國家對於福利制度的

維繫與福利保護的功能更扮演重要的主導性角色，國家能透由福利安排達到政治

上的衡平效果（counterbalance）（Leibfried & Rieger, 1998：63-66）。 

第三種是承認全球化確實對於福利國家造成程度不一的影響，但其作用會因

為不同的國家制度結構與政策回應而產生不同的調節結果，他們認為艾斯平安德

森（Gøsta Esping-Andersen）針對不同福利國家體制的一系列研究即暗示著：不

同國家福利體系，具不同的勞動市場結構，自然會以不同的方式回應全球化

（Palier & Sykes, 2001: 4-10）。而戴麗（Mary Daly）則認為全球化具有不同的面

向，並對不同的福利國家產生不同的「壓力點」（pressure points），因為不同福利

國家的制度特徵顯然是各自具有其特殊性的（Daly, 2001: 83）。 

本文選擇以歐洲福利國家─荷蘭為例，期望在研究荷蘭回應新自由主義發展

下的經濟全球化中，了解荷蘭如何在學界多數不看好福利國家的靈活度與反應性

狀況下，不僅順應著新自由主義邏輯下，將其可能弱化國家權力的挑戰轉化為改

革的優勢，並且藉由靈敏的反應外部與感應內部變化，以及利用新自由主義潮流

發展更具競爭力的經濟環境，同時，也維持著福利國家的基本使命─使得國民暴

露在全球化的高度市場風險下，透由設計一系列的社會計畫使其國民維持基本生

活的能力得以延續，並重整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不平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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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筆者而言，荷蘭於今日作為一個地理上的小國、經濟上的大國，其現狀來

自歷史的、制度的、結構的與策略的累積。在意識型態上，荷蘭人就其歷史經驗

與自然環境的教訓中，養成務實的生活態度，與福利國家最根本、最實際的精神

─致力於一國人民財富、活力與美好生活經驗的提升，是相輔相成的；並且這樣

的精神亦交織於荷蘭─作為一個荷蘭民族的福利國家上。 

無論是經濟發展下的利益累積，或是為了弭平階級衝突而設計的福利計畫，

此兩者皆是以極大化國家與國民利益為目標，並且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思考，

以此觀點來看，福利國家不也只是在關懷弱勢族群的美好道德性包裝下，隱藏著

真正民族主義式的圖強手段嗎？如同黃國清（2006：173）所言，民族國家以「合

諧、美好又具有正當性」的面貌而能達到國富民強的方式之一。 

 

貳、研究目的 

為何選擇荷蘭作為呈現當代國家邁向國富民強手段的案例？理由有三。第

一、新聞從業人員、自由作家甚至是具有公共事務背景的人無不肯定荷蘭作為一

個值得台灣借鏡的價值，無論從自由開放的經濟發展面向、多元包容並存的社會

面向或是實際上，荷蘭人快樂又富足的生活方式與生活環境的營造等等，都是國

土面積與人口數目不相上下的台灣可以學習的對象。（羅益強等著，2002：1-10） 

因此，藉由本研究，可以檢證台灣人對於荷蘭美好經驗移植的想像是否被

過度誇大？期望本研究能讓讀者更深度了解荷蘭這個國家、制度、社會與其文化。 

第二、就客觀的數據顯示，荷蘭確實存在傲人的經濟實力、國際競爭力、

令人稱羨的福利體系與富裕社會，不僅如此，除了物質面上的充裕外，荷蘭人在

精神生活面上，也認為自己是快樂的。由此可知，這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讓人

不得不去思考為什麼荷蘭可以做到物質與精神面的平衡發展？為什麼小國大業

在荷蘭成為可能？ 

第三、以荷蘭作為一個案例研究的價值在哪裡？首先，有關荷蘭的研究，

無論是國內或國外都很少被當作一個民族國家的實體來研究，也許因為荷蘭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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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的國家權力上並無足輕重，也許因為荷蘭無法單獨構成一個重要的國際行為

者等等，眾多的原因讓荷蘭，雖然是一個經濟上的大國，卻因為其為一政治上的

小國而受到忽略，因此，筆者期許以民族國家發展的途徑切入，視荷蘭為一個小

而富的民族國家，研究其如何兼顧經濟與社會福利的發展，在外部存在著全球化

時代的壓力與風險，以及內部存在後工業化時代的社會危機與產業轉型下，仍能

以平衡兩者的發展，守衛著人民的需求，使荷蘭成為其他小國欽羨而足以仿效的

對象。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壹、研究方法 

近幾年來於福利國家體制論學界引領研究潮流的丹麥學者艾斯平安德森

（Gøsta Esping-Andersen）認為，研究者對於思考福利國家體制為何差異的原因，

不能依循著直線性的取向來思考，必須轉而強調互動性取向，體制差異背後所隱

含的歷史力量是互動的，其重要因素包括：體制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制度化過程

與歷史情境結合的合法性；勞工階級動員的本質即階級動員論；政治階級聯盟的

結構，即階級聯盟理論（Esping-Andersen, 1990: 12-33）。  

在全球化的脈絡中，西爾博凱瑟（Martin Seeleib-Kaiser）認為「全球化」經

常成為政治對話中，作為適當改變福利國家制度是無可避免的論證（unavoidable 

justification），而福利國家本身並非一開始就以階級利益重分配作為國家的發展

目標。其暗示著福利國家發展的動態過程是歷史與社會變遷下交互作用的刺激與

回應（Seeleib-Kaiser, 2008: 1-10）。因此，在福利國家自身線性歷史的發展過程

中，必須融合水平面向的外部事件刺激考量下，由社會關係來思考福利國家的成

因與發展而非只是僅區分其福利體制類型。 

就荷蘭此一福利國家個案與特殊的研究對象而言，其國家發展歷史脈絡下的

理念、文化、制度等固然深深的共同帶領著低地國前進，但同樣的，外在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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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域事件，甚至是全球事件的發生，也必然深刻的影響並左右著單一國家的發

展，其垂直面與水平面的因素皆需要被納入研究考量。 

本文將以荷蘭福利制度發展作為分析核心，依據霍爾（Peter Hall）和索斯凱

斯（David Sosckice）指出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課題歷經三個階段的變化，結

合對荷蘭協調市場經濟和福利體制建立共同演變的分析（Hall & Sosckie, 2001: 

2）。 

第一階段是「現代化理論」途徑，發展自二戰以後，西歐各國如何復興和重

建的政治經濟過程，第二階段是 1970 年代，西歐福利國家面臨外部石油危機的

衝擊和內部福利擴張的雙重壓力，而導致經濟滯長（stagnation），試圖透過統合

主義途徑來紓解壓力之政治經濟策略，第三階段是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開始

注重「生產式的社會體制」（social system of production），認為社會體制義具有生

產性功能，而企業活動也需要社會政策的支應（Hall & Sosckie, 2001: 2-4）。因此，

將依循此框架視荷蘭福利體制演變為一貫時性研究分析。 

過去二十年來對於福利國家相關研究的關心，除了個別國家的實證研究外，

就屬福利體制與類型的研究最為熱門。但是，現今對於多元福利體制的類型劃分

仍然不足以反映出最適切的真實現象，對於福利體制究竟有多少種類，並將國家

適當的區別至今亦無任何定論（Arcanjo, 2006: 30）。由此可知，儘管體制論是作

為理解福利國家類型最方便的切入面，但仍是不足夠的。 

荷蘭學者貝克（Uwe Becker）認為荷蘭突出的就業與社會和諧表現是否能因

此稱為另一種模範亦仍然是未定論的（Becker, 2005: 1095-1098）。而福利國家既

存的歧異性、甚至是矛盾的結果，都顯示持續研究的必要性（Arcanjo, 2006: 30）。 

筆者期望藉由當前學術研究圈中既有的福利國家體制論的豐碩成果中，截取

其體制論的宏觀政治經濟分析與結構性的制度安排，讓筆者對於荷蘭作為一福利

國家的分析框架，獲得鉅觀的、整體性的體制觀點。 

此外有鑑於體制論中多元、歧異的研究成果仍未獲得具體、確定、已知的福

利體制分類與其類屬國家，因此，筆者認為除了以體制論獲得荷蘭整體的福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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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概念外，還必須輔以了解、補充荷蘭福利制度演變的實證研究，從客觀的經驗

分析中，嘗試結合體制論與實證成果，來分析荷蘭作為一個難以被定義的福利國

家，具有何種特殊性使其總是外在於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預料之外。 

總上所述，筆者期望以歷史制度研究途徑作為研究途徑。從荷蘭做為一民族

國家的發展里程看來，其從歷史中養成的國家理念、意識形態與客觀的地理條

件、物質性力量等皆構成其往後發展與改革福利國家的意識形態。 

其中，由於福利體系被創造出來形成的制度鎖住效應（lock-in effects）與組

織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y）也在荷蘭福利國家發展的道路上發揮牽制作用

（Cox, 1993: 202-223）。因此，筆者認為歷史制度途徑作為針對荷蘭福利國家發

展的研究是一項適宜的方法。 

而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筆者擬以文獻分析為主要方法，分析與荷蘭福利國

家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體制發展與轉變，探究荷蘭面臨壓力後，在政治、經

濟與社會面向上的回應方式。資料蒐集方面將以學術界第二手的相關研究論文為

主，並以第一手的官方資料為輔，期望透由對相關研究學者的意見與觀點做出比

較與統合，搭配具有前瞻性與政策指揮作用的第一手文獻內容分析，在實證研究

與國家行為者理念的結合下，理解在新自由主義來勢洶洶的威脅下，荷蘭靈活的

國家回應如何成為可能。 

 

貳、研究架構 

本文主要分為五個主要部份。在緒論與第一章部份，由回顧荷蘭作為一個福

利國家的發展開始，在歷史的演進當中，國家在主導國家發展中的角色為何；在

歷經了福利體制建立、成長、二次石油危機的衝擊、荷蘭病與改革後產生的荷蘭

奇蹟等階段性的成果後，荷蘭在進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下的福利體制已經產

生怎樣的結構，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又將對這個結構，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福利

面向上造成什麼威脅，以上內容將分別在第一章的第一、二節中說明。 

第二部份將說明荷蘭作為一個現代福利國家研究對象之特殊性為何，其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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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國際因素、區域因素、制度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來探討。荷蘭福利體制的建立

過程其實就是其國家形塑（state building）的過程，並且在歐洲國家普遍建立社

會安全制度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然而，透過回顧荷蘭福利國家的建立過程，可以

從其歷史制度發展中分析出荷蘭有效平衡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特殊能力。 

基本上，荷蘭福利體制興築的過程迥異於其歐陸的同伴們。荷蘭政治的特殊

現象之一就是政黨林立，特別在 1960 年代以前，宗教性政黨派別經常合縱聯合

取得政權，這個現象和荷蘭社會柱化之特殊發展有密切關連。「柱化」（pillars，

荷蘭文為”zuilen”），其為荷蘭獨有的特殊社會分化現象，起源自 16 世紀起荷蘭

人因宗教差異而逐漸在社會、政治與經濟面向各自以其宗教核心團體為發展社會

活動的現象，例如：喀爾文教派（Calvinist Protestantism）即為荷蘭政府所正式

認可的教派，在政治與經濟上都享有較大的優勢；儘管 1970 年代後，多數荷蘭

人的行為已經不再依照「柱化」的定一來發展社會關係，但因宗教而起的意識形

態差異仍多少左右著不少荷蘭人的社會生活（張健雄，2006b：170-175）。 

在政治和社會結構上存在強勢且位居優勢的教派政黨作為主導國家事務發

展的力量，因此，早先在教派政黨的壓抑下，荷蘭福利制度發展得時間相對較晚，

然而，當福利制度發展啟動後，卻在教派政黨和世俗性政黨的激烈競爭中，快速

蓬勃成長，至 1970 年代前，荷蘭是歐陸福利國家中福利程度最優渥，並且能與

北歐社會民主型福利國家並駕齊驅。 

第三部份則荷蘭病的分析出發，探討新自由主義之初襲如何暴露出荷蘭福利

國家的矛盾與危機。事實上，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瓦解即是二十世紀後半葉，新自

由主義全球化來臨的前哨站，對於相當依賴國際貿易維繫國內經濟發展的荷蘭而

言，象徵著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貿易和經濟環境開始逐漸形成。透過新自由

主義全球化的施展途徑，我們要分析這些嶄新且無法抵禦的潮流如何影響荷蘭對

福利制度和協調市場經濟的有效管理。接著，透過荷蘭病之診治過程的經驗分析

探究至 1990 年代前的荷蘭福利國家呈現什麼樣的面貌。 

第四部份將從新自由主義的逆襲開始，說明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有效率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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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具有什麼樣的風險，這些不穩定性牽動著與其鑲嵌的福利體制發展，並如同

一顆不定時炸彈一般，隨時可能威脅福利制度的寬鬆或緊縮、續存或終止等等。

1980 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以更具體、多元的途徑入侵民族國家和其社

會，無論國際層次、區域層次或獨立國家都直接或間接受到約制。就荷蘭而言，

經歷新自由主義之初襲後，啟動了另一波不同層次的經濟社會制度性改革，並在

歐盟亦發生新自由主義轉向的同時，讓荷蘭順勢而為的鬆綁協調市場經濟和福利

體制。 

第五部份將闡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荷蘭作為一個曾經岌岌可危的福利國

家如何轉變成為一個能夠發展永續的模範。從荷蘭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淵源開

始，說明資本主義如何內化成為荷蘭國家發展的核心，而福利體制又如何補償資

本主義發展無法滿足的社會面向。在荷蘭邁向福利國家永續發展到道路上，新自

由主義依然如火如荼的滲透著世界各國，甚至歐盟，在此背景下，筆者將試圖分

析荷蘭如何藉著新自由主義潮流作為政治上改造福利體制和經濟政策的正當性

理由，以有效的策略維繫持續的繁榮和公平正義的目標。 

第六部份，將以荷蘭經驗為例，探究福利體制作是否能作為其民族國家的國

富民強之道，作為本論文之總結。 

茲就本論文的研究層次作一具體的圖例分析架構，如圖 1-1 所示。本文將荷

蘭福利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福利制度視為一整體，並且共同在國際和區域因素

下，共同演變的過程作為最主要的研究對象，因此，相當重視各個不同時期的國

際和區域因素如何影響荷蘭福利國家的演變，荷蘭如何認知這些來自民族國家以

外的刺激，即政治過程的理念和政策轉換是最關鍵的影響之一。本文將透過這個

架構分析外部衝擊經過荷蘭協調市場經濟和福利體制的吸收後，將引導荷蘭福利

國家走向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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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本文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新自由主義 

全球化 

歐洲

聯盟 荷蘭 

政治策略： 
新自由主義下國家理念、國家角色的轉變如何

指導國家發展，並以福利國家為發展之手段 

經濟策略： 
總體經濟策略

的彈性化措

施、發展優勢

產業與建立良

好企業關係 

社會策略： 
改革不合時宜

的福利制度、

從消極性救助

轉向積極性社

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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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為二次大戰後，荷蘭現代福利國家發展至今，協調市場經濟

制度和福利體制的共同演變分析。從遭遇福利緊縮後開啟的一連串改革開始，由

於荷蘭也同樣受到 1970 年代末期的石油危機衝擊，基於福利制度過於浮泛，加

上不當出口天然資源帶來的經濟衝擊，1980 年代國內發生高福利卻高失業率的

諷刺狀況，導致國內總體競爭力下降，因此，荷蘭開始在政治上進行更積極的政

治、企業與勞工組織協商。 

在經濟策略上，對內調整就業機制，開發部分工時就業制度，降低失業率，

並使人民在工作與休閒時間上有更多個人自由選擇的空間；對外則藉由歐盟單一

市場的擴大、資金、勞務與服務的無疆界流動等提升荷蘭自身的競爭力，並按市

場需求發展既存的優勢產業，例如：花卉、農業與運輸。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

對內以社會投資計畫更加積極投入人力資源培育與訓練，活化人力資本補充既有

社會安全網與社會救助的不足，扶助個人在高度競爭的就職環境中保有競爭力；

對外則於歐盟社會模式中扮演著經驗豐富的前輩角色，指導並協助歐盟發展自身

的半主權福利體制。 

 

貳、研究限制 

依循歷史制度面的荷蘭福利國家發展來研究荷蘭的國富民強手段，具有強烈

的個案分析價值，與其它特殊的時空脈絡專屬性，因此，儘管其理念與政策固然

能作為台灣的他山之石，但適用性卻相當有限。 

在資料來源方面，由於筆者無法閱讀荷蘭文，無法在廣大的荷蘭文獻中獲悉

任何相關的資訊，因此資料來源主要來自英文期刊、專書和荷蘭智庫研究報告。

研究方法面向上，筆者以文獻分析法分析與詮釋，整理出有關荷蘭社會經濟制度

發展和新自由主義的互動關係，以及其中荷蘭經歷之轉變和運用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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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多元且廣泛的制度演化中，筆者僅選擇以總體經濟政策調整、勞動市

場政策變化和社會安全制度改革作為主要的分析內涵。在分析層次上，主要關注

焦點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荷蘭之影響，而荷蘭與歐盟之制度性互動所產生的歐

洲化發展則不在本文研究之範圍內。 

 

第四節 文獻回顧 

相關文獻探討分成四個部分，一是新自由主義與福利國家的關係，二是針對

荷蘭如何看待福利政策、三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荷蘭經濟的關係，四是全球化

與荷蘭社會福利發展的關係。 

 

壹、新自由主義與福利國家的關係 

關於經濟自由化與福利政策之間關係的論述有許多種。有人以社會正義的視

角來看，認為經濟開放以後，政策上傾向必須提供更多的社會福利政策，以玆補

償，這種想法認為經濟開放與社會福利政策是相輔相成、互為增長的。當然最普

遍的思考是悲觀的，特別是國際上發生了連串反全球化抗議活動後，許多不人性

化的資本主義議題成為國際輿論焦點，例如：血汗工廠等等，其認為全球化會解

除民族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因而制約了國家對於社會福利的作法。 

換言之，一個普遍想法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情況的轉變是造成政策改變的

主因，尤其，當「經濟國際化」（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支持市場機制的

同時，社會福利政策的選項便受到限制。而當許多當代議題從國家領域提升至國

際討論層次的同時，使得個人的政治偏好遠離民族國家而轉向其他組織。當國家

無法順利解決個人的問題、滿足個人的需求時，個人將對國家失去信心，而侵蝕

國家的主權（Waters, 1995: 111）。 

喬治（Vic George）與威爾丁（Paul Wilding）分析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獨立行

動的關係指，出第一、全球經濟發展，如金融資本的流通增加、國外直接投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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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跨國公司在數量與規模上的成長等，已經且正在限制民族國家；第二、國

家政府的政策受到當下普遍流行性的全球化意識所主導與侷限，新自由主義意識

形態更成為國家為達成國際競爭力的內在信仰，成為民族國家的核心議程；此

外，全球化為國家的政策決策者與民族國家提出且限制一個新的治理框架，即便

政府處於國家與地方層次而為，也需要有全球性的策略與行動（林萬億等譯，

2004：33-35）。 

不過，亦有學者認為這個情況被過於誇大，且挪威、瑞典的社會民主政策並

未隨著經濟環境而改變（Hall & Soskice, 2001）。事實上，研究者應該更細緻的

去研究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自由化，更謹慎討論國家經濟開放的性質、社會福利

的成果與政治的關連性，也因此其認為不同國家對於經濟自由化與社會福利政策

上的政治努力，會隨著不同形式的開放，以及不同福利國家的政策施展，而有所

不同（Burgoon, 2003: 546-548）。顯然，他認為直接將國家失靈的原因歸罪於經

濟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是過於囫圇吞棗的不適當連結。 

胡博（Evelyne Huber）與史岱分（John Stephens）從一般國際關係學者對於

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全球化觀點出發，認為總的來說，全球化的主要三個特點在

社會福利國造成的效應是：首先是國際貿易增加，或減少關稅相關障礙，導致社

會福利國家單位勞工成本提高，產品去競爭力，最終造成高失業率的結果；其次，

跨國公司增加使得資金外移導向成本低廉的開發中國家，因此造成本國政府稅收

減少，最後不得不減少社會福利的支出；第三，資金、技術快速流動，即金融與

科技全球化的事實剝奪了政府傳統上制訂、調控經濟政策能力（Huber & Stephens, 

2001: 1-14）。 

然而，就現實面的觀察看來，世界上卻還有些福利國家的表現不僅令人驚

豔，例如瑞典與丹麥，也瓦解了反全球化人士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後世界的悲觀預

測、打破一般認為新自由主義與福利國家制度根本上無法相容的思維。 

霍爾（Peter Hall）與薩斯紀斯（David Sosckie）於《資本主義的多樣性》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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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中結合福利與資本主義概念的途徑分析其彼此間的關係，其文章旨在建立一

個有利於了解發達國家制度異同之處的框架。他們認為一個經濟體表現的是好是

壞不是完全取決於國家規劃能力的強弱或市場自由化的程度之類簡單的二分法

因素，而是經濟體中不同部門的行動者在一個制度化的框架下，能夠彼此協調、

創造出「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s）1的能力（Hall & Sosckie, 2001: 37-40）。 

這樣的觀點展現出一個國家成功達到發展的過程中並非依賴國家社會中「政

府」此一單一行為者的努力或安排，而是國家整體有關發展部門，即公部門、私

部門與第三部門的共同合作。霍爾與薩斯紀斯在本書中著重的部份在於私部門，

即公司與企業的角色。對於私部門的主要行動者而言，最重要的行動誘因不在於

政府如何激發多少企業回饋，而在於如何改進與其他行為者，例如：勞動力、教

育、資本市場、資訊、社會措施、乃至於其他公司等，之間協作的能力（古允文，

2004）。因此政府所做的許多社會福利政策，對於私部門行為者而言，就長遠的

利益來看，不僅不是表面上所認定的「負擔」，更是一種具有前瞻性的「投資」。 

戈登（David Gorden）資本的持續累積並不單純來自純粹的經濟性因素；其

後來於發展累積資本的三階段論中透露出：事實上某些社會結構性或制度會涉入

經濟成長的過程之中；資本家投資、生產、製造、銷售與商品流動的過程全然鑲

嵌在某種社會制度當中，例如：銀行信用貸款制度以提供融資、企業管理系統、

勞資關係、消費市場秩序、市場開放度等等，而在這些制度中可以看出社會政策

於其中的作用力，特別在於勞退制度、人才教育方面的建制更是構成經濟發展的

基礎之一（Gordon, 1994a: 4-5）。 

因此，戈登、霍爾與薩斯紀斯的研究在事實上將國家經濟發展的狀況與國家

社會結構本身的制度兩者合併起來觀察，他們都肯定兩者間存在一定的必然關

係，經濟的發展可能是植基於某些人為的、已然成形的社會性制度安排，這樣的

                                                 
1 在此譯為「比較性制度優勢」的意義在於 Hall & Sosckie（2001）書中所強調的是資本主義生產

體制和社會安全體制的制度性互補，就自由市場經濟和協調市場經濟國家制度對照下，不同的生

產體制／福利體制具有不同的制度性優勢，比起翻譯成「比較性制度利益」，翻譯成「優勢」更

能強調其指涉之制度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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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不僅能有利於經濟發展與循環、調節經濟秩序，也在實然層面在社會中

創造了一個適於經濟活動的空間；而霍爾與薩斯紀斯的研究更指出一般認為新自

由主義只將給福利國家緊縮與福利退場的誤解，挑戰了新自由主義下，企業與公

司必然由於資本自由流動、跨國經濟活動下而不願擔負起社會責任的看法─即避

稅、支持減稅與反對過多的社會福利支出等等。 

費瑞拉（Maurizio Ferrera）與羅德斯（Martin Rhodes）認為福利國家的挑戰

來源為：全球化、後工業化、國際金融政策發展、歐洲市場統合與福利國家本身

的問題。福利國家的困境在於戰後建立原有的福利設計以不合時宜、福利計畫成

熟帶來財政上的壓力、制度失去彈性幾乎無法改變等等，這些問題在在暗示著福

利國家需要一組新的組合政策，使得社會、社會安全、勞動市場政策與經濟上的

競爭力能夠相容，而不必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價值組合與制度模式起舞。改革的道

路必須是組合創造性的新政策組合與新的社會妥協，並加上高度的政治想像來加

溫。因此，這樣的組合必須維持原有的社會正義目標，並且必須解決財政與政策

的失敗，則將使得福利體制的崩潰（Ferrera & Rhodes, 2000: 1-10）。 

 

貳、荷蘭如何看待福利政策 

有關荷蘭此一福利國家如何看待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有必要從其民族國家

形成的歷史發展與重視財富累積的國家意識形態來理解。全球化並非是二十世紀

末期，高科技技術革命後的新語彙，事實上，就十六世紀發生的地理大發現開始，

廣義的全球化現象早已存在，而地理大發現的新航路拓展，不僅將當時歐洲南

方，以威尼斯為中心的繁榮商業圈移轉至歐洲北部，同時也象徵著歐洲海洋國家

─荷蘭黃金時代的來臨（張亞中，2008: 46）。 

由於荷蘭特殊地理位置的限制與土壤的貧瘠，使得荷蘭不得不成為一個以

貿易為生財手段的國家，透過將荷蘭作為歐洲與對外貿易的轉運站，荷蘭商人累

積大量財富，城市亦逐漸興起，隨之而來的是該由誰來管理城市的問題，富有的

商人未免於特權階級的無理徵稅與壓榨，自貴族手裡買回城市自治的權利，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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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來管理城市。但這樣的荷蘭卻在沒有武力為後盾的狀況下屢次遭受西班牙、法

國與英國的入侵，導致後來低地區的七省決定聯合成立一個由商人統治的「聯省

共和國」（the Dutch Republic）（State, 2008: 59-63）。 

就荷蘭王國前身的政治實體形成過程看來，確實是在荷蘭商人為了保全自

身利益下建立的，奠定了荷蘭以商立國的傳統基礎。同時也顯示著荷蘭商人遺留

下來的自由主義血液，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時代潮流下，暗示著荷蘭人在意識

型態上對於這股趨勢的追隨與擁抱。 

荷蘭的特殊的政治制度深刻的主導著荷蘭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福利政策，對

本研究而言，是研究荷蘭如何達成小國大業最重要的研究對象。荷蘭政治制度的

多元性可能來自其地緣特殊性，歷史上的結果使得荷蘭在政治上是為君主立憲制

的單一國家，而現實的內閣制運作上揉合了北歐社會民主的特色與德國傳統俾斯

麥國家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m），或稱「組合主義」特質。 

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認為統合主義能適時的提供小國一個有效成功

控管社會力量與促進政策彈性調整的良好機制。藉由聯合不同社會組織代表的利

益匯集與統合，能從社會上精練出指導政策方向的指標（Katzenstein 1985, 

104-115）。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認為統合主義是指某種制度化的利益表

達組織形態，透過對其成員組織的壟斷性來進行。而利益表達是針對特定議題，

以集體協商的方式共同謀求解決途徑（Schmitter, 1989）。 

而在社會福利政策面向上，按照艾斯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的

分類看來，荷蘭的福利體系則是相當明顯的揉合了歐陸模式與社會民主模式，其

不但具有北歐特殊的普及式福利，同時也加入了德國的社會保險模式福利制度

（Esping-Andersen, 1990 & 1996）。何以荷蘭在福利體制上也產生特殊的融合與

統合效果呢？ 

在經濟發展的面向上，荷蘭對外一直以來皆強調經濟民族主義式的資本累

積，由於自身市場的規模小，容易受到外來波動的震撼，在無法控制外部衝擊的

狀況下，依照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的觀點，小國僅能反求於存在於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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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聯盟與國家行為者間的內部協調，亦即發揮傳統統合主義的協商模式，在對

外無力改變的情境下，找尋自己的反應性調整方案，例如荷蘭 1982 年的瓦森納

協定（Wassenaar Agreement）即是三方協商下，尋找解決高失業率與提升國家競

爭力的成功案例（Katzenstein, 1985: 147）。 

此外，從荷蘭福利改革中，可以發現政黨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儘管荷蘭在

政府體制上屬於小黨林立的多黨制，但基本上主要三大黨，基督教民主同盟

（Christen Democratisch Appèl，簡稱 CDA）、荷蘭社會民主黨，或稱荷蘭工黨

（Partij van de Arbeid，簡稱 PvdA ） 與自由黨（Volkspartij voor Vrijheid en 

Democratie，簡稱 VVD）是聯手挽救荷蘭經濟經歷兩次石油危機衝擊和荷蘭病

（Dutch Disease）的主要行為者。 

1980 年代初期，荷蘭整體失業率居高不下，將近百萬的職業失能勞工，超

過 1/4 的勞動力處於失業或待業的狀態中，同時面臨低經濟成長、高失業率與高

社會安全支出的困境，以及職業失能與疾病給付浮濫的特殊現象，被學者稱為「荷

蘭病」（Dutch Disease），是「只有福利沒有工作」（welfare without work）的典型

案例（Esping-Andersen, 1996: 66-87）。 

無論此三個政黨如何排列組合，其形成的聯合內閣依然成功達成福利改革的

荷蘭奇蹟後，三個黨在社會經濟政策、福利改革上都存有相當的共識，顯示即便

大選過後必然經歷內閣的改組，但其社會經濟政策基本上都能夠延續下去，而不

至於導致人亡政息的危機。然而，在全球化的時代下，傳統的社會民主國家也面

臨了轉型的困境。 

李鴻健（2008）認為在這個情境下，荷蘭逐漸轉而採取現代化的社會民主

（Moderning Social Democracy）思維，亦即：吸收新自由主義的部份概念，比起

傳統的社會民主理念，更加強調市場自由競爭，形成競爭式統合主義，同時認為

國家難以在扮演如同過去扮演積極性角色，即使採取高度管制的政策，其成效也

受到明顯的限制。因此，社會民主國家在新自由主義洪流下，也必須調適自己，

以因應這樣的遊戲規則，走向競爭性、策略性與彈性化的國家管理模式，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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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藉著改革，已由傳統的治理轉向當代的管理。 

博思（Wouter Bos），現任荷蘭工黨（PvdA）主席與財政大臣於 2008 年訪問

倫敦的演說中提到：在全球化潮流中，多元與分化的特性侵蝕傳統國內政策的效

用，而政黨也更難以傳達其承諾，隨著利益與機會趨向多元，政府政策更難以同

時滿足所有的對象等等，種種跡象顯示荷蘭正由一高度互信的社會走向低度互

信，其將損害社會團結與社區建立。而社會民主國家的現代化也將同時驅使的該

社會的現代化，在多元、分化與全球化已然無可逆的狀況下，國家應當誠實面對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利與弊，在把握機會的同時照顧那些蒙受其害的人（Bos, 

2008: 2-4）。 

 

參、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荷蘭經濟的關係 

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在其《世界市場中的小國：歐洲小國的工業政

策》（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一書中指出：小國

由於國內市場規模小，其資源也不如大國那樣豐富，因此小國的經濟策略必須採

取自由開放的模式，並積極的對外拓展貿易活動，也因此，小國往往採取自由主

義的國際經濟策略，例如：較低的關稅等。藉由類比七個歐洲小國的經濟開放程

度與依賴程度，卡贊斯坦指出，小國不僅在經濟開放程度上大於大國，其也更依

賴進出口貿易、境外資金與能源的進口（Katzestein, 1985: 40）。 

因此，小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間存在因國家規模而殊異化的特殊性，即，由於

小國家往往比大國更須採取開放市場的經濟政策，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小國相對

於大國，似乎更需要發展出比大國更為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以承接這群在自由

競爭市場風險中的勞動者，即資本主義市場下競爭失利的犧牲者（連詩敏，2003：

19-20）。 

同時，福利國家發展福利制度以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也是為了替有產

階級拉攏無產階級的工具，以福利誘使無產階級，並藉此消除他們的在市場經濟

中的相對剝奪感，不僅能維持勞動者們持續的貢獻勞力、延續生產，更在社會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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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面向上，某種程度的消彌階級的差異，達到保持社會合諧與秩序的狀態。 

如博蘭尼（Karl Polanyi）於《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一書中指出，經

濟自由化與自由市場的形成並不是憑空捏造的，反而必須鑲嵌在一些人為或無意

間創造的社會制度之上（黃述民等譯，1989）。戰後歐洲福利國家的建立植基於

期望快速重建殘破歐洲的願望，對外期望不再發生戰爭，對內期望建立合諧、繁

榮的經濟社會。 

在這樣的設想下，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的生產模式與人道反省，終於在

此時獲得建立的機會，荷蘭也不例外，與此同時，為了確保歐洲安全，最原初的

歐洲統合也在國家的同意下，由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與義大利組

成歐洲煤鋼共同體，為日後的歐洲統合預留伏筆。 

戰後福利國家所經歷的「黃金年代」之所以能夠成功是一定的國際與國內結

構下的產物，因為當時的福利國家處於一個經濟封閉的國際結構下，例如：當時

有著穩定的金本位制度、國際資金的流動不如當代發達，因此國家得以利用凱因

斯主義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控制國家的總體經濟發展，並且適時的利用總體經濟政

策達到有效將低失業率、避免通貨膨脹，而又得以維持高福利的情況；其被視為

一種「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內、史密斯（Adam Smith）在外」的共

生組合（呂建德，2001：9）。在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穩定而國內經濟相對靜態發展

時，這種主要依賴國內需求和供給而存在的協調經濟體制和福利體制，成為一個

穩定中尋求繁榮的良善途徑，只要社會三方能堅守崗位，發揮各自功能便能滿足

這樣的共構的體制設計，有關封閉經濟下福利國家的發展手段可透過圖 1-2 來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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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封閉經濟下的福利國家 

 

資料來源：呂建德（2001: 10） 

 

就荷蘭的經濟發展模式而言，其亦同樣呈現一種對外不斷藉由國際貿易累積

財富的亞當史密斯式古典經濟主義手段，但對內卻採取協調式市場經濟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 CME），藉著政府對於財政、貨幣政策的把持，

延續著國內經濟發展的競爭力。然而，國家對於經濟政策的掌握卻因為國際金融

體系的瓦解產生重大衝擊，對荷蘭來說，其無法在追隨國際上的強勢貨幣來穩定

國內的貨幣水準，進而保有低成本的競爭優勢，此也反應出，當時福利國家體制

能夠順利運作的關鍵僅限於貨物的自由貿易（洪惠芬等，2002：3-5）。 

一旦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越發深入與廣泛時，其所營造出來充滿不確定性的國

際經濟環境對於需要穩定稅收、穩定匯率以發展國家經濟與福利體制的條件便遭

受挑戰，而變的更難以單方面的由政府力量來維持。 

有些學者指出當代傳統認知下的福利國家緊縮，即由國家提供的薪資支援轉

向由市場過程來提供，事實上是錯誤的。更正確的說法應是：國家的福利供應可

能被工會（trade union）與資本家共同協商後的福利所取代。因而國家的積極性

與消極性，以及政治與企業公民權的制度化時機，對於集體協調福利的發展有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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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影響力（Trampusch, 2007: 204）。同時，他亦建議研究福利國家緊縮政策

時，應系統性的納入企業關係與其歷史發展軌跡的考量。 

無論荷蘭是否經歷的福利的緊縮，但在 1982 年的瓦森納協議中，雇主聯盟

儘管不滿意最後達到的安排，工會、雇主聯盟與政府仍然在確立的社會夥伴關係

下，皆彈性的反應最後的決議，企業方面藉由此協議減少其薪資成本、縮短工時

創造消費機會與減少失業人口，同時減輕雇主在失業保險制度上的負擔

（Hemerijck, 2003; Green-Pedersen, 2002）。 

因此，在荷蘭的協調式市場經濟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是政府、工會與企業代

表的雇主聯盟如何在國家總體經濟蕭條或產生問題時，共同謀求解決方案，獲取

彼此都需要的利益，其中政府如何威懾於企業，在遭遇經濟不景氣時的指導作用

能夠立竿見影，又如何為企業服務，創造有利經濟環境等顯得相當值得了解。 

漢繆海克（Anton Hemerijck） 與費舍（Jelle Visser）認為當布列敦森林體系

瓦解，荷蘭加入歐洲共同貨幣的使用，反映了其捍衛強勢貨幣的傳統，且將金融

至於工業利益之前。若荷蘭工會成員無法要回其薪資，則表示荷蘭的競爭力將因

為貨幣升值而下滑（Hemerijck & Visser, 2000: 248-251）。 

荷蘭加入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Economic and Montary Union, EMU）後，儘

管在貨幣政策上受到歐盟統一的指導，儘管受到限制，但卻維持的穩定貨幣的效

果，並藉由單一市場與貨幣的統合，將整個歐盟地區納為國內市場的一部份，擴

大發展規模經濟的效益，而對外，藉由其位於歐洲中心的地理位置與便捷的陸海

空交通轉運系統，發展為歐洲的驛站，加上商業文化與多語言學習的高度競爭優

勢，成為全球化時代下，盎格魯薩克遜藉跨國公司的歐洲落腳處，將荷蘭發展成

一個幾乎等同於一個跨國企業的國家。 

 

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荷蘭社會福利的關係 

社會福利與國家經濟發展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關係一直以來都是學者們爭

論不休的議題。自經濟學觀點出發，理所當然地認為過高的社會福利救助支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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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於整體的經濟發展，並擔心著公民福利依賴的問題，亦即，可能造成以優渥的

福利條件豢養懶惰公民的後果。但是，就社會公民權與倫理上的角度而言，重視

社會盈餘的再分配以達到維持社會正義的目標卻非常重要，政府在經濟效率與追

求社會公義的道路上如何權衡也一直都是爭論中的話題。 

對於自由派人士而言，重視公平就會失去經濟效率；但也有學者如：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倡言福利國家的積極面，強調積極福利國家（Positive 

Welfare），不僅只透過被動式的福利與津貼發放來達到福利效果，更需要在社會

投資（social investment）方面，增進公民的能力（enabling），使之更能融入社會

經濟體系的運作之中，培養其獨立的能力，並強調有工作義務才有福利權利

（workfare）的福利制度（Giddens, 1998: 118-132）。 

對於政府而言，福利體制可以是一個促進社會團結、和諧、穩定與認同的重

要機制，若一個社會不存在貧窮與分配不均問題，其治安與秩序便能相對穩定，

為更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厚植有利的背景，也因此導出，福利制度本身可以擔負起

部份經濟生產性的角色，例如：在健全的健康醫療照護系統下，維持優良、持久

的勞動力水準，在完善的工作保險與制度化的福利配置下，能促進職工對於職業

的向心力與忠誠度等等。 

長期而言，福利優渥程度與經濟成長的關係是成正比的，亦即在經濟條件穩

定，其發展延續的前提下，適當的福利支出並不會造成國家的重大危機。但事實

上，自邁進人口老化、生育率低落與產業結構轉型的後工業化社會以來，社會的

動態發展深遠的左右著國家對於福利體制的負擔能力，使得國家的福利制度調整

成為必要。 

福利國家在經歷其黃金年代後，於 1970 年代進入所謂的緊縮時期，1990 年

代進入改革時期。就荷蘭而言，其曾經歷高失業與高度福利依賴者氾濫的荷蘭病

時期，但隨著 1980 年代起一連串的福利制度改革，搭配大量部份工時就業的開

發，成功達到福利縮減與失業率驟降的荷蘭奇蹟，對內重新掌握了福利與工作的

平衡，對外則找回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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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瑞拉（Maurizio Ferrera）與羅德斯（Martin Rhodes）認為在經濟成長與社

會正義之間的追求並非是誓不兩立的，只要能夠找到新的價值組合與制度安排，

並能加以調和，使得兩者都能維持進步的狀態並不是不可能做到。而福利制度改

革並不需要完全解除管制或是緊縮，也不必消滅公部門而完全以市場為導向，只

要透過協商與漸進的方式，並建立信任感來營造改革氛圍，也許慢一點達到改革

效果，卻可以避免衝突與對立。（Ferrera & Rhodes, 2000: 257-282） 

因此在荷蘭的案例上，隨著歐盟的擴大與統合深化，荷蘭亦面臨區域內逐漸

透由移民問題、環境問題、社會分化問題等等的矛盾，侵蝕著原有的社會團結基

礎。經過荷蘭奇蹟後的荷蘭，該面臨的是如何永續維持其社會福利的難題，而在

社會面向的研究上，筆者期望以文獻探討與資料的分析尋找出荷蘭在全球化時代

下，在地矛盾擴大的同時，如何以社會政策延續著社會的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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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荷蘭作為一福利國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 

 

歐洲福利國家的發展需要以整體文化史的角度來理解，且必須慎重區分經

驗性發展與相關的規範性討論，多數學者於討論福利國家時被認為是經常的不分

經驗性研究與理論性的理想假設，因此可能導致討論失之真切；儘管一般接認為

歐洲福利國家的確立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然這個發展有其背後的內在動力必

須被考慮與理解的，但就市場、國家與公民社會的討論是不足的，有必要輔以文

明歷史的發展作一個整體性的理解（王崇名，1995）。 

在這段發展史中經歷了王權國家時期、布爾喬亞階級興起、社會場域概念

出現切分出公私領域、工人運動及女權運動發展等，至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

國獲得重建家園的契機，為了解決當時急迫的重建與社會問題，達到最快恢復繁

榮的目的，使得國家必須以公權力介入資源分配，在社會內部無法由個人擔負起

責任的領域中，轉由國家來供應特定需求（王崇名，1995: 146）。 

本章一共分四節，首先將說明荷蘭作為一福利國家的發展史，在整體歐洲

福利國家發展的脈絡下，荷蘭如何透過二次大戰後，福利資本主義的建立完成國

家形塑（state building）的過程。第二節將說明 1950 至 1970 年代間，荷蘭如何

達到福利制度之迅速發展和擴充，其中的擴張動力為何。第三節則試圖說明荷蘭

福利國家自二戰後至 1970 年代前期，如何有效治理福利國家，其策略和條件分

別是什麼。第四節為小結，總結荷蘭在歷史遺緒、制度作用和國際環境的作用下，

成為一個具有何種特性的福利國家，能使其不斷的維持、並保有一定的福利水準。  

 

第一節 荷蘭福利國家的歷史演進 

壹、歐洲福利國家起源的共有基礎 

一般而言，現代福利國家的現身和確立通常被歸因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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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歐洲是主要的戰場，不僅在基礎建設方面百廢待舉，更留下一批無所適從、

亟待安置的難民，為了快速恢復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在美國馬歇

爾計畫的經濟資助下，開啟了歐洲國家集體建立協調市場經濟（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 CME）制度和社會安全體系的歷史新頁。我們可以說，就規範

性意義而言，歐洲福利國家的大批建立，是創造一套因地制宜的福利體制，以維

持戰後歐洲各國社會團結、對抗社會排除的方案；就經驗性意義而言，則是在重

建資本主義經濟體過程中，處置社會問題的必要性制度建立。總體而言，這個過

程也同時構成荷蘭現代國家形塑的重要部份。 

然而，「福利」（welfare）並不是一個在二次大戰後，突然出現的概念。以英

國為例，「福利」的浮現，最早可追溯至 1601 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濟

貧法》（the Elizabethan Poor Law, 1601），其重要意義在於將救濟貧窮者的責任從

私領域之慈善團體，諸如教會或教區團體，轉移至公領域之政府上（Ferguson，

1992：54-55）。也就是說，維持國家公民基本生存權利一事，逐漸成為國家公共

權力領域的義務，公民之生存權不再任由其於社會中的競爭力決定，而是在國家

政府的責任下，必須擔負著救濟公民的義務。就此開始，公民和國家在個人生而

自由的生存權益上，產生了積極的權利義務關係。 

「福利國家」一詞最早由天普（William Temple）於《公民與教徒》（Citizen 

and Churchman）提出，當時被用來取代希特勒（Adolf Hitler）和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主張的「權力國家」（詹火生，1992：5）。之後被英國貝佛里奇爵士

（William Beveridge）引用於其《貝佛里奇報告書》（the Beveridge Report, 1942）， 

其報告原名為《社會保險暨相關服務報告》（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

是二次戰後英國工黨政府建立福利國家之基礎。 

此報告書不僅樹立了英國福利國家發展的旗幟，也使福利國家的概念開始廣

為流傳。在威連斯基（Harold Wilensky）的定義下，福利國家是指「政府保障每

一個國民的最低所得、營養、健康、住房、教育之水平，對國民來說，這是一種

政治權利，而非慈善。」（林萬億，199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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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社會學者馬歇爾（Tomas Marshall）以西歐國家和英國作為觀察對象，

對於國民權利地位的演進提出其看法與理論，他認為國民權利依照近三百年來的

時間次序發展，可以辨識出三種面向：市民權（civil right）、政治權（political 

right）、社會權（social right）。（郭忠華編，2007） 

其中市民權指各種與個人自由相關之權利，包括言論自由、人身自由、信仰

自由、財產權保障等，是十八世紀起，個人身分與地域關係脫鉤後，而產生個人

領域的獨立、經濟自由；自十九世紀起普遍成年人皆享有職業自由、締約自由的

自由市民權，事實上，市民權的內涵與擴充伴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來，並至近代

擴展至政治權力之爭取，然而儘管如此，在國家和國民間的契約關係中，形式上

人人享有自由權與政治權，但實質上仍受限於經濟之不平等，則無法使位於財富

分配弱勢的一方有效的成為社會中的一分子，因此，至二十世紀成為爭取社會權

的時代（孫迺翊，2008：603）。 

換言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脈絡下，社會主要發展逐步顯現的特徵便可依此

區分為：經濟發展的自由化、政治發展的民主化與社會事務發展的國家化。其中

社會事務的國家化標示著國家對於社會福利制度的安排不僅具備干預的公權

力，也同時具有正當性。 

密須拉（Ramesh Mishra）認為福利國家之政府「能夠且應該負起責任以保

障所有國民擁有一個過得去得最低生活標準」，指出福利國家的主要三個原則和

意涵：第一，是國家規制市場經濟的必要性，第二，國家提供的社會服務不僅必

須隨著複雜的社會變化形成，以符合人民需要，而且具有普及的精神，其對象是

全民，第三，國家還將因此形成特殊的制度以便達到福利國家的目標，例如：建

立所得或資產審查制度（income or means test）釐清扶助之對象，亦便於形成一

個社會安全網，作為維持人民最低生活標準的指標。因此，福利國家為了統合充

分就業、建立普及式社會服務和社會救助等，設計多種制度形成一個制度式的福

利國家（institutionalized welfare state）（林萬億，1994：8）。 

此外，布里格斯（Asa Briggs）認為福利國家是一個國家透過政治與行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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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有計畫地運用組織力量，努力修正市場力量，因此，在布里格斯的觀察中，

福利國家的發展過程中有五項核心概念必須放在歷史脈絡裡考察，其分別為市場

力量，社會事故，組織力量，服務範圍和最低生存需求標準的演變。而我們亦能

發現福利國家的核心概念轉變受到歷史變遷的影響（林萬億，1994：8-11）。 

以歷史縱線來觀察，我們可以得知福利的產生來自於人民的需求，過去這些

由私人財主或宗教慈善團體自願性、慈善性和任意性的救助，便隨著市民權利義

務內涵的轉變，逐漸演變為國家政府的責任。 

就荷蘭而言，十七至十九世紀時，政府曾運用「習藝所」（Workhouse）的方

式，吸收城市中的流民，無論是乞丐、殘障者、罪犯、兒童或老人，統一收容後，

讓他們進入習藝所工作，同時英國還設立了《習藝所法》（the Workhouse Act of 

1969）。最早的國家干預社會立法是 1874 年通過的《童工法案》，然而荷蘭真正

建立起所謂現代福利國家的時機卻是第二次世界二戰以後，戰後殘破的歐洲百廢

帶舉，社會充斥許多亟待振興的工事與等待就業換取溫飽的勞動人口，同時間，

受到美國新政與貝佛里奇報告的鼓舞，荷蘭改革者著手立法，開始漸進的創立其

福利體制（Angresano，2007: 122）。 

另一項刺激來自 1940 年代雇主與工人的態度改變，雇主視社會騷動為經濟

復甦的最大威脅，而主要的經濟轉型朝向工業發展進行，有賴資方與勞方的合

作，因而產生需要勞資雙方達成社會契約，創造經濟繁榮發展的環境。在以恢復

經濟繁榮的指導原則下，歐洲各國無疑地接受了福利體制，甚至運用它「收編」

了無產階級，以換取他們在政治與社會方面的合作。 

同時，建立福利國家也為各國帶來整合近代社會法與社會權利體系的契機，

二次大戰以前，各國的福利發展不僅相當鬆散、零碎且幾乎沒有系統性可言，但

結合經濟發展與社會保護的指導原則卻在事實上強化了各國人民的政治效忠，成

為一種以國家為疆界，以民族為主角的命運共同體的國家發展模式。 

普遍而言，歐洲國家建立社會救助的階段有兩個時期，即 1883 年至 1892 年

或 1892 年至 1908 年，荷蘭的勞工補償計畫始於 1901 年，但直到 1913 年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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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及失能機制。同樣的，當多數歐陸國家在二戰前後大幅建立社會安全體制

時，荷蘭要到 1960 年代才開始這麼做。這個現象來自荷蘭與眾不同的統合主義

制度，儘管荷蘭統合主義提供重要社會部門利益的代表機會，但是這些利益卻和

荷蘭柱化社會相應產生，也就是按照教派差異而生的利益，和一般統合主義國家

壟斷性利益來自社會階級區分的情況迥異（Cox, 1993: 205）。 

荷蘭統合主義的設計是為了鞏固保守政策的決策過程；就歷史的發展看來，

荷蘭社會中的教派力量向來不關心福利國家的建立，他們認為社會的福利需求需

要由非國家行為者來供應。2因此，充斥教派力量的統合主義架構中直接窒息了

建立大福利國家的可能性，否定福利制度的設立不是利益團體較量後的勝負結

果，而是統合主義框架中優勢團體的目標。事實上，荷蘭統合主義的結構和功能

決不是意外地相互呼應，因為這個制度是教派政黨於二十世紀初期建立，用來壓

制社會黨左派甚至自由黨右派，而能繼續維持教派政黨優勢的制度（Cox, 1993: 

206）。 

二次大戰前，荷蘭的福利制度零碎且缺乏系統性的建置，主要只有工人保險

和社會救濟，前者僅限於具勞動經驗且參加保險者受領，相關賦權規定嚴格，後

者主要由私人慈善團體，或教派慈善組織提供最低生活金之救濟（Cox, 1993: 20）。 

 

貳、戰後荷蘭福利資本主義的建立 

事實上，福利國家的成立就是政治性的安排，在資本主義為經濟發展的指導

原則下，歐洲福利國家建立所謂的「協調市場經濟」（Cordinated Market Economy, 

CEM）模式，以德國和荷蘭來說，他們被稱為萊因模式（Rhine Model）或萊因

資本主義（Rhine Capitalism），其是法國經濟學家阿爾貝（Michel Albert）於 1993

年《資本主義對抗資本主義》（Capitalism Against Capitalism）提出，認為德國資

本主義發展模式有別於盎格魯薩克遜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其完備經濟發展法規

和競爭建制之餘，同時重視社會市場的建構，主張管制的勞動市場政策及允許勞

                                                 
2 就此點而言，荷蘭社會中教派力量強大而阻礙福利體制發展的背景和美國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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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協商對政策的作用。 

儘管歐洲資本主義以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為本，但是這個「自由市場」並非真

正完全達到經濟學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相較於英國和美國的盎格魯薩

克遜模式，即「自由市場經濟」（Liberal Market Economy, LME），歐洲福利國家

政府對市場經濟運作是高度干預的，因此亦可稱一福利資本主義經濟體（welfare 

capitalism economy）（Esping-Andersen ,1990）或「社會資本主義」（social capitalism）

（van Kersbergen, 1995）。 

資本主義的多樣性的研究途徑支持者，研究生產的社會系統（social system of 

production），認為這是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此途徑植基於戰後經濟政策研

究和 1970 年代以新統合主義分析組織的資本主義（organized capitalism）之研究

上，並引進制度經濟學的觀點。許多學者的相關研究挑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聚合

觀點，真實世界中確實存在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如英美模式，歐陸模式和日本

模式等。在許多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透露不同國家資本主義類型的調適力

和特殊性，形成不同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型。 

建立在阿爾貝研究之上，最著名的比較政治經濟研究便是霍爾（Peter Hall）

與薩斯紀（David Soskice）的《資本主義的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延續著阿爾貝的類比，區分

出協調的市場經濟和自由的市場經濟，分析認為經濟體制本身就是一種混合經濟

（mixed economy），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框架和規範與自由，才能運行；在制度

的取向上，強調體系中的多重行為者以理性自利的原則彼此牽制或合作，同時考

量制度、組織，文化，非正式規則和歷史對經濟體形成的影響（Hall & Soskice, 

2001）。 

艾比豪斯（Bernhard Ebbinghaus）與馬諾（Philip Manow）受到《資本主義

的多樣性》和《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即比較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和跨國福利國家比較研究的影響，試圖

結合兩者各自在不同的學門中做出跨國性的制度比較，他們都發現了資本主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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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體制和其相對應的社會體制存在某種制度性鑲嵌的呼應關係，並且相輔相成的

支持著兩者的運作。一般認為生產體制、勞資關係實踐和社會保護體系間必然要

存在某種「制度互補性」（Ebbinghaus & Manow, 2001: 1）。 

此外，這些情況將因生產和保障體系的不同而發生系統性的變化，如同胡博

（Evelyn Huber）與史岱分（John Stephens）於其實證研究中主張「在一個國家

中，福利國家的不同面向都相稱在一起，並和不同面向的生產體制相稱在一起，

特別是其勞動市場的組成」（Huber＆ Stephens, 2001: 3）。但他們也同時提醒著，

這些「相稱」的制度並非指整個福利國家和生產體制的一對一對應關係，而是在

制度發揮的效果上存在相互補償的作用。 

霍爾認為：我們依然無法清楚了解，究竟不同的福利國家如何與不同的經濟

模式互動（Hall, 1997: 196）。因此期望釐清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保護之間的多元

互動，除了必須了解現代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來自社會安全體系、集體議價實踐

和就業體制的提供，亦不能忽略社會保障立基的經濟基礎來源。 

另外，社會保障的生產面向，經常因為過度強調社會安全體系的重分配效果

而被遺忘，為了更真實了解現代資本主義，也必須考量福利國家對於就業、技能

取得、薪資設定和投資的重大影響。社會保障和生產體系的關係不僅相互依賴，

並共同決定經濟表現和福利國家的牢固性或脆弱性（Ebbinghaus & Manow, 2001: 

2）。 

就荷蘭來說，其協調市場經濟制度在粗略的歸類上類似德國的萊因模式，是

自戰後起即具有社會對話傳統的協商經濟（negotiation economy）。而荷蘭經濟也

被視為西方最具協調性的協調市場經濟之一（Soskice, 1999; Poutsma and Braam, 

2005）。荷蘭體系強調協商（concertation）、合作，並尋求互動的政治、經濟行為

者之滿足。據此主流觀點，荷蘭於二戰後形成部門層次上勞動和資本兩大部門發

展的和諧關係，相關的多項議題被指派由各組織或企業決定，而企業組織內須按

法成立工作委員會（work council）作為代表企業內勞方參與共同決策的代表，

例如：股市管制、薪資管制、工作條件、年金、社會安全和集體解雇等面向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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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企業組織內和部門企業組織間的自我管理制度。這套自我管制的機制使回應

新挑戰時能夠有彈性的調整空間。數十年來這套維持經濟良好表現的制度安排亦

稱為波德模式或荷蘭奇蹟（Poutsma and Braam, 2005）。 

荷蘭社會經濟委員會（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 SER）主席里諾義康

（Alexander Rinnooy Kan）指出：萊因模式是德國和荷蘭共有的經濟傳統，但由

於德國和荷蘭經歷不同程度的經濟發展，也產生不同的策略來因應。除了經濟體

規模大小的差異外，荷蘭經濟政策分析局（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CPB）於 1990 年代初期針對德國經濟良好的表現作出分析，發現德國

社會市場經濟體的公司存在長期的社會夥伴的共同協作（co-determination, 

Mitbestimmung）， 具有良好的商品生產、高技術員工和完善的福利制度。因此，

德國幾度是荷蘭借鏡且學習的萊因夥伴（SER, 2009）。 

但直到 1997 年，世界各國注意到荷蘭波德模式（Dutch Polder Model or Delta 

Model）結合了自由市場和協調市場經濟模式的正面特質，即彈性和安全，但荷

蘭社會經濟委員會認為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荷蘭協商經濟（Dutch consultation 

economy），因為這項發展並非根據任何規劃而來，而值基於相互協調及合作的

哲學上。這個信念來自主要兩個觀念，第一，現代市場經濟中，社會經濟政策並

非政府壟斷的決策議題，特別是某些重要的政策工具通常由社會夥伴掌握，例

如：薪資設定，因此，來自社會夥伴的協作是必要的；第二，運用社會經濟政策

工具通常需要很多配套措施，才能達全面而完整的政策效用，因此工具運用上是

互賴的，例如：稅務政策會影響薪資設定，而薪資設定會影響政府就業政策的成

果。由此可知，社會經濟表現的良窳有賴社會夥伴及政策當局的共同合作，在制

度安排上要求相關社會夥伴的自律、建立信任感、減少交易成本和避免意見衝突

就變得很重要（SER, 2009）。 

里諾義康（Alexander Rinnooy Kan）提出對萊因模式的反思。萊因模式究竟

是什麼？他認為萊因模式不只是具有共同協作的社會經濟體，萊因經濟體中的企

業的運作被視為由所有利害相關人（stakeholders），包括員工，的共同協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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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盎格魯薩克遜式企業易冒險，注重追求股東（stockholders）的利益。但在組

織制度上，荷蘭比德國多了勞動基金會（Labour Foundation, START）和 荷蘭社

會經濟委員會（SER）作為協調政策的平台（SER, 2009）。 

曼茲（Georg Menz）認為荷蘭的資本主義是萊因模式的自由形變（A liberal 

variant of the Rhineland Model），其政治經濟體結合萊因模式的新統合主義、三方

協商和盎格魯薩克遜式的自由主義導向型經濟。儘管荷蘭市場經濟帶有鮮明的自

由主義取向，但歷史遺留給荷蘭，沿著意識形態、宗教和語言分化的社會，使得

任何決定都需透過共識協商的過程來決策，其實是自由又協調的市場經濟類型。

（Menz, 2005: 44-6） 

胡博（Evelyne Huber）與史岱分（Peter Stephens）從福利體制和生產體系的

比較研究中，發現選舉的重要關係：未協調市場經濟、自由型福利國家和低社會

支出綁在一起，然而在協調市場經濟中，可以發現更多元的變化，如：德國社會

市場經濟和基督教民主的歐陸福利國家而北歐新統合主義經濟和社會民主普及

式福利國家相結合一樣，而拉美的國家領導市場經濟體中，福利國家很晚才現身

（Ebbinghaus and Manow, 2001: 12）。 

 

第二節 荷蘭福利國家發展之黃金年代 

克斯（Robert Henry Cox）對於荷蘭福利國家之發展研究和觀察，指出了其

與歐陸福利國家相異的三個主要特殊性：第一，荷蘭的福利體制建構起步較晚，

歷經現代化後一段時間才開始，但卻在 1960 年代啟動後，相當迅速的發展，臻

於完備的程度；其次，有別於一般視福利國家發展為階級動員妥協的結果，荷蘭

福利體制的蓬勃發展來自主流教派政黨的促成，而非由社會民主黨推行，在這方

面教派政黨作得比社會民主黨更多；第三，荷蘭福利過加發展的特殊性在於現有

的福利國家發展理論幾乎無法說明其發展起源、過程和結果，克斯認為有必要針

對荷蘭福利國家的發展作出綜合性的分析（Cox, 1993: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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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派政黨和世俗政黨競爭 

一般而言，福利國家的發展除了政治的決定外，其更重要而合理的解釋是

來自社會經濟發展後的社會需要，例如：工業化後的社會將因經濟結構的轉型及

社會適應過程，遺留下需要由國家政府來承接的問題或者福利案主。由此而開展

的社會政策是一種反應性政策，是針對既存問題設計規劃的對策，但在荷蘭福利

制度的建立中，更多的制度來源不是荷蘭政府的反應性政策，而是借鏡周邊國家

福利制度而來的政策學習（Cox, 1993: 6-7）。 

荷蘭福利制度的「政策學習」可以尤其從二戰後至黃金年代末期發展看出

端倪，戰後荷蘭福利制度以德國的社會保險模式為主體，但隨著 1960 年代荷蘭

政黨競爭下的政策推進，使得福利制度逐漸增加更多貝佛里奇模式的普及式社會

福利。荷蘭福利體制同時呈現德國和英國的特色，加上其社會經濟政策的統合主

義架構，使得荷蘭亦被歸類為社會民主的福利國家（Esping-Andersen, 1990）。而

集體動員和政治制度結構是使得福利國家多元發展的主因。就荷蘭的政治中的集

體動員來說，佔據體制最大力量的是來自教派政黨的長久實力（Cox, 1993: 36）。 

1750 年左右，聯省共和國時期發生了「荷蘭化」的荷蘭啟蒙運動，國內的

國際化發展減弱，民間社會的發展開始形成、擴充，凡薩（Niek van Sas）認為

這是荷蘭歷史上，國家（state）和社會（society）開始被區分的時期，因此，荷

蘭的公民身分得以重新形成（王浩等譯，2007：37）。 

同時，新教倫理也在荷蘭共和國的政治語境中找到了理想的生長環境，由

於低地國家具有區域自治經驗的悠久歷史，新教倫理價值，比起其他信奉新教的

極權國家而言，對荷蘭的影響力更加深遠、顯著，不僅形成荷蘭獨具代表性的協

商、會談文化，允許、包容對宗教經典的多元詮釋，組成一個寬鬆的新教社會。

這股力量亦作用在荷蘭公民身分的重構上，與民族身分不可分割，成就荷蘭社會

及公民文化中，特有的開明道德主義（王浩等譯，2007：38）。 

二戰後，荷蘭宗教性和世俗性政黨的分立依然存在，但政黨之間卻產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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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排組合的變化，反應荷蘭社會變化的新思維，例如：1946 年，社會民主勞動

黨（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自由民主聯盟（Freethinking Democratic 

League）和其他據共識的社會成員組成荷蘭工黨（Partij van de Arbeid, PvdA），

同時天主教派政黨也重新加強組合形成天主教人民黨（Katholieke Volks Partij, 

KVP），基本上，根深蒂固的柱化社會和政黨依然留存在荷蘭社會中（State, 2005: 

224-227）。 

荷蘭的集體動員模式和社會團體連結之組成幾乎源自其柱化的社會關係。

其由分屬不同宗教教派的人士，因為信仰價值和意識形態的差異而形成垂直式的

社會區隔，而非一般西方國家更為常見的水平式階級區隔（Cox, 1993: 48）。換

言之，具有柱化社會特色的荷蘭，因為柱化的區隔性很強，而模糊了水平式階級

區隔，或者我們可以說，階級的區隔是鑲嵌在柱化社會的主體上，例如：荷蘭工

會和雇主聯盟等社會團體因為宗教差異而區隔開來，宗教或世俗認同的身分基礎

侵蝕了共同階級的對自身的社會階層認同，基本上同屬於宗教性之雇主聯盟和工

會並不彼此敵視，反而是在同一個社會階層中，出現宗教性工會和世俗性工會的

競爭。 

由此可知，荷蘭社會柱化導致的另一個特殊現象在於：社會中同屬一個社

會階層的團體，具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偏好，這和一般歐陸社會團體傳統的左派和

右派區辨有截然不同的邏輯，在荷蘭，沒有絕對的反資本主義左派（anticapitalism 

left）也沒有絕對的捍衛資本主義右派（procapitalism right）（Cox, 1993: 48）。 

由於荷蘭政治長期受到宗教性政黨力量主導，形成教派內閣治國的常態，

教派政黨的意識形態和理念，成為荷蘭集體政治行為的基礎，其具有最大的權力

為自己的政治角色定位，並對國家—社會關係的平衡具有權威性的合法解釋權

（Stuurman, 1983: 309; Cox, 1993: 48）。 

 

貳、傳統決策模式和統合主義政治結構 

政策協商（policy concertation）是荷蘭菁英政治中一項悠久而廣泛使用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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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實踐之一（Van Waarden 2003: 70）。早在十六世紀，菁英政治的目標之一就是

在彼此之間不斷磋商形成政策共識（Afonso and Wiekenkamp, 2008: 17）。 自 1796

年以來，協商文化就已在國民議會中正式形成。1609 年西班牙荷蘭雙方簽訂停

戰協議，此時荷蘭北方以脫離西班牙統治，然荷蘭南方依然受到西班牙控制，停

戰協議到期後，雙方戰事再起，並成為 1618 年至 1648 年，歐洲三十年宗教戰爭

的一部份，1648 年，荷西雙方簽訂西伐利亞條約和荷西條約，荷蘭南部終於脫

離西班牙統治，西班牙承認聯省共和國的獨立，荷蘭正式成為統一的獨立國家。

儘管契約關係中呈現鬆散的組織性，但其國會和喀爾文教派的權力依然是實質的

（王浩等譯，2007：38）。 

荷蘭的統合主義創設於二十世紀初期，對於荷蘭國家形塑（state building）

的過程來說相當重要，這個制度結構用來達成特定團體的政治目的。史密特

（Philippe Schmitter）對於統合主義的權威性定義為「一利益表達的體系，其構

成單位被組成少數單一具有強制性、非競爭性之層級節制與功能分化的範疇

（categories）。國家承認且刻意授予渠等在各自範疇中擁有利益表達的壟斷權，

以換取國家對其領導人的選擇、需求表達，與支持的控制權（Schmitter, 1974: 

93-94, 譯文引自周育仁，1993：57）。史密特進一步區分社會統合主義（social 

corporatism）或稱新統合主義（Neo-corporatism）與國家統合主義。前者指涉利

益團體在自發性壓力下，由下而上的權力行使所形成的結果；後者則是國家機關

由上而下的權力運作，加諸於利益團體之上，進而形成決策的模式（黃志隆，張

世雄，2005：426）。 

在 1960 年代中期以前，荷蘭統合主義架構被教派政黨用來防止福利國家的

過度發展。然而有關統合主義的研究多半用來解釋經濟政策的產出，而非社會政

策的形成，特別在荷蘭的案例中，另一個顯著的異例是，同樣的主要政黨和決策

架構下，荷蘭的福利制度發展從遭受抑制轉向大放異彩？ 

荷蘭國家形態本身就是在防止荷蘭成為一個像德國那樣的「社會國」，即便

荷蘭具世俗性社會色彩的政治團體極力的想推動福利制度的擴充，卻受到主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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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性政黨的阻撓，無論在協和式民主的政治場域或治理社會經濟政策的統合主義

架構中，教派政黨的力量很強大。此外，在荷蘭國家形塑的過程中，給予官僚的

權限作出偏好內閣的專業策略，在內閣為教派政黨所把持的時期，而意識形態主

流也忌諱國家過度干預社會經濟事務的同時，無法制度的保守性（Cox, 1993: 

41-44）。 

威廉斯基（Harold Wilensky）發現無論是教派政黨或社會民主政黨人士對於

統合主義決策架構都是支持的，而在統合主義制度的鞏固上，天主教教派政黨的

力道強度就如同左派（Wilensky, 1981: 345-379）。而天主教教派力量的主導時期

也就是統合主義制度化的二十世紀初期，當時天主教教派對統合主義決策的認知

是用來保守回應「社會問題」（Social questions）的方法，能夠策略性的用來閉鎖

工作階級，即社會民主黨人的階級動員（Cox, 1993: 44-53）。 

簡言之，統合主義於荷蘭的制度深化及確立直接受到外來國際因素，特別

是其鄰國德國和英國，然而，在荷蘭境內也有同要的政治需求，在保守教派力量

長期執政的狀況下，需要透過具有民主協商的統合主義決策框架來正當化決策的

合法性，而對於處於蓄勢待發的社會民主黨人士來說，統合主義的存在是反對黨

滲透，並影響的決策重要途徑，在這個脈絡因素下，統合主義的存在和必要性同

時滿足了政治上的團體。 

統合主義國家（a corporatist state）基本上指：私部門中，功能性利益團體

的制度化代表，透過國家賦予的獨佔性（monopoly）地位，具備和政府官員協商

作成公共政策的決策結構（Schmitter, 1979）。統合主義國家相對於多元主義

（pluralist）國家和單一主義（monist）國家來說，給予既定的代表者特殊的功能

性利益，其利益團體不需要透過多元主義過程的競爭，亦不同單一主義那般，沒

有表達國家次級利益的權力（Cox, 1993: 44）。 

卡森（Cawson,1982: 38）指出統合主義國家中的功能性利益團體，由於具

有特殊的公共地位，才因而獲得公共資源和公共授權來執行公共決策，同時利益

團體也獲得私利之保障以確定政策能有效行政。換言之，統合主義的決策過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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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納入國家和社會部門對於政策的商討及協調過程，雖然這依然是一種官僚決

策，但允許社會夥伴對決策有更多作用力來影響政府或國會。 

統合主義的協商過程是一個制度化的決策形態。作為一個政治過程，和統

合主義結構不同之處在於重視決策行為著的互動和合作過程，政府代表，勞方代

表和資方代表在統合主義的架構中決策，對政府而言，來自社會部門團體對決策

的涉入優點是獲得社會部門對政策的首肯，這意味政策將推行的順利，而勞方和

資方代表則必須善用給定的權力和使命感，發揮共同決策的重要力量，例如：否

決權（Lehmbruch, 1975: 150）。 

一般相信統合主義的結構和過程對於決策和治理而言是互補性的。垂直性

的菁英-會員關係和水平向的菁英-菁英關係是連動的，例如：高層級的協商決定

將由上而下的齊一某個經濟部門對於協議的遵循，若此部門內有任何團體反其道

而行也將遭遇同儕敵視，因而對其產生規訓之作用（Afonso and Wiekenkamp, 2008: 

5）。由此我們可以得知統合主義之運行不僅需要龐大的社會基礎，更需要深黯遊

戲規則，懂得利益表達和決策妥協的社會利益代表團體。 

卡贊斯坦將荷蘭歸類為「自由的」統合主義國家，換言之，其經濟治理模

式是以自由市場為主導，來自政府的公共的佔有和介入較少，資方力量強過勞

方，而勞資關係的核心則是彈性，由於自由開放的小型經濟體容易受到外部衝擊

而損失慘重，因此政府更積極和社會夥伴合作以求達成彈性，維持在世界市場中

的競爭力（Katzenstein, 1985: 94-98 &104-105）。 

荷蘭政治被喻為具有的協和式民主特色，事實上，共識正當性（consensual 

legitimacy）是其歷史傳統之一，意即決策中存在尋求共識的過程，在荷蘭更存

在君子協議（gentlemen’s agreement），此過程需要不斷的協商和集會討論，開放

的政治體系也提供許多參與，反對和去中心化的途徑（Afonso and Wiekenkamp, 

2008: 9）。 

但阿豐索（Alexandre Afonso）與威克干特（Nynke Wiekenkamp）認為荷蘭

的統合主義依然發揮決策之制度效果。荷蘭當前的統合主義還有四項特徵：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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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競爭方面產生新的外在誘因，既有利益的內在立法結構改變，利益競爭的邏輯

改變和政府需要利益競爭（Afonso and Wiekenkamp, 2008: 9）。 

克斯（Robert Henry Cox）指出：一般認為統合主義模式是決策之去政治化

的過程，但在荷蘭則是衝突被統合架構遮蔽的決策方式，藉此可免於公共討論，

其認為統合式決策的關鍵不是利益團體活動或政黨政治，而是在官僚層級中，利

益團體及官員在相對缺少公共監督下的協商（Cox, 1993: 49）。 

1922 年，一位荷蘭國會議員指出，統合主義制度如同一個國會機關，由於

各界利益代表致力於議題之磋商和妥協，真正的國會通常指需要接受既成事實

（fait accompli）（Scholten, 1968: 28-9）。因而統合主義式決策並非促成了何種共

識，但確實避免了政治的衝突，在統合框架裡可以免去監督，免去課責。換言之，

統合主義的決策模式能降低代表團體的實質性政治爭辯，轉變為象徵性的討論，

因為真正的問題和衝突並不能在這裡解決；其次，這也強化了統合主義決策的政

治性質（Cox, 1993: 50）。 

 

參、福利體制蓬勃發展 

有關 1960 年代，為何荷蘭福利制度在短時間內蓬勃發展的解釋，瓦森堡

（Aruthur Wassenberg）的觀點是：當時是荷蘭社會要求更多民主參與的年代，

其發展和當時歐洲的社會運動潮流一致，使得統合主義的「不民主」或「黑箱作

業」的政治決策遭受壓力，因此，統合主義的決策不再只能是政治性的，必須朝

向功能性面向發展，也就是，統合主義決策必須確實成為具體的政策產出（Cox, 

1993: 51）。 

此外，1960 年代晚期亦是荷蘭柱化社會崩解的起始，其效應在於促使社會

拋棄傳統的政治決策經驗，並促使新的利益聯盟形成，搭配著新社會運動的興

起，一些積極的社運人士開始倡導傳統上不為統合主義決策所關心的議題，例

如：環保、生命平等等。隨著社會趨向高教育水準和生產專業化的趨勢，社會上

針對各項議題研究的專家亦增多，成為監督政府行政水準的新勢力，許多專業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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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組成和擴散，並建立和政府的聯繫，使得傳統統合主義的作用遭遇打擊（Cox, 

1993: 51）。 

其實早在 1950 年代，荷蘭工黨受到英國福利制度和貝佛里奇報告之啟發，

以建立普及式的現代福利國家為社會安全制度的政黨原則，但此期間工黨的努力

都遭受統合主義決策架構的阻撓而失敗，在社會安全改革上，工黨領袖無法透過

統合制度取得教派工會和雇主聯盟的支持。1960 年代，荷蘭福利制度奇特的非

漸進式制度創設，從制度漸進發展和缺乏大規模破壞而亟待重整的邏輯來說，非

常難以理解。剩下的可能就是荷蘭的決策制度也改變了（Cox, 1993: 208-210）。 

以社會支出來說，1960 年代的荷蘭社會支出和瑞典相當，達到世界最寬裕

的程度；但更多的擴張是改變既有福利計畫的設置。換句話說，荷蘭福利體制的

黃金年代呈現質與量大幅增長。就勞工保險計畫，引入兩項根本的制度變革：一

是最低薪資收入，原本的福利屬於補充性質，但改革後的福利必須達到滿足維持

生計所需的額度，二是計畫對象納入所有的民眾。這兩項社會立法的成功創設了

新公共保險計畫，並為退休、失能、疾病、寡婦和孤兒充權。同時，濟貧法為新

的社會救助計畫取代，以資產審查模式確保案主的適任性，至此，社會救助不再

是慈善義舉，而是一項權利（Cox, 1993: 211）。 

因此，我們可以說，1960 年代的福利快速發展主要的差別在於福利類型的

質變，即：荷蘭從勞工保險為體的社會安全制度轉向普及式福利賦權的福利體

制，從單一、個別的社會保障轉向普遍納入所有公民的變化，更關鍵的是確定國

家政府對於個人生存權利的責任，而在經濟發展前景看好的背景下，荷蘭政府和

社會夥伴似乎相當樂見這樣的發展。 

從表 2-1 能發現，荷蘭 1913 年至 1970 年間推行的社會立法數量及質量變

化，儘管戰前存在不少依據不同身分給予津貼的社會立法，但其能納入的人數相

當有限，並且是從救濟的角度來設計制度。 

但是倒底荷蘭的制度如何達成這些劇變？一些觀察家以統合主義的理論解

釋：統合主義決策的正當性受到挑戰，即便在此框架內形成政策共識，公部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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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或政府並不一定要採納，或者也不一定有能力推行，更重要的是，荷蘭的統合

主義排除了政府對社會經濟事務的介入。事實上，許多歐洲國家的政府或國會都

已拒絕受到統合主義決策的擺佈，最顯著的例子是英國的佘契爾夫人政府有意識

的計畫解構統合主義的力量，同樣的在荷蘭，國會透過立法加強對政府立法提案

的監督，增加自己對決策的影響力（Gladdish,1990: 103-119）。 

另一個導致統合主義產生困境的因素是其參與者無能力在制度框架中就議

題達成妥協及共識，這可以部份歸因於經濟表現頹敗的 1970 年代晚期至 1980 年

代，勞資雙方的利益產生極化。換言之，統合主義協商能否成功和經濟情況的好

壞有重大關連，景氣好時，勞資雙方比較容易合作，但景氣一差，勞資雙方的各

自考量和差異就會明顯的浮現（Cox, 1993: 212）。 

 

表 2-1：荷蘭 1913 年至 1970 年代間社會立法一覽 

時間 社會立法法案 
二戰前 年金：1913 殘廢法; 1919 自願退休保險法 

公共救助：1854 濟貧法； 1912 新濟貧法 
失能：1901 勞工補償法；1913 失能法；1919 海員補償法；1921 新勞工補償法；1922 
失業保險：1917 失業法令；1935 失業保險基金法；1944 失業條款特別法令 
兒童津貼：1940 就職者兒童津貼法 

1945-1960年金：1947 緊急退休年金法；1957 公共退休年金法；1959 公共孤兒寡婦法 
失業保險：1952 失業法案＆社會就業條款 
醫療補償：1950 預防疾病基金法 
兒童津貼：1952 自雇者緊急兒童津貼法 

1960-1970年金：1967 廢止殘廢法，改勞工失能法 
公共救助：1965 公共救助法 
失能：1967 失能安全法 
失業保險：1965 額外失業條款法 
醫療補貼：1965 疾病基金法；1968 公共殊例醫療支出法 
兒童津貼：1963 公共兒童津貼法 

表格作者自製；資料來源：Robert H. Cox (1993) 

 

第三節 荷蘭作為一永續發展之福利國家的制度條件 

壹、相當關注周邊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 

荷蘭的政治發展以循序漸進的本質為特徵，具有妥協、讓步而協商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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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統，在這種政治文化中，人們高度崇尚的事達成一致意見，而非專橫獨斷。

總體而言，荷蘭作為一民族國家之國家形塑（state building）過程，是一個歷史

產生的混合物，而其民族性之構成必須通過兩次考驗，即客觀和主觀的形成條

件，前者指共同的語言、血統等，而後者則指自認為是同一個民族人群的自我意

識。荷蘭的國家形塑，或民族發展的統一過程中，時而由國家（政治）領導，時

而由民族（文化）領導向前（王浩等譯，2007：29）。 

張健雄指出在一民族之哲學、文化、宗教、歷史、地理等諸多因素的孕育

下，影響著該民族的民族性格，他認為荷蘭人有六點鮮明的民族性格特徵：第一，

處事不隨波逐流、謹慎多疑，講究按部就班和合理性；第二，強調平等與公平；

第三，尊重並包容多元價值，社會風氣開放；第四，強調人道主義，無論國內或

國外，捍衛弱勢者權益不遺餘力；第五，具有北歐人的新教精神，在宗教和政治

意識上開放，不求統一性但強調團體之妥協及調和；第六，即海洋國家的商業傳

統根深蒂固，經商傳統形成荷蘭人嚴密的商業思惟以及全球性的商業意識及向外

性（張健雄，2006b: 290-292）。這些特質成就小國荷蘭於歐洲列強環伺的環境中

謹小慎微的外交政策和靈活的應變態度，並且非常關心周圍國家各方面的情勢變

遷。 

 

貳、教派政黨主導建立的福利國家 

克斯之研究指出二戰後至 1960 年代前，荷蘭的福利制度主要來自對國外制

度的考察之政策借用（policy borrowing），特別是對於建立普及式福利體制的構

想，其刺激源自二戰時期流亡倫敦的政府和菁英。但是當這個觀念回到荷蘭國內

常規的政治場域，在國內政治情勢的限制下，經過 15 年的辯論才獲得施行，儘

管這個施行得晚，但其發展不僅提供適當的收入保障，還遠遠超過了它的福利水

準（Cox, 1993: 168）。 

重點是這些政策是由中間治理的教派政黨促成的，挑戰一般對於建立優渥

福利制度來自社會民主黨政府和左派支持的論述，戰後荷蘭工黨一心想建立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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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社會安全制度，但非常在乎預算問題，只是沒料想到教派政黨推行的優渥結果

遠超過工黨想像。中間政黨透過民粹式的運動正當化福利制度的優渥性和高度社

會納入（Cox, 1993: 169）。 

由於教派政黨的得票率下降，為了重獲選民支持，一向最反對福利建制，

屬於基督教民主黨改良派的反對革命黨（Anti-Revolutionary Party, ARP）成為擁

護福利制度者。教派政黨一反意識形態的不合理作為迫使其在獲得選票後，必須

務實的調整或對原初政黨理念妥協。而 1960 年代飽受抨擊的統合主義決策制度

遭遇內部分立的僵局，國會在社會團體的支持下，搶下決策真空，決定讓社會團

體的利益透過立法表達（Cox, 1993: 169-170）。 

 1960 年代荷蘭國內特殊的政黨政治競爭下，使得二戰以來長期執政的教派

政黨成為福利體制擴張的最大推手，這個制度安排和社會民主黨人士的利益不謀

而合，即便這並非教派政黨的原始意圖，但卻造成從此之後，教派政黨亦不得不

支持福利制度的立場，以克斯的語言來說，荷蘭教派政黨當時沒有按照其意識形

態之指導以形成決策，而是在社會柱化崩解、世俗性政黨的競爭下，選擇爭取選

票的務實性考量，同時在經濟條件允許的脈絡下，教派政黨接受了這個制度設計

（Cox, 1993: 170）。 

另一方面來說，工黨視推動普及式福利制度為最高目標，但其並非不切實際

的理想主義者，比起教派政黨，工黨還審慎思量過國家財政的支應問題。貝克亦

指出，當 1940 年代，天主教派和社會主義派準備聯手建構荷蘭現代福利體制時，

其不僅代表 60%的選民意見，其中 70%是來自未組織的勞工。新教徒和自由主

義政黨亦並未嚴重反對他們的政策（Becker, 2000: 219-239）。總而言之，荷蘭福

利體制的制度化過程並沒有牽涉過多階級鬥爭、權力資源動員論的經歷，並且福

利維繫的原則在制度上、政治上和社會上順理成章的成為必須努力維護的共識，

今後無論由誰來治理荷蘭，在福利體制方面都不太可能根本性的推翻它。 

此外，1940 至 1960 年代中期，荷蘭是個相對保守的社會。社會生活由社會

階層原則架構起來，而公共生活和政治則由基督教保守組織和政黨主導。雖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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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荷蘭社會柱化明顯區隔成天主教、新教徒和世俗化的普羅社會主義者和自由的

中產階級等三大群體，但社會民主和自由主義思想卻依然影響著基督教保守主

義。政府直到 1960 年代前，還被基督教政黨視為上帝的管理組織（an institution 

of God’s rule），而一種上帝創造的社會階層觀念，並由權威治理臣民的普遍觀點

也未曾真正改變過。因此，「良性政府」（benign government）的規範演化，搭配

荷蘭最強盛的喀爾文教義，形成荷蘭政府長期以來，結合家長主義式的菁英統治

（elitism）基礎（Becker, 2000: 222）。 

 

參、統合主義下和諧的社會夥伴關係 

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可以看出統合主義決策結構對於荷蘭福利國家形

塑的重要性，而荷蘭統合主義的特色及性質又強烈受到宗教之影響。由於荷蘭統

合主義不僅由其教派政黨設計、建立，同時也為教派政黨的執政地位服務，從克

斯的分析中，我們了解荷蘭的教派政黨如何透過這個決策框架延緩了福利國家的

全面興築。 

1960 年代以前，荷蘭統合主義制度是政府對社會的「攪和」（meddling），

然而對其他國家而言，統合主義制度是用來保障國家對社會事務的介入（Cox, 

1993: 206）。換言之，即便歐陸國家皆運用統合主義之架構以促成社會經濟政策，

但在荷蘭的案例上，卻因為把持政府機器的教派政黨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意圖而

使制度產生相反的效果。 

由此而來的一項荷蘭特殊性是：教派力量長期避免國家透過統合制度介入

社會事務，間接使得統合主義架構為社會部門利益所把持，在這個面向上，荷蘭

跟美國相似，在美國這個制衡機制來自權力分立，在荷蘭則是國家遭私部門利益

綁架，不過他們導致的結果是類似的。簡言之，統合主義的特徵可以從國家形塑

的歷史發展看出來（Cox, 1993: 209）。 

另外，依據宗教派系分離產生的柱化社會也削弱荷蘭社會階級之間的衝

突，例如：勞方和資方團體因屬同一支柱而拋棄對立，分屬不同教派的工會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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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結盟行動。宗教的力量甚至凌駕於勞資雙方的經濟關係，即同教派的聯盟重要

性遠大於同階級團體的結盟。 

但有趣的是，1960 年代荷蘭福利體制的快速擴展不僅否決了教派政黨原本

認定「國家不該入侵私部門活動」的意識形態，甚至還由教派政黨領頭發展福利

體制。統合主義制度不被支持時，政策權力轉移至內閣及國會，使得第一線的公

權力行為者獲得自信決策，福利擴張。 

此外，統合主義的表現透過荷蘭社會經濟委員會（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 SER）和勞動基金會(Labour Foundation, STAR)的設立而突顯出來。在荷

蘭，勞動基金會和社會暨經濟事務委員會，扮演社會對話和社會經濟決策過程的

重要制度平台，前者屬於私部門由勞資雙方組成，後者屬於依法獨立設立，集合

勞資雙方和專家學者就社會經濟政策的討論平台，並作為政府和國會的政策諮詢

實體。在社會夥伴、統合主義和協合式民主之行為者及制度的支持下，形成一個

穩定支持福利體制的結構。 

 

肆、歐洲區域統合帶來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 

一、二次戰後至 1970 年代歐洲區域統合 

歐洲聯盟之統合無疑是一個政治與經濟事務的過程，是歐洲國家在遙遠的

政治目標指引下進行和平和繁榮的鋪陳。1951 年，德國、法國、義大利、荷蘭、

比利時和廬森堡六國，簽訂《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設立歐洲煤鋼共同體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開啟了二次戰後，歐洲經濟統合

的起點。隨後 1957 年，德、法、義、荷、比、盧六國於羅馬簽訂《歐洲經濟共

同體條約》（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條約》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atom），前者又稱《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其中第一一七至一二八條針對就業和勞動條件等相關議題做出規範，

主要內容即經濟一體化中，四個領域的確立，諸如：勞動力自由遷徙、兩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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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酬、各國社會保險給付之協調和勞動保護與條件之改善等。 

1967 年，六國將上述三個條約整併，簽署《合併條約》（Merger Treaty），

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經濟共同體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的部長理事會和執委會合

併。1963 年，歐洲經濟共同體完成關稅同盟之設立。1969 年，接受英國、愛爾

蘭、丹麥及挪威加入後，展現歐洲政治合作和經濟暨貨幣同盟的意願，同年 12

月宣佈將「經濟暨貨幣同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視為共同體

正式目標，指派以華納（Pierre Werner）為首的工作小組，研議如何在 1980 年前

完成 經濟暨貨幣同盟，然而這個計畫卻因為布列頓森林體系的瓦解而失敗，因

此 1972 年，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六國採行控制的浮動匯率，即俗稱之歐洲蛇洞內

匯率浮動機制，六個原始成員國將匯率差距控制在 2.25%內（張健雄，2006：

144-146）。直到 1978 年由「歐洲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

取代。 

就歐盟 1970 年代前的統合發展過程而言，受制於國際環境限制和各會員國

的合作關係，一度走走停停，即便是早在 1950 年代就確立的經濟共同體目標，

卻在將近四十年後才真正實現了歐洲市場單一化、破除國家疆界的四大流動自

由、設立歐元區執行共同貨幣政策等，歐盟的內部市場統合是目前歐盟最顯著而

確定的成就。然而，這並不是說歐盟除了經濟事務的合作外，就沒有政治和社會

統合方面的進展。 

事實上，市場統合之過程存在著擴散效果，即歐盟層次對會員國經濟體制

和政策的外部強制限制諸如：規章、指令等具備法之效性，已經侵蝕了會員國在

社會政策上的自主性，由於市場化的統合變遷，使得多數具有福利體制的民族國

家在施行社會政策上，受到主權和政策實力受限的挑戰，導致社會政策也成為歐

盟決策者在經濟統合成功後，不得不面臨的政策議程。 

歐盟社會政策最早的發展源頭可追溯至 1957 年的《羅馬條約》，其中輕描

淡寫的提及各國社會保障政策的協調等，基本上亦是出自於達成經濟統合而需要

的邏輯，之後，歐盟社會政策發展可謂停滯了二十年，直至 1980 年代，實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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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義者戴洛（Jacques Delors）就職歐盟執委會主席，試圖為「歐洲社會模式」

（European Social Model）建構一個明確而有方向的社會面向，在歐盟層次做到

要求統一或至少滿足最低限度標準的社會政策領域（Leibfried, 2005: 243-278）。

因此，歐盟作為一個政體的建構則是多面向的，無論是先經濟後社會，抑或是先

經濟後政治，目前的歐盟統合確定達到了內部市場建構完成、政治決策的多層次

和多元團體參與，以及被經濟統合意外帶出來的歐盟層次的社會政策方略。 

荷蘭，作為歐盟最忠實和長久的小國支持者，無疑是樂見於歐盟之擴大和

統合的。對歐盟內，無論是政治權力、經濟實力、領土或人口相對弱勢的小國而

言，其實都寄望透過參與歐盟，獲得集體權力規模的增長。參與歐盟之利益遠高

於主權國家可能喪失自主性的風險，所以才願意讓渡部分主權由超國家組織來管

理，但事實上，這種讓渡權力卻不全然是負面的，反而由會員國意志來主導，倘

若沒有會員國參與和讓渡的意願，這種結果不可能產生。因此，即便身為蕞爾小

國，在參與歐盟的各項決策上，亦和大國擁有同等平起平坐的決策地位，儘管各

國實力平等卻不對等，但小國的團結參與和內部的合縱連橫依然有許多策略性的

操作空間。 

然而，歐盟究竟能給小國帶來多少具體的利益和限制又是一個亟待檢證的

問題，何況歐盟統合的主要成就在於公認的經濟統合成果，其社會面向儘管提出

許多願景，卻依然是成員國的權責領域。胡格（Liesbet Hooghe）和馬克斯（Gary 

Marks）認為歐盟市場計畫的統合成功僅是歐洲政體規劃的開端，而非結果，但

是市場統合在政治上的成功關鍵卻在於其模糊性，畢竟市場統合是歐盟內各行為

者的最大公約數和基本目標，但要如何達到完善的統合，例如：新自由主義途徑

或是規範性資本主義途徑，則各自有各自的支持者與勢力，而且極具爭議。換句

話說，儘管歐盟經濟統合是各會員國、利益團體等期盼實現的目標，但其落實上

存在許多不同的觀念和爭辯，其中最具政治代表性的兩個觀點即是：新自由主義

邏輯和規範性資本主義邏輯，前者由英國柴契爾夫人為首，後者則以時任歐盟執

委會主席的戴洛為代表，戴洛與其支持者認為市場計畫是協調、操控戰略性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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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期望依據社會民主和基督教民主傳統，對歐洲本主義進行規範，建立歐

洲層次的制度性空間（Hooghe and Marks, 1999: 70-100）。 

在這漫長而建制緩慢的過程中，小國僅能依據各自實力博取既存制度空間

中的利益，換言之，歐盟經濟統合的歷程不全然能由歐盟政治菁英、利益團體或

者公民之任一方所決定，而需要多方條件適當的情境下才能成功決策。 

小國在過去五十幾年來的歐盟統合過程中，將近五分之四的時間是依然是

以傳統民族國家的比較利益法則來經營國家，只是或多或少的增加了跨國功能性

合作的制度空間，因此，我們可以說，即便目前為止，歐盟統合的成就成為小國

對內或對外發展的正向條件，但小國的成就大部分還是取決於小國的實力和策

略。簡言之，小國無法完全依賴加入歐盟而壯大自己的政治、經濟或社會實力，

歐盟的制度安排只是小國可操作的選項，可作為小國的加分條件，但這個條件的

力道有多強勁則難以預料，小國的發達關鍵依然在於小國自身。 

 

二、荷蘭於歐盟各面向中扮演的角色 

二次戰後，荷蘭歷經進入現代國家以來，史無前例的打擊，國家殘破、百

業待舉，當時將近百萬人口移居北美、南非的英語系國家，隨著 1949 年印尼獨

立，帶給荷蘭復興最後一個大打擊後，荷蘭重新將其注意力集中在北大西洋和歐

洲區域合作上，特別是在參與歐洲聯盟的過程中，1947 至 52 年間，荷蘭從馬歇

爾計畫獲得 112 萬 8 千美元的援助，並快速重建。政府則致力恢復以貿易為基礎

的經濟體，同時祭出產業重建和福利政策計畫。此外，更為了安全和經濟目的，

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如參與聯合國（United Nations, 1945）、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1949）和西歐聯盟（West European Union, 

1948），1944 年，流亡倫敦的荷比盧三國政府在倫敦簽署《倫敦關稅條約》（London 

Customs Convention）1947 年生效後組成關稅同盟，更在 1958 年簽署《荷比盧三

國經濟聯盟條約》（Benelux Economische Unie）取代 1947 年生效的荷比盧關稅

同盟，1960 年起，推動三國內的貨物、人力、勞務和資金的流通。首先就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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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內進行經濟自由的統合。 

荷蘭的國際積極主義（international activism）不僅是從二戰宣佈中立之失敗

教訓學來，更在美國援助和國際對抗共產主義的氛圍下形成，1946 年，荷蘭大

選中，共產黨獲得 10%的選票，使中產階級的荷蘭社會為之驚心憂慮，強化和西

歐民主國家的結盟（State, 2005: 201-207）。由此可知，荷蘭於二戰後，將對外政

策核心轉移至強化先進民主國家的區域連結，不單是基於國際現實的考量，更有

制衡國內政治權力平衡的需要。 

歐洲統合自煤鋼共同體成立以來，經歷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1957）、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1967）至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1993），出口導向的荷蘭無疑是最大的受惠者之一，特別是轉

口貿易（transit trade）的增長成為荷蘭國民經濟的富裕基礎（State, 2005: 

210-213）。 

在歐洲區域統合保障和平及安全穩定的外部環境後，鼓舞了荷蘭商業發展

的向外性，換言之，更能無後顧之憂的盡情揮灑商業熱血。歐盟統合過程中，國

家行動者進入歐洲舞台時，它們也會將各自國內的意識形態信念帶入歐洲，其主

要的爭議和辯論焦點在於經濟平等和國家角色，前者指的是在經濟事務上，左派

和右派的對立，後者則指歐盟政治過程中，超國家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角力

（Hooghe and Marks, 1999: 70-100）。 

 

第四節 小結 

貝克（Uwe Becker）指出，喀爾文教義對人性和天主教統合教義對社會和

諧的看法，立基於可適度容忍物質不平等的社會階層上，在此脈絡下，現代荷蘭

福利國家可稱為一照護國家（the caring state）。1946 年政府委員會在社會安全系

統的架構大綱中指出「社群、組織的國家對全體公民的社會安全和免於匱乏之自

由有責任」。 荷蘭照護社會的發展，突顯即便不是社會民主政府主治，社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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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一樣可以很優渥。這是因為福利國家不僅是工作階級（working class）的事

務，而是每個公民都會面臨失業、疾病、殘障風險，顯示社會民主的價值不只為

工作階級代言，還涵蓋更廣泛的對象。原則上，基督教聯盟和政黨也可以是工作

階級的代表，他們並非革命性質，但可能試圖透過一開始，即存在社會中的統合

主義和福利規定來「文明化」（civilize）資本主義（Becker, 2000: 220）。 

荷蘭福利國家特色具有家長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風格，其內涵分別為：家

長主義式（paternalist），即社會不平等被視為事實上的自然，社會中的強者，即

幸運者被預期應該照顧弱者，即不幸者，透過慈善或國家行為，為了社會的內部

和諧，市場管制和對抗貧窮與貧富差距是必要的；社會民主式

（social-democratic），即對市場的觀念是批判的，混合集體和個人對抗社會風險

的責任，強調社會公民權和境遇的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Becker, 2000: 

221）。 

此外，我們理解福利國家的方式應該結合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和福利制

度的安排。戰後荷蘭福利國家建立在國家和社會夥伴的政治交換和妥協上，為了

快速重建荷蘭經濟，政府力主薪資控制政策，讓社會夥伴雙方都必須配合政策，

以社會夥伴亦能參與社會安全體系之建立作為交換條件。 

在政策設計上，受到周遭國家的制度影響及荷蘭的政策學習，荷蘭社會安

全體系兼具普及式機制，如：單一費率的公共年金和社會保險，即失業，疾病和

殘障津貼的特性，吻合荷蘭人開放、彈性，懂得截長補短的精神。普及式社會福

利屬於團結性質，透過財政稅收來支持，作為非就業公民的最低收入保障。 

 荷蘭國家的社會福利行政，從一開始就涉及了雇主與受雇者組織在社會保

險計畫上的執行。除了社會救助外，其社會保險計畫逐步地發展成一個以責任共

享為基礎的混合體系。1952年所成立之「社會保險委員會」（Social Insurance 

Council, SVR）是由雇主、工會及政黨代表所組成，屬於中央控制與行政層級；

在日常管理計畫的層次上，則是由雇主與工會代表所組成之「工業保險局」

（Sectoral Industrial Insurance Boards）所管理；而國家保險計畫則是由政府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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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夥伴所運作之「社會保險公團」（Social Insurance Bank, SVB）來執行。簡單

的說，其社會行政的管理體系是配合統合主義的架構發展而來，形成一勞資雙方

共管的行政體系（黃志隆、張世雄，2005：419；Keizer, 2001: 13-14; van Der Veen 

& Trommel, 1999: 305-306）。 

因此，社會保險則提供工作相關的福利給雇主和員工，透過工資名單強制

性的保費繳納和工作年限的條件；其透過由工會和雇主聯盟代表組成的工業保險

局來管理，其收納保險金並決定如何發放福利。由於工業保險局於社會安全體系

中有準獨佔性（quasi-monopoly）的地位，因此在社會安全事務上具有很強的制

度權力，並獨立於政府之外。 

1950 至 1970 年代間，歐洲區域統合對於荷蘭建立福利國家過程的主要貢獻

是確保其安全無虞，例如：1952 年 5 月，原始六國簽署《歐洲防衛共同體條約》， 

在韓戰爆發，東西方情勢對峙升高的狀況下，法國總理普利文（Rene Pleven）提

出的建議，然而條約簽署不久後，史達林死亡，南北韓停戰協議簽署，國際情勢

緩和，使得法國批准的意願降低，儘管當時另外五國皆已批準，不過最後這項政

策還是失敗，直到 1990 年代初，共同安全議題在重新以「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之面貌出現（張亞中，2007：30-31）。 

在經濟方面則是達成關稅同盟，廢除共同體內的關稅，對外建立共同關稅，

並達成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後者使得荷蘭對 EEC 成員的出口貿易量自 1957 年的

54.2%提高至 1972 年的 64.9％。荷蘭對歐體內成員的高度貿易依存也成為其自主

展現促進歐盟統合的經濟動力（張亞中，2007a：32-36；van Zanden, 1998: 157）。 

整體而言，荷蘭作為一獨特福利國家之演進是從其歷史、文化、政治和民

族性格之綜合養成的，而福利體制的確立則建立在國際潮流，即二戰後，為重建

歐洲，並鞏固資本主義發展而生，在歐洲區域統合的穩定及經濟發展的黃金年

代，荷蘭在歷經政黨競爭的政治動力下建立堪稱歐陸最慷慨，且具有家長主義和

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 

晚發的荷蘭福利國家在短期內大舉興築了獨特的福利體制，從表 2.2 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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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福利體制的對象針對全民，並幾乎兼顧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滿足普及式公

民權益的三大面向，構成荷蘭社會體制的基底。 

 

表 2-2：荷蘭社會安全的三層體制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類型 普及式機制 社會保險 公共救助 

依據 公民權 工作相關貢獻度 人道救濟 

財務

來源 

保費繳納、財政稅金，隨收

隨付制 （pay-as-you-go） 

繳納保險費 一般稅收支付（75%財源來自

中央政府，其餘由地方支付）

性質 強制 、非資產審查 強制、非資產審查 資產審查式 

權責

單位 

中央政府 工業保險局 地方政府 

具體

項目 

老人年金(AOW)；遺屬津貼

(AWW)；家庭兒童津貼

(AKW)；一般失能(AAW) 

失業(WW/WWV)、疾病

(ZW)、失能(WAO)保險 

社會救助法(ABW)；失業勞工

之社會救助法(RWW) 

表格：作者自製



 

 51

第三章 新自由主義初襲和福利國家危機的初步抑制 

 

一般而言，學術界對於荷蘭病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荷蘭病的結果：過多福利依

賴者退出勞動市場而依附福利維生的現象。討論關心的多半是 1970 年代至 90 年

代前，荷蘭福利體制所面臨的危機，簡單說來就是：沒有人要工作，但很多人要

福利的困境。 

荷蘭病達高峰的 1984 年，廣義失業者佔勞動力的 27%，失業者佔勞動力之

14%，將近 80 萬人透過《職業失能保險法》（the Occup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Act , WAO）和原本是作為就業景況緊縮時期，年輕人找不到工作而鼓勵年長者

退休的勞動市場更新機制的提早退出勞動市場計畫（early exit scheme）退出勞動

市場，包含依靠社會救助維生和參與政府就職輔導者（Visser and Hemerijck, 

1997）。 

艾斯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認為，歐陸型福利國家是「不需要

工作」的典型，而荷蘭則是病入膏肓的代表，他對荷蘭的描述為「抑鬱沈悶」、「欠

缺務實主義」（Esping-Andersen, 1996: 66-87）。無論這些令人詬病的福利依賴者

如何找到方法寄生在福利制度的庇護下，我們要問的問題是：只是因為福利優

渥，所以這些人就直接放棄工作了嗎？筆者認為荷蘭病的問題自有其最初使的根

源，而將荷蘭病化約為「福利依賴者」的道德風險問題來討論，則過度倉促的跳

過了荷蘭病的醞釀和爆發點。 

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以實證的角度重新檢視從荷蘭病至荷蘭奇蹟的這二十

年中，究竟發生了哪些事情？是什麼原因引爆荷蘭病，而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

的荷蘭政府又如何面對它來進行改革？第一節將說明二十世紀新自由主義全球

化之發生，其內涵，以及它如何影響荷蘭福利國家。第二節將重新檢視荷蘭病的

起源、爆發，以釐清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於事件中發揮的影響力。第三節將說明荷

蘭並診治的政策過程，透過哪些因素和角色的互動有效的初步抑制社會經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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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化。第四節為本章小節。 

 

第一節 二十世紀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第一次襲擊 

壹、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發生及其內涵 

張亞中（2007b: 340-342）指出構成全球化的主要四項成因中，強化了新自

由主義發展邏輯的理念因素分別是：第一，理性主義，其包含根據物質世界來定

義現實的世俗主義，以人類理性性和利益為中心，具有科學主義的特徵，以及工

具主義並且推崇人們以真理追求解答；自十六世紀起，這四項緣起西方的價值便

不斷衝其世界各地，使得全球性的以發展。第二，資本主義，馬克思認為資本主

義才是全球化的驅動力，它能超越任何空間阻礙而前進，它的目標是把整個地球

變成它的市場，此外，資本主義的擴張性、超地域性、資本流動性和利益極大化

原則則又強化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世界市場的支配。 

全球化一詞經常廣泛的被援引，但是很少被定義。江啟臣認為全球化的觀點

來自全球主義，其相信「一個全球性的市場正在形成，市場的力量與自由流動的

資金將影響國家的主權及政府的能力，而國家疆界已失去其傳統上規範國家經濟

和社會的能力及重要性」（江啟臣，2003: 274）。 

萊諾（Magnus Ryner）則認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現象，是在表達一個

形成中的歷史性集團（historic bloc in formation），其來自美國治理下的和平時期

（Pax Americana）之自由集團。對於二戰後的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

而言，萊諾的理解是：資本主義體制確立後，美國霸權的形成。換言之，資本主

義的廣泛建立和美國霸權力量是一體兩面、互為主體，彼此強化的關係，亦是確

定了美國於政治經濟方面的世界領導地位。在這關係之下，生產規範及社會關係

的平衡皆無法逃離商品化的命運（Ryner, 1999: 39-41）。 

而美國霸權領導下的資本主義發展風格，則具有嵌入式的自由主義

（Embedded liberalism）之風格，其為一種由工業資本、組織勞工和科技改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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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驅動且鑄造的「生產力的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vity）（Ryner, 1999: 41）。 

這種政治以賦予勞資部門集體議價權力、低失業率和組織勞工的高社會薪資，作

為交換資本主義並能和平管理勞資關係的手段，並最終創造了勞資關係之和諧，

生產部門得以按照專業化的生產原則大規模的發展。經濟生產力之提升為結合福

特主義式之生產、凱因斯主義的經濟管理原則和貝佛里奇模式的總體生產的社會

秩序做了事前的統合，確立一致、密集的資本積累體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

開啟非通貨膨脹性成長和生活品質逐漸提高的共同演變（Lipietz, 1985: 24-32）。 

但這種經濟管理的重要前提是：資本的流動形式(“circulation forms” of capital)

從屬於生產性資本（capital of productivity）（Ryner, 1999: 41）。換言之，原本偏

好以市場出清（market clearing）及價格穩定作為積累形式的資本主義經濟，轉

向在專業生產原則下，偏好大規模利潤出現的資本積累形式。 

1970 年代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ECD）無預警的宣佈提高石油價格，觸發福特主義式生產邏輯的滯長

（stagnation），其根本意義在於這樣的生產規範已達到其社會科技極限，生產力

減低而再也不能呼應總體需求的擴張。二次石油危機後，新的資本積累形式產

生，構成了以新自由主義為內涵的經濟全球化，即生產模式的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roduction）（Ryner, 1999: 41）。 

此外，資訊科學的興起亦暗示著著重資本而非勞動力的生產趨勢，劇烈的改

變了原有的勞資關係。我們可以說資訊科學的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傳統的機

械性生產，前者是透過彈性專業化來維持競爭力，而非後者的規模經濟（Piore and 

Sabel, 1984: 194-280）。這些趨勢在缺乏對嵌入式自由主義的管理下，顯著改變了

國際信用體系的形式，多邊而具有半公共財性質的布列頓森林體系瓦解顯示國際

信用體系的解放和完全自由化的市場導向。因此，在經濟資源的分配上，快速而

大量的金融流通成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霸權中最有影響力的動力。 

經濟上而言，企業大量獲利的來源，也就是資本積累方式之改變，其不再依

賴生產力提升和大量消費，而是透過週轉時間（turnover time）和勞動力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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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特定的資本積累形式來自特定的管制形式，唯有同時納入經濟、政治和

意識形態的分析才是適足的」（Ryner, 1999: 43）。」 

簡言之，以歐陸資本主義國家而言，比起傳統依賴社會團結作為有效率的資

本積累方式，以新自由主義為內涵之全球化則侵蝕了這樣的基礎，因為資本積累

形式的改變，使企業有更多有效率的選擇作為獲利的途徑。 

資本積累形式的改變必然引起資本主義結構和福利體制的成本效益

（cost-benefit）。不過基本上資本家偏好的情境，例如：深度商品化、個體化

（individuation）、市場出清和反對福利過度擴張的立場是不變的，資本的結構力

量了解到，最有利的管制和積累方式是新自由主義下逐漸浮現的：國家和市場的

「領域（土）的非相關性」（territorial non-correspondence）現象（Ryner, 1999: 41）。

換言之，由於資本國際流動的可能性和途徑增加，資本家亦能利用這個機會促進

資本積累。 

 

貳、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施展途徑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造成的國際經濟變化可分為：金融資本的全球化移動，金

融全球化藉由現代通訊方式的協助，達到金融資本的全球化，貨幣間的轉換與投

資在短時間內成為可能，產生「功能性的全球金融體系」（Held et al., 1999: 189）。

萊諾認為經濟全球化的劇變的重要面向就是國際貨幣組織和全球金融市場的轉

變，其可部分歸因於福特主義生產的大限已至，國家的財政危機出現，必須更依

賴國際商業擴張和對外求取信貸，而這個過程則又被資訊科技的進步強化了

（Ryner, 1999: 42）。 

因此，其伴隨而來的一項新的市場經濟遊戲便是投機的資本主義，以往把資

本投入生產與製造、貿易而帶動經濟發展的「具體」資本主義模式不再是主要的

生財之道，資本轉向經營債卷、股票與貨幣等金融性商品成為 1980 年代以來新

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巨變之一（林萬億等譯，2004：35-37）。 納瓦若（Navarro, 

1998: 628）指出在布列敦森林體系瓦解以前，國際匯兌數量中的 90%來源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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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貿易或長期投資所得，然而其瓦解後，幾乎 90％的匯兌交易在本質上皆是投

機性質。 

 

一、金融全球化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第一而最明顯的特徵是催生出新的資本積累形式。而新

型資本主義來臨的重要性意義是：第一、相對於投資、貿易與跨國公司真正達到

全球化的質疑，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是毋庸置疑的，它是經濟事務全球化最不模

擬兩可的指標（Axford, 1995: 107）。 

第二、對於企業經理人而言，必須在短期內賺取高額利潤、壓力升高，一切

以逐利為指導原則，對於服務企業不存在高度或長期的忠誠。藉由國際化，接著

解組資本與勞動市場，全球化解夠了全國熟練運作的勞資間協商的協調關係，代

之以前者對後者有支配性的全球性階層關係（Streeck, 1997: 252）。 

第三、短期投資與在國際貨幣市場中的金融性投機行為，儘管可能產生潛在

報酬，但同時也帶來風險，致使生產性投資資本的短缺，如此將直接帶來國內的

失業問題（Watson, 1999: 60-1）。 

第四、對政府管理經濟能力造成嚴酷的壓力，新自由主義催生下的金融全球

化對限制了決策者的決定與政策能量，而且，政府除了迎接這個趨勢外，似乎沒

有其他選擇權， 任何對抗無限制獲利需要的國際金融活動的政府，將會發現它

的資本消失與貨幣弱化（Streeck, 1997: 252）。 

威立斯（Willets, 2001: 256）更極端的說明「即使擁有最多金融資源的政府，

對付超國銀行與其他投機客時也顯得無助。」萊諾則指出金融移動性提高，助長

了企業決定資本流向、金融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finance）和未來投資，而這些

都是未來生產、就業和財政稅收依賴的來源（Ryner, 1999: 42-3）。顯然，金融全

球化的影響力不僅使小國在金融與銀行危機中最易受傷害，並且大國亦無法倖免

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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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乃爾（Eric Helleiner）指出 1980 年代初期的沃克震撼（Volcker Shock）3發

生後 ， 突顯高利率成為債務危機導火線之可能性，因為債務負擔同時取決於債

務規模和價格（利率）。貨幣政策協作和資本去管制便受到新自由主義霸權策略

之驅使（Helleiner, 1994: 123-68）。 

其意義如同吉爾（Stephen Gill）所稱之「新立憲主義」（New Constitutionalism）

其為一國際政治經濟治理的框架，重新改變國家—市場的相對疆界，試圖從經濟

政策自政治課責的領域分離出來，並且相對忽視國內民主政治對國家鬆綁市場管

制的拘束。換言之，國際政治經濟治理的新立憲主義對民族國家而言是一項控制

新自由主義發展的利器，由於國際經濟環境的規則已然是極大化國家於國際資本

市場之暴露，因此國家必須以確保智慧財產權、投資自由和市場、勞動關係秩序

提高吸引國際資本和全球通貨的投注（Gill, 1998: 5）。 

就此，古典自由主義以政治的力量強化國家和市場的分離，目的是創造對抗

市場效應之保護需求的緩衝區，並規訓社會夥伴遵從市場規則與限制。在強調中

央銀行自主性、資本和貨幣去管制的背後，存在這樣政治動力（Ryner, 1999:43）。 

 

二、投資模式變遷 

第二項趨勢為投資模式的變遷。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更加速刺激了國際資

本流動，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於 1980 年代早期開始大

幅成長，至 1990 年代晚期，總資本流動量達到世界總生產毛額的 10%（Baker et 

al., 1998: 9）。經濟發展強烈依賴資金之挹注，當資本自由化而輕易向外移動，可

能對國內產業發展與就業市場有顯著影響，因此，想吸引外國投資變成政府的主

要政策方向之一。 

反過來說，國際投資客選擇資金投注地點與對象時，也會審慎評估其行動效

                                                 
3即 1980 年代初期，許多國家不約而同地出現高達 2 至 3 位數的通貨膨脹率，使各國央行必須施

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時任美國聯準會主席的沃克（Paul Volcker）帶頭提高利率，並引起各國跟

進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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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諸如：低的企業與個人稅率、雇主分擔低的社會安全保費、適當的工資、高

生產力、具有跨國彈性的勞動市場、薄弱的工會力量與完備的法制環境等。喬治

（Vic George）與威爾丁（Paul Wilding）認為，即使尋求外國投資不必然主導著

國家政策，然而政府依然會為投資者與跨國公司創造具有吸引力的經濟環境，這

成為國家決策者在工業與經濟發展考量上的核心，他們必須要服膺投資者的信仰

與價值，才能達到與之相同的邏輯，優先滿足這些金主的條件與眼光，而這些所

謂的資本家或者有錢的投機客也好，其信仰與價值顯然是屬於新自由主義的思

惟，因此，對國家而言，理解投資者的最佳思考就是新自由主義途徑（林萬億等

譯，2004：37-39） 

侯弘比克（Annelies Hogenbirk）和納魯拉（Rajneesh Narula）認為國家政府

應該視爭取 FDI 的策略為產業政策的一環，以荷蘭來說，類似低稅率、進入歐盟

市場、良好基礎建設和訓練有素的人力資本都是提升競爭力最有利的方式

（Hogenbirk & Narala, 2004: 24-27）。 

 

三、貿易模式的變遷 

經濟全球化的起源與持續的基礎是貿易（Waters, 1995: 66）。二十世紀的最

後四分之一世紀見證了世界貿易的快速擴張，與世界經濟統合更深入的貿易發

展，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1997 年經濟合作開發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報告中發現，1990 年代的

世界貿易成長，即輸出額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是國民生產總額的三倍快（林

萬億等譯，2004：42）。 

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更激化了世界貿易的競爭，企業間須要以各種手段提

高競爭力，如自創品牌、壓低成本、創造規模經濟效益、刺激需求以增加出口與

輸入等，而政府被迫加入競爭，以最富競爭力的國家條件獲得跨國公司的青睞，

而這些現象是由於新自由主義式經濟全球化的現實，而非政府或領導人自願而主

動的選擇。政府如何達成目標是國家決策的問題，它必須做的是依其所理解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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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體系需要，而非依自己國家或國民之偏好來決定政策，即便這些需要可能對國

內任何增加生產成本的政策產生壓力，但也可能被國家或國民視為為長期自身利

益考量而必要的選擇（林萬億譯，2004：42-43）。 

貿易形式的改變，使對福利國家形態政策的支持正在減損當中。自由貿易發

展區塊化現象也是當代新自由主義經濟環境之特色，1990 年代以後，區域貿易

協定的發展逐年增加，對照出多邊貿易談判延宕下，各國自尋自由貿易替代方案

的行動，即便這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Held et al., 1999: 

149-188）。但就歐盟而言，其於 1958 年即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開始發展區域

內的區塊經濟，換言之，早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經濟重組發生前，歐洲區域內

部已經開始了自由主義的經濟競爭。 

 

四、跨國公司的成長 

多數大型的工業與金融企業目前都持有部份的海外生產性資產，顯示跨國公

司確實發生了全球化，更可能挾帶其母國之文化價值與精神，侵入了海外子公司

的所屬國，影響當地人民，例如 1990 年代以來的文化研究學者對於麥當勞、Nike

等美式文化侵入未能完善保存在地文化價值國家的文化帝國主義現象（Klein, 

2000）。 

在實質層面，跨國公司的經濟實力易不容小覷，此外，它們透過遊說、龐大

資本、稅金競爭、握有專利及退出市場的發言權等等，因而擁有龐大的權力與影

響力，跨國公司逐漸變成管理全球經濟的主要組織，並獲得民族國家的支持

（Petrella, 1996: 74）。並且成為經濟跨國運作機制的主要媒介（Sklair, 1991: 53）。 

跨國公司的功能不僅是提供資金的投資者，亦是提供工作機會的主要來源，

政府固然期望獲得跨國公司青睞以盼其帶動經濟發展，然而跨國公司卻可以因為

與政策意見不合而威脅撤資。 

跨國公司與政府關係的本質為何？戈登（David Gordon）的研究中指出他們

「既合作又競爭、既支持又衝突」的共生關係。國家主權瀕臨險境不是因為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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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而對公司投資權力的較少限制，以重塑公共政策支持私人的富裕世代，而

且更顯著地，盜用國家的政治文化以滿足公司目的，意即：在國家可供方便的場

域中，讓給企業有自由發揮的「空間」。跨國公司需要「家」作為其對外發展的

後備中心，提供最安全與適當的研發與策略環境，而國家也需要跨國公司對於經

濟體的貢獻（Gordon, 1996: 53-4）。 

 

參、新自由主義與荷蘭 

1970 年代開始，國際經濟局勢出現不可預測的動盪，兩次石油危機導致歐

洲國家經濟發展開始趨緩，似乎為福利國家發展與擴張的「黃金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即多數福利國家研究學者皆同意二次戰後至 1970 年代的兩次石油

危機發生前，是歐洲福利國家發展迅速與擴展最劇烈的福利國家黃金時代，劃下

休止符（Bonoli, 2007: 3）。 

但除此之外，1960 和 1970 年代，歐洲福利國家面臨的主要壓力尚有：工業

化邏輯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成熟後產生的新興社會問題，諸如：都市化與人口

結構變遷等，使得福利國家必須透過高度經濟成長支援福利國家擴張來解決社會

壓力。1970 年代的經濟衰退引起各界對福利國家的反思，其中最嚴厲的一方是

來自新馬克思主義學派對於福利國家的批評、悲觀的詮釋與能力的質疑，使得福

利國家本身深陷於內憂外患之中，例如：財政不穩定、政權合法性、資本積累的

不確定性等，顯然外部的經濟衝擊揭露了福利國家本質的內在矛盾（Jaeger & 

Kvist, 2003: 555）。 

福利國家研究學者因此開啟了一陣有關福利國家「危機」的辯論，在外部不

可測的經濟與政治環境動盪與社會結構可能導致福利體制的崩潰等等推測下，瀰

漫著一股哀視福利國家未來的氛圍。然而，截至目前為止，福利國家並未如恐懼

全球化論者與恐懼人口老化論者預期那般，因為競爭與財務無法支持而真的崩潰

反而在內外挑戰的刺激下，顯現某種可能適應、改革的能力（Castles, 2004: 7）。 

新自由主義式經濟全球化是讓國家政府面對一個帶有高度競爭壓力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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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環境（Castles, 1999: 22）。或者以皮爾森（Paul Piersen）的語言來說，是

福利國家政府面臨「永久性緊縮」（permanent austerity）的挑戰（Piersen, 1998: 

539）。根據李易駿的分析及圖 3-1 的指示，可看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民族福利

國家的制約不僅是多層次、多面向，還具有連動性制度牽引性，在強調市場競爭

至上和風險增加的夾擊下，可能掏空民族國家的權力與能力。 

 

圖 3-1：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民族福利國家的影響 

 

資料來源：李易駿（2001：131）。 

 

儘管對福利國家的抨擊不斷、信心流失，但我們不能忘記，就算福利國家制

度有多麼不堪，它依然是二戰以來成功管理經濟發展、經濟利益分配、社會公義

和勞資和諧的重要政治計畫。漢因彼德森（Christoffer Green-Pedersen）更指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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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體維持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擴展福利國家並非是真正相互衝突的目標

（Green-Pedersen, 2001: 965）。事實上，福利制度的建立是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的

一場巨型政治實驗，透過管理經濟和建立社會所需的服務來展現國家的權力運

作。 

喬治（Vic George）和威爾丁（Paul Wilding）指出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能量才

是福利國家成功的核心要素。因此，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是否對福利國家造成

威脅或是提供機會，端視其如何影響福利國家的政治經濟能量；最具體而直接的

影響來自新自由主義經濟邏輯的全球化力量，透過民族國家作為其傳播、滲透而

產生作用的媒介（林萬億等譯，2004: 33）。 

換言之，新自由主義能量之運作和流轉是透過國家來進行的，作為這股服膺

古典自由主義經濟趨動力的傳遞者，國家不僅遵循著這股潮流，也試圖主動地去

調節、適應甚至控制、形塑其過程。 

就金融資本移動的全球化而言，這個新政治經濟現實的面貌之一是投機性利

益的風險，當真實的市場交易行為不再侷限於實體財貨、勞動付出和貨幣的交換

上，人們或國家可以掌握的自由市場利益充滿不可預期的風險，如同石油危機的

產生和金融危機的爆發都讓民族國家對全球自由市場時常感到惴惴不安，因此，

國際政治結構中，有能力也有意願的大國可能攜手合作，建立國際組織作為商討

和控制國際經濟風險的合作平台，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但是對於無

能獨立影響遊戲規則的小國而言，能夠參與並獲得國際建制的保障就是一大利

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福利國家發展的影響主要在於國際經濟環境的無預警變動

和高風險，迫使國家必須採取相應的貨幣主義經濟政策、去管制的勞動市場政

策，並使國家進一步邁向後福特主義生產體制狀態，綜合導致福利國家走向競爭

式的福利國家類型，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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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全球化經濟下的福利國家 

 

資料來源：呂建德（2001: 23）。 

 

簡言之，民族國家，或者民族福利國家，是直接而又間接受到新自由主義經

濟驅動力的影響，前者直接影響民族國家的金融資本流通、投資變遷、貿易形態

和跨國公司的流動發展，後者則是透過國際上試圖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動力加

以控制而形成的國際治理，這項跨國的合作與制度形成儘管存在主導性大國的利

益偏好，但卻能形成小國的保護傘，作為小國單獨面臨新自由主義經濟競爭下的

防護機制。 

既然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已然是無可逆轉的現在進行式，國家唯有反守為

攻，主動配合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邏輯作為國家最視時務的策略方針，才能免於

在新自由主義洪流中反道而行，成為莫可奈何的壯烈犧牲品。 

1970 年代起，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同時催生了兩種對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發

展，即「超級自由主義」（hyper-liberalism）和「補償性新自由主義」（compensatory 

neoliberalism），前者指盎格魯薩克遜國家，後者則指歐陸萊因資本主義國家及日

本，儘管兩者皆強調貨幣主義原則和刪減公共消費，但對管制經濟體依然有很大

的差異（Ryner, 1999: 46）。 

萊因資本主義國家具有強烈的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t）傳統，重視生

產性資本發展和政治實力派的社會民主黨和保守黨無不試圖維繫新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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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萊因經濟體的補償性功能。其務實的推動公共規範取代市場機制，以確保集

體行動者能持續且遵循市場理性而為，例如：使用固定匯率，為借貸和利率設定

公共目標等。在跨國層次中，補償性資本主義可能和超級自由主義衝突，因為前

者將強烈支持跨國間的經濟管理行動，即成立新立憲主義的跨國管制性建制，而

後者則認為遊戲規則是市場決定（Ryner, 1999: 46）。 

荷蘭社會經濟委員會（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 SER）的研究報告《全

球化：必須贏的世界》（Globalisation: A Global to be Won）指出荷蘭已從世界貿

易之擴張和自由化得利，而其對全球化過程的混合政策回應來自對自身比較利益

的判斷，即全球化水平和垂直擴張過程中，荷蘭於近期全球化過程中的位置。作

為一個經濟高度自由開放的小國，荷蘭應該如何保有這種獲利態勢才是接下來必

須面對的問題。基本看法是個別國家（individual state）有足夠的自由空間選擇

不同的政策配套做出最適當的回應（SER, 2008: 23-28）。 

基本上，荷蘭經濟體的幾項重大特質都和新自由主義邏輯不謀而合，諸如：

高度開放性、外國投資、跨國性的大量貿易流通，近年來中國和印度成為荷蘭重

要的貿易夥伴、產業部門高度專業化、企業中採取高附加價值和知識密集形態之

生產、部門間之服務和商業統合重要性增加，以及勞動市場的彈性化諸如：派遣、

部份工時制度等非典型就業等（SER, 2008: 31-45）。 

荷蘭經濟體之開放性對於維持荷蘭之繁榮有正面助益，過去幾年來與日俱增

的國際競爭使得經濟體發生結構轉變，諸如：皮革、紡織等產業的消失造成相關

個人、城市和區域的嚴重衝擊，特別是低技術工作者。但相抵之利益也為荷蘭帶

來巨大的獲利，特別是服務業部門之增長，反而讓荷蘭經濟體更為茁壯（SER, 

2008: 54）。 

荷蘭政策制定者必須同時考量全球化過程帶來的正面與負面影響，相對於新

興經濟體，如：中國、印度而言，荷蘭依然保有競爭優勢，但未來很難預期中國

或印度是否也走向發展高附加價值之生產模式，同時，由於專業化發展模式也更

加細緻和無法預測，對歐洲或荷蘭而言，國際競爭力增加也是一大風險。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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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社會經濟委員會認為政府必須採取主動出擊的國家經濟政策因應挑戰，透過

國際貿易，儘可能擴張生產和就業機會，積極重述開放經濟體面臨的負面效果

（SER, 2008: 55）。 

 

第二節 荷蘭病起源背景及因素 

壹、荷蘭病的起源：外部危機僅是導火線 

經過 1960 年代，福利體制的大幅擴張和全面發展，荷蘭福利制度發展除了

以德國的社會保險制度為本外，也融合貝佛里奇模式的普及式福利賦權。克斯

（Robert Cox）指出由於政黨競爭和 1960 年代社會柱化現象的崩解，使得政治上

屬於主流的荷蘭教派政黨成為最終建立優渥福利制度的主要推手，而非一般福利

國家是由社會民主黨派主導福利國家的擴張，儘管如此，荷蘭的福利制度不僅完

善，社會納入的程度也很高（Cox, 1998: 168-9）。 

然而，1970 年代卻是國際貨幣秩序解體的開始。1971 年金本位制的布列敦

森林體系瓦解，開啟了國際金融行業和資本流通更加便利，同時也產生不確定性

的年代，這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來臨的前哨站，也顯得國際經濟環境不再由

大國固守，各國面臨的是一個嶄新自由的世界市場環境，對荷蘭而言，在那歐元

尚未發明的年代，為了保有國際貿易的競爭優勢，不得不進行國內社會經濟政策

排序的大洗牌。可是，國際經濟環境的快速變化並沒有給荷蘭多少時間作準備，

特別是 1970 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 

1979 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使尚未從第一次衝擊中復原的荷蘭經濟又再度

受挫。另一方面，荷蘭國內也因為政府出口天然氣政策的不當，面臨一個來不及

準備又棘手的經濟結構轉型期。一般認為，荷蘭病的產生是荷蘭經濟體遭受二次

石油危機衝擊而帶來的一連串社會經濟衝擊，然筆者認為荷蘭病事實上是制度和

政策多重作用下導致的結果，所謂的外部衝擊只是一個引爆荷蘭社會經濟制度和

政策存在嚴重缺失的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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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引起荷蘭病的主要因素有三點：首先是國內制度和政策既有的缺

失，主要表現在其總體經濟政策和福利體制上，其次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

國際經濟彈性使得依賴外貿的荷蘭對外經營風險增高，並且高度暴露於國際風險

中，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荷蘭政府的反應錯誤，特別是 1973 年至 1976 年

執政的工黨丹艾爾（Den Uyl）政府和 1977 年至 1982 年執政的基民黨范阿赫

特（Van Agt）政府。 

 

一、國內制度和政策既有的缺失 

（ㄧ）、天然氣輸出政策 

漢繆海克（Anton Hemerijck）認為荷蘭的天然氣輸出政策是一項包裹蜜糖外

衣的毒藥，1960 年代以來，天然氣出口的獲利用來支付日益擴張的福利制度，

同時亦刺激了消費者對商品及服務的需求，因此，加深了必須提高薪水和工資的

壓力。此外，就對外貿易而言，自然資源出口帶來的財政收入讓荷盾升值，間接

造成進口產品對國內產品競爭力的破壞，置荷蘭的自由貿易發展於不利地位。儘

管荷蘭中央銀行藉由緊跟馬克，成功地減緩通貨膨脹，但卻加劇出口的競爭力。

1970 年代晚期的利率上升，最終造成 1980 年代中期大量的公司破產和失業

（Hemerijck, 2003: 51-52）。 

簡言之，這項依賴出口原物料的生產性政策，在經濟上加速去工業化，但荷

蘭尚未準備好迎接這個社會經濟結構轉變；而財政上使整個社會經濟體過度仰賴

天然資源而過於安逸。 

 

（二）、經濟結構尚未準備好成為去工業化國家 

從經濟學的觀點，荷蘭病產生而導致主要的經濟發展意義是加速荷蘭經濟體

的去工業化。根據經濟學家科登（Max Corden）和尼瑞（Peter Neary）於 1982

年發表《小型開放經濟體的新興產業及去工業化》（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s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一文，是透過研究荷蘭病現象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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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經濟理論。他們的理論說明：當時的經濟體以農業和工業生產及出口為主的

荷蘭，由於出口大量的初級資源，天然氣，導致國家財政收入大增，呈現出口天

然資源而來的繁榮，但卻因此使得荷盾升值，原本依賴進口初級原料再加工出口

的工業部門遭遇競爭力不足的衝擊，加速原有工業發展的崩潰，導致不可貿易部

門產業的興起，例如：建築業或服務業（Corden and Neary, 1982: 825-848）。 

從此「荷蘭病」（Dutch disease）也成為一項專業術語，意指當資源豐富的國

家把銷售資源的錢轉換為本國貨幣時會出現的麻煩（黃孝如譯，2007：182）。我

們可以得知荷蘭病於經濟方面帶來的具體轉變是經濟結構之轉型，以及就業形態

的改變，前者是指荷蘭從工業化經濟體轉變為去工業化經濟體，後者是指荷蘭從

傳統的典型固定就業形態轉變為非典型的彈性就業形態。 

然而，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指出，要完全避免荷蘭病也許不可能，

但是它的影響程度卻能夠過貨幣轉換的策略來縮小，他以亞賽拜然（Azerbaijan）

自 2001 年將天然資源獲利存放在其設立的國家石油基金（State Oil Fund of the 

Republic Azerbaijan, SOFAZ）裡，至 2003 年底，亞賽拜然已經從石油收入中撥

出的基金受益並用基金來投資，不僅能獲得投資回報，也能藉著降低貨幣升值的

幅度，協助創造就業績會和經濟成長（黃孝如譯，2007: 182）。 

換言之，荷蘭政府當時有更明智的政策選擇，例如：在自然資源高價且經濟

繁榮時設置儲備基金，等經濟不景氣或政策需要時就能利用。顯然，當時的人們

都認為獲得直接回報是最可欲的。 

 

（三）、1960 年代的福利擴張： 暴露福利制度缺陷 

基於戰後普及式和社會連帶的原則，身心障礙之定義不僅寬鬆，進入福利制

度之門檻也很低，誘使許多已賦權的年長工作者選擇提早退休或失業，依賴福利

生活。換言之，造成福利案主急速增加的很大一部份是來自身心障礙制度（van 

Oorschot & Engelfriet, 1999: 7）。經濟危機的來臨突然這個制度即將超載，並可能

崩潰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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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荷蘭似乎有著強健的福利體質足以歷經國際經濟風險而得以維持，然而

荷蘭政府對於的 1960 年代社會環境的錯誤評估卻釀造了未能防患於未來的失

誤。當時社會中多數的弱勢者，如青少年、少數民族等在穩定的「男性養家者」

（male-breadwinner）模式的家庭保護傘下被覆蓋著，該年代的舊經濟模式需要

大量且穩定的勞動供給，因此即便是中低技術者亦能就業而維持整體的低失業

率，政策制定者低估了社會整體中亟待救助的對象，如殘障、單親、疾病，甚至

忽視對既有福利方案的調整（Angresano, 2007: 128），造成 1980 年代初期荷蘭病

的爆發。 

 

貳、國際因素：國際貨幣調節體制瓦解和石油價格震撼 

漢繆海克（Anton Hemerijck）指出，1971 年布列敦森林體系的瓦解和 1973

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加速國內通貨之貶值，造成荷蘭經濟體中有效需求不足及公

司獲利率下降。就荷蘭經濟發展高度依賴自由貿易的現實而言，總體經濟政策選

擇讓荷盾（Dutch guilder）匯率跟隨德國馬克（German mark），因此也改變了荷

蘭總體經濟政策的優先順序：以價格平衡的穩定性，轉向以狹隘而單一的匯率穩

定來追求經濟成長和就業表現（Hemerijck, 2003: 50）。 

換言之，這是荷蘭首次受到新自由主義浪潮波及，表面上看來，荷蘭政府為

了持續追求經濟成長和繁榮，決定跟隨歐洲強勢貨幣—德國馬克的做法似乎僅是

一項小調整，但事實上卻因此限縮了過去荷蘭政府慣於用來刺激經濟成長的政策

選項，即傳統上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影響價格，進而調控其總體經濟；我們

可以說美元危機後產生的國際浮動匯率制鬆綁了各國貨幣對美元的綁架，也開啟

國際貨幣的彈性空間，但卻也引起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不確定性，增加國際金

融投機活動，甚至可能引起惡意的競爭性貶值，對依賴出口貿易國家產生危害，

在這背景下，荷蘭的政策選擇是緊盯區域的大國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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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內部反應失當：總體經濟政策失誤和政府僵局 

一、政治意識形態指導政策：不合時宜的福利和薪資掛鉤 

1972 年，工黨成為左派聯盟政府的第一個主要政黨，而最大的福利成就之

一，便是 1974 年將最低社會福利和淨最低薪資連結，其加總可達到平均淨薪資

的 80%，最低薪資因此反向影響市場部門的薪資程度發展。艾爾政府的主要目標

是「更適度分散的權力、知識和收入」，此時福利政策之核心任務不僅是社會安

全，還有收入重分配與生命機會的平等（張文成譯，2008：90）。然而，當時對

抗市場的政策亦受到批判，使荷蘭福利體系顯得相當消極，不如北歐國家那般，

尤其是瑞典在公部門中積極創造就業。 

荷蘭工黨第一次執政便遭遇二戰後以來，迎接第一次嚴重打擊荷蘭經濟和社

會不協調的危機。1960 年代，荷蘭發生勞動市場短缺的狀況，因此產生政府針

對收入為達到法定薪資門檻之部門，給予補貼的狀況；此外，在社會夥伴談判中，

工資浮動成為核心，隨後引發不可收拾的工資爆炸性成長，使荷蘭至 1970 年代

成為一個高工資的富裕國家。但也因此為 1970 年代的勞資協商埋下頻頻破局的

導火線（張文成譯，2008：85-90）。  

當時艾爾政府面臨石油危機採取的反應性政策是實行強制工資、物價和能源

之管制。在強調「重新分配知識、財富和權力」的執政原則下，艾爾政府採行偏

好低薪階級和勞工的重分配政策。因此，震懾於經濟情況之惡化、為了捍衛工會

盟友之利益， 以及在為了實現收入再分配和社會保障統合的願景下，通過諸項

有關薪資調漲和薪資相關福利的社會法，包含《特殊使能法》（Enabling Act on 

Income Formation and Employment Protection, Machtigingswet 1974）之措施，以及

同意通過爭議較大的社會津貼和契約型工作者的薪資掛鉤之制度，即最低薪資，

相關的社會安全福利間接地和私部門契約薪資掛鉤。儘管對最低薪資之法定規

範，其用意在於確保每個人將付出的勞動力和其真實報酬相等，具有有效達到財

富公正分配的重大意義（Hemerijck, 2003: 51）。 

然而，現實的操作結果是，所有私部門的勞動契約亦都被涵蓋在這個自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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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調整機制（automatic price escalators）內，以避免薪資受通貨膨脹影響。這

個薪資體系的影響是：當工會和雇主議定契約時，政府的成本就自動上漲，同樣

地，這個體系也應用在文官，福利國家的眾多半政府員工及福利案主身上。加總

看來，不斷加量的福利以及於私部門避免通膨的成本等，根本不足以以國家的社

會稅收（social charge）和稅金來支付（Hemerijck, 2003: 51）。 

1976 年時財政部長杜史皮爾（Wim Duisenberg）制定了總體公共支出的上揚

不得超過淨國家收入的 1%規則，之後這個規定又調整至 2.4%和 3%。中央銀行

亦加入追求緊縮性貨幣體制（restrictive monetary regime），維持荷盾和馬克的同

等地位。此時，緊縮性總體經濟政策成為荷蘭經濟體中一項混沌不明的政策要

角，讓荷蘭經濟景況更嚴峻，競爭力不足。1976 年後，緊縮性總體經濟政策的

效果產生了，結果導致獲利降低，疲弱的投資，資本外逃，失業率提升及增加的

經常帳赤字，總體而言構成「荷蘭病」的最大病灶（Hemerijck, 2003: 51）。 

1977 年至 1982 年執政的中間偏右的范阿赫特（Andres Van Agt）政府是一

個虛弱的執政聯盟，加上當時是基督教民主黨重新組成單一教派政黨的合縱連橫

時期，內部分歧嚴重，基民黨未能握有國會多數。然而各方依然試圖在統合主義

的框架內形成共識以便決策，但是各方對改變的優先順序、重點和工具都充滿歧

異。共識形成的難度很高，決策自然遭到拖延（張文成譯，2008：91）。 

范阿赫特政府跟隨艾爾政府的政策，將薪資政策和與社會福利的關係綁在

一起，但卻沒有看出真正的問題就在於這項連結來的不是時候，政府依然無法控

制公共財政，新政府受困於內部的政治紛爭以及社會的社會經濟災難（張文成

譯，2008：92）。 

在雇主聯盟的嚴厲批判政策摧毀私人企業營利的生存環境，以及越加窘迫的

財政壓力來襲後，1978 年，范阿赫特政府宣佈再進一步刪減公共支出，微幅

減少文官薪水的計算指數和社會福利，計畫在 1981 年前逐步完成。但由於內部

主掌公共支出部門的阻礙，缺乏國會和工會的支持，這項改革計畫幾乎等於失敗

（Touwen, 2008: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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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中後期，內閣的威信在財政部長安德烈伊森（Frans Andreiessen）和

社會事務部部長艾博達（Wil Albeda）的惡性衝突中搖搖欲墜，由艾博達精心規

劃，受到社會核心團體支持的 集體薪資談判協議（Almost Accord, 1979）因為安

德烈伊森要求再延長兩年的薪資凍結而失敗。當時安德烈伊森的要求也被其自由

黨同僚視為怪異的行徑，在失去黨內同僚的支持後，其於 1980 年早期退出內閣。 

工黨政府這項具有捍衛勞方和弱勢者的政策，結合薪資和福利的方案，卻是

個不合時宜的決定。在公共財政危機無形之中的擴大背景下，對 1970 年代的政

府而言，薪資限制的必要手段之一就是福利和薪資的連結，以避免不同團體間的

薪資競逐。然而，當 1970 年代的三方議價無法成功時，這個連結卻大量的刺激

社會安全支出，並且，政府成為協商失敗和工會雇主雙方對戰下的囚徒。同時，

由於基民黨人士無法和工黨在第二屆內個人選和政策上達成妥協，歷經 207 天的

中左聯盟隨即瓦解（Wolinetz, 1989: 86-87）。 

在此過程中，協和式民主下的多方協調結論，即決定不要凍結薪資勝過對財

政限制的支持，但這個氣氛沒有持續多久，當 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發生，荷

蘭尚未從第一次外部衝擊中恢復元氣，經濟體又再度受重創，並留下更嚴峻混亂

的公共財政困難。最後艾博達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又走回凍結薪資的老路

（Hemerijck, 2003: 52）。 

總以來說，1976 年至 1982 年的政策可視為統合的勞資關係和協和式政黨政

治僵局的拖延政策。 

 

二、就業參與政策方面：傳統的凱因斯擴張政策失效 

1970 年代的作法是凱因斯式途徑：增加勞動需求，增額投資，擴大公共工

程等，但沒有明顯效果，因此，政策轉向削減勞動供應，推動年長職員的提早退

休，此舉間接造成提早退休者轉入《職業失能保險法》內，釀造而後的福利依賴

問題。但這個方法並沒有順利解決經濟問題，第二次石油危機後，普遍出現的觀

點是：凱因斯途徑本身就有問題，其不但使預算赤字增加，集體支出的增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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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利率與薪資成本，共同窒息了經濟復甦與就業成長的機會（van Oorschot & 

Engelfriet,1999: 9-10）。 

《職業失能保險法》可以充分說明荷蘭福利體製造成的勞動消極性。當勞動

市場在 1970 年代後期受到壓力後，一批快速成長的人口數大量湧入《職業失能

保險法》，1970 年代末，其下約有 60 萬個案主（Becker, 2000: 223-4）。 

因此，為了刺激就業，刪減工資被視為首要有效的工具。在政府威脅薪資將

停止成長的狀況下，社會夥伴同意進行薪資協調（wage moderation），而其效果

將會是恢復企業獲利率，以工時縮短來創造就業，最後也使工會得利。但事實上

瓦森納協議的效果並不顯著，某程度上對於荷蘭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有幫助，但也

沒有真正解決失業率高的問題，直到 1985 年起國際經濟環境復甦，失業率才顯

著的下降（van Oorschot & Engelfriet,1999: 9-10）。 

荷蘭經濟史學家范相登（Jan van Zanden）認為由於政府總體經濟政策錯誤，

放任過度寬鬆的福利方案與社會政策繼續施行，即福利制度的改革和緊縮是漸進

的，結果也是需要時間檢驗，但經濟全球化效應卻很快，加速了荷蘭病危機的爆

發，當時荷蘭政壇亦存在嚴重的分化，並為聯合內閣強勢政治人物、壓力團體與

官僚所把持。1970 年代晚期，改革派決定由改善總體經濟效益與政府計畫之成

本效益開始，並提高稅率以彌補社會安全網的支出，直至 1990 年代中期，荷蘭

政府於其間的改革可分為三階段並分別著重於不同主題的政策調整，其為：財政

與貨幣政策、總體經濟與微觀經濟效益、集體議價協商薪資、勞動市場彈性與社

會保險福利計畫。這十五年當中，每項領域的改革都是循序漸進，以各自的組織

形態做調整（van Zanden, 1998: 68）。 

 

第三節 荷蘭病診治之政策過程 

壹、重新找出病灶  

1970 年代晚期，主要問題是公共財政及失業問題。為解決嚴重的失業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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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依賴問題，荷蘭政府起初的反制措施主要在控制社會支出 ，企圖減少福利案

主，基本上沒有革新福利制度的策略，只是維持制度的支付能力，但是沒有對症

下藥的結果是：福利案主持續增加。 

一份早在 1976 年就由工商業及工會專家代表組成的聯合建議報告此刻才受

到重視，其內容指出私部門企業需要透過較低的薪資和能源成本來提高獲利，政

府應該鼓勵去中心化的薪資談判，並允許部門間適度的薪資差別，認為公部門就

業薪資制度應與私部門脫鉤，減少公共支出和財政赤字，並從刺激就業的角度重

新審視社會安全制度等（張文成譯，2008：91）。 

1981 年至 1983 年，無論就國際標準或者戰後荷蘭的經濟歷史來說，歷經了

最嚴峻的情況：國家收入連續八季下降，淨投資率從 1973 年前的 7%至 1970 年

代末期的 2%，失業率不斷創新高，公共財政赤字惡化，競爭力低落，經濟成長

率減低等，造成政策方向的大轉變。在層出不窮的問題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共

財政和失業率的表現，前者赤字狀況在五年內加劇了兩倍，而失業率問題在於企

業大量裁員，是工作機會的喪失，但伴隨而來的是工會參與率的下降，並有更多

人因此轉向福利依賴（Hemerijck, 2003: 52）。 

經過短命的中左聯盟政府試圖以凱因斯危機管理策略應對後，1982 年基督

教—自由派聯盟政府在不廢話（no nonsense）的政策下上台，其主要執政目標是

恢復經濟體競爭力，並降低預算赤字。所有無關緊要的福利必須停止（Becker, 

2000: 223）。 

然而在現實中，緊縮的爭論比福利哲學和意識形態更重要。1970 年代晚期，

就開始實施暫時性最低薪資凍結，據此降低最福利的程度。1982 年後，呂貝爾

斯政府開始移除一些無關緊要的福利方案，在社會救助中提高申請福利之資格，

刪減最高邊際所得稅至 60％，並調高社會安全保險。但這些努力一直到 1989 年

基民黨和工黨政府上台後才真正成功減少預算赤字（Becker, 2000: 225）。 

此外，政策制定者越加意識到高實質薪資，失業和不穩定公共財政之間的因

果關係，他們從原本在乎的「如何刺激需求」轉向「如何調控供給」，政策調整



 

 73

也因而改變了重點（Hemerijck, 2003: 53）。 

儘管「硬貨幣政策」（hard currency or strong money policy）對於高度依賴國

際貿易的荷蘭來說非常重要，硬貨幣的價值在於其足以成為最值得信賴的國際通

貨，但維持硬貨幣需要滿足幾個條件，諸如：低通貨膨脹率、政治穩定、可靠的

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或有貴重金屬最為後盾等。能提供總體經濟環境較佳的穩

定性，但也意味著國際政治經濟體的變動必須由國內自動且彈性的薪資調節和生

產力增加來回應，才能保有對外出口的競爭力。當政府將通貨膨脹至於掌控之

下，薪資和福利體制成為政策調整的主要目標（Hemerijck, 2003: 53）。 

 

貳、不廢話政策 

1982 年是荷蘭福利國家和政治上的一個關鍵轉捩點。1982 年 9 月大選後，

由基督教民主黨（CDA）和保守的自由黨（VVD）組成聯合政府，開啟連續八

年，中間偏右的「緊縮內閣」（austerity coalition），並使得整個 1980 年代的工黨

幾乎只能擔綱完全反對黨。「緊縮內閣」以來自基民黨的路德呂貝爾斯（Ruud 

Lubbers）為首組成呂貝爾斯政府，其以「不廢話」（no nonsense）為座右銘，展

開緊縮性的政策改革，11 月 22 日的政策宣示中，揭示了呂貝爾斯政府的三軌政

策重點：第一，激烈的公共財政體系再造，以減少財政赤字、利率和通貨膨脹；

第二，透過減少勞動成本、勞動管制和勞資關係再造來強化市場部門，促進市場

獲利；第三，以不額外增加企業成本的方式（cost-netural），即工作分享

（job-sharing）來減緩失業現象。（Green-Pedersen, 2002: 96; Hemerijck, 2003: 53） 

確認緊縮為指導原則的政策後，荷蘭政府能更加自由地掌握公部門財政，

1983 年春天，在準備 1984 年年度預算案時，政府決定進行公部門體系的緊縮，

其第一步就是刪減文官薪水，設立最低薪資並砍除 3.5%的福利，造成公部門工

會的不滿與騷動。隔年公務員組成抗議團體上街，但卻發現自己的孤立無援

（Hemerijck, 2003: 54-5）。 

1982 年同時也是公、私部門薪資連結斷裂的開始，由於公部門的薪資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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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均不再是國家合理補償的範疇，公部門僱員開始自動發展內部的勞動關係。同

時，1985 年國會立法結束對弱勢部門的補助機制。原則上，只要合乎內閣規範，

雇主和工會得自由地協商。接下來的十年，政府部門內的勞動關係開始正常化，

由於文官已經喪失多數的特殊待遇和年金、遭遇遣散的就業保障，文官工會形

成，並加入爭取緊縮時期福利權益的行列，諸如：遊行或集體薪資議價。

（Hemerijck, 2003: 55）因此，無論是私部門或公部門都面臨不得不接受緊縮的

事實，間接促成公私部門內勞資關係必須重建的必要。 

基民黨和自由黨連續兩屆，八年的聯合內閣執政下，破除了先前統合主義決

策模式的困境，一項關鍵的理由是呂貝爾斯政府不再以追求全就業（full 

employment）為政策的首要目標，也因此鬆動了統合主義決策的中心化議價體

系，政府不必再干預勞資雙方的薪資議價，相反的，政府追求的是勞資雙方達成

共識後，祈禱雙方的議價結果不要直接影響到政府的公共支出（Hemerijck, 2003: 

53）。 

 呂貝爾斯政府的做法是：中斷薪資指標和公私部門內因應薪資上漲的相關相

關法令以及社會福利。這作法的重要意義是將工會和工會運動逼到死角，由於失

業率惡化，加上政府不再擔保工會的議價地位，突顯工會於薪資議價決策方面權

力的失勢。然而，相對其他歐陸國家而言，荷蘭的工會力量一向呈現較為鬆散的

組織形態和密度，在緊縮時期，保障與雇主利益攸關的政策才是急欲減少公共支

出壓力的政府偏好。 

 

參、瓦森納協議 

瓦森納協議（Wassenaard Acccord）的具體內涵是鼓勵社會夥伴之間的合作

擴大，以政策而言，即以薪資節制換取降低工時，因而減少失業，並重建企業的

獲利性；以制度結構而言，即荷蘭勞資關係結構的去中心化。就統合主義的重要

性而言，確實被弱化，但在政治環境的制度架構中，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部份，並

具有半公共地位（semi-public status），使得荷蘭社會經濟決策回歸共識決策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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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風格。對協商經濟體來說，荷蘭統合主義的制度框架相對於結構完整而集中的

傳統形態，已經鬆綁原有的協商架構，開啟次要層級間部門的協商，但依然發揮

作用而不必重新再造制度。對雇主而言，瓦森納協議預先排除了政府干預的機

會，讓勞資雙方享有獨立的決策空間（Hemerijck, 2003: 54）。 

瓦森納協議的效果快速而顯著的在兩年內發揮，將近三分之二的集體協議在

一年內完成更新，兩年內薪資價格補償停止，並且年度工作時數刪減達 5％。在

1985 年以前，《生活成本條款》（cost-of-living clauses）名存實亡，集體薪資協議

中，剩不到 10%的薪資協議還保有全額償付的薪資調整條款。按實質薪資計算，

荷蘭勞動者平均實得薪資減少 9%。（Hemerjick, 2003） 

經過 1970 年代這個幾乎無法完成統合主義議價決策的十年後，在政府的督

促下在 1982 年 12 月建立雙方的社會契約—瓦森納協議（Wassenaar Accord）。就

統合主義的決策模式看來，事實上是統合主義的決策方法和行為者發生了變化，

而不是統合主義的全盤瓦解。1982 年的勞資社會協議形成，是一項「路徑突破」

（path-breaking）的統合主義再現（Hemerijck, 2003: 53）。 

我們可以說，荷蘭二戰後建立起的原有之統合主義模式因此調整了，隨著外

部衝擊的不確定性增加，和國內一連串社會經濟發展的新趨勢產生，固有的統合

決策框架也需要跟著調適，在沒有調適成功的 1970 年代，只是累積更多懸而未

決的社會經濟問題，加劇「荷蘭病」現象。 

而瓦森納協議也開創了直到 1990 年代晚期，未曾間斷的薪資限制。儘管其

形成儘管衝擊原本就不強的工會實力，但也讓工會認知道社會經濟發展面向上必

要的調整，漢繆海克即指出：工會因此理解到更多的投資和更多的獲利才是創造

工作機會的對抗失業率的先決條件。我們可以說 1982 年起的所有薪資協議都不

斷的重新確認薪資限制的必要性。名目薪資的增長為零，而自 1980 年代起，所

有部門協商的基礎都為了預防通貨膨脹的增長。只有 1992 和 1993 年，協商薪資

的增加超越通貨膨脹率 0.5%。據估計，1990 年代增加的 40%工作機會來自延長

的薪資調節策略。（Hemerijck, 200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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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薪資調節策略 

挽救荷蘭急速喪失的國際經濟競爭力，以及紓解嚴峻的福利制度壓力關鍵在

於重新恢復荷蘭協調市場制度的良善機能。失調的國內經濟景況將使得以國際經

際環境為資本積累命脈的荷蘭處於全球化中的劣勢，因此，重新建立國內勞資雙

方的合作與平衡成為第一要務，具體的政策是瓦森納協議樹立下的薪資調節 

薪資調節策略增加就業機會的方式有三方面，首先，藉由恢復企業獲利性，

創造投資和工作機會增加的必要，一開始，企業將獲利用來平衡公司財務，而非

設立投資策略，荷蘭經濟回春的模式顯示出：早期成長主要來自出口，伴隨漸進

增長之就業，投資和消費；其次，薪資節制對於製造業商品，可貿易服務在外國

市場的競爭力有很大幫助，提升經濟體外貿部門的出口淨利和成長；第三，其使

得更多人保留在企業的工資名單中，每小時的勞動生產力遠高於其他歐洲國家或

美國，也較難提升。薪資調節政策對於主要生產國內市場商品的低薪、勞動密集

產業之就業發揮較大的效用（Hemerijck, 2003: 55）。 

薪資節制除了保留和創造工作機會外，另一項回報是造就工會更彈性的統合

式調適。全面的勞動時數刪減把工作重分配的過程轉變為以部份工時工作為主。

這個現象至 1990 年代以大致底定，而薪資節制的補償則透過個人的減稅，社會

安全保險，公共財政的力量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而擴大的徵稅人口來維持。實質

淨收入上升，儘管總體薪資並未增加，但維持住消費力和促進了國內需求

（Hemerijck, 2003: 55-6）。 

此時，荷盾因出口增長而升值，但因為總體減少的薪資成本成功的補償貨幣

升值對出口競爭力的傷害，嚴格的匯率政策對薪資發展有額外的規訓作用，而調

節的薪資發展也使得中央銀行能堅持政策目標的可信度（Hemerijck, 2003: 56）。 

1970 和 1980 年代，荷蘭政府對薪資議價的介入很常見，隨著近來荷蘭新統

合主義的復興，社會夥伴重新取得在薪資議價上的事實上獨立性，並在 1982 年

的瓦森納協議後，在組織上鞏固下來。自 1980 年代早期以來，如：勞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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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ur Foundation, START）和社會經濟事務委員會（Social-Economische Raad, 

SER），在總體經濟政策的倡議上相當著名。在經歷重大經濟打擊的十年後，荷

蘭這個組織的市場經濟體試圖重新恢復國際競爭力，在保守的呂貝爾斯政府帶領

下，實行競爭的統合主義（competitive corporatism），同意讓勞動市場利益團體

在薪資設定上發揮影響力，不過這都是在勞動利益服膺商業利益的前提下產生

（Menz, 2005：227）。荷蘭雇主偏好薪資差異化，樹立自由化的傾向，對比薪資

節制已是過去的偏好。 

同時，工會運動，儘管是分立的，全體一致支持避免薪資結構的分割。薪資

協議是兩造妥協的結果。國家介入的部份可能在於擴展薪資協議的適用範圍，就

過去國家單邊介入以維持薪資節制的努力看來，可以預期結果更傾向自由導向，

贊同薪資差距（Menz, 2005: 228）。 

制度上而言，統合式協議源自稱為中央架構協議的全面政策方案，一般對於

部門層次的協議操作具有非強制性建議效果。社會契約因此擁抱部門間集體議價

的自由，鼓勵勞資關係自律為先。這些新原則獲得政治的認可。自瓦森納協議後，

在薪資設定上不再有政府干預，勞方和資方的頂峰組織（peak organizations）現

今基本上受限於部門的締約團體戰術和經濟相關的薪資限制（Menz, 2005: 228）。 

在去中心化勞動基金會內的集中協商允許中心化議價之協議傳遞給部門協

商者。共識形成的中心化層級越高，中間層次（meso-level）的議價過程便能夠

更順暢。「去中心化之組織」的一項表現就是中央協議中包含部門議價。儘管國

家在這議價過程中不具主導性，但其中還是充滿政治權力的運作。根據戰前法律

（pre-war laws），社會事務暨就業部部長得以發佈集體議價協議之法律效用，對

於某一指定產業部門的所有雇主和員工具有法約束力，無論其是否參與參與雇主

聯盟或工會。這項條款依然是一項重要的政策工具，能確保經濟面向關鍵的薪資

限制。政府利用「層次體系的陰影」（shadow of hierarchy）有效鼓勵勞資雙方自

主達成協議，並能符合中央的政策目標（Hemerijck, 2003: 56）。 

經歷 1980 年代，兩屆中間偏右政府引領的勞資關係改革中，顯示荷蘭的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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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主義決策制度依然有強勁的效用，儘管依然存在衝突而非全然的共識，在「不

廢話」的政策指導員則下，確實透過瓦森納協議的啟動，發動了後續部門間勞資

協議的自動反應。無論政策的輸入和過程為何，確實產生了具體的務實的政策結

果。1993 年，共識在經濟情況快速惡化下產生壓力，並且直到政府要脅直接介

入勞資議價過程時，雙方才達成新的社會契約。同樣的，這次協議之成功來自去

中心化團體議價對中央建議的輸誠以及層級體系陰影的政治策略（Hermerijck, 

2003: 56）。 

 

第四節 小結 

張亞中指出全球化的效果可進一步闡述為「互賴程度增加」、「遠距離活動」

和「時空壓縮」。作為新自由主義當代國際上對民族國家最影響力的趨力，無論

是新自由主義論、新左派、懷疑論或轉型主義論都無法拒絕承認其對於民族國

家，超越地域時空造成社會關係的一系列過程（張亞中，2007b: 337-339）。 

克斯（Robert Henry Cox）指出 1950 至 1970 年代導致福利國家成長的一系

列政策，引起超乎決策者原意和想像的後果…也許因為荷蘭經濟表現良好，這些

變化並沒有馬上顯現出來（Cox, 1993: 170）。因此，在荷蘭病引發前，經濟持續

繁榮是優渥福利體制輸出的大前提，並為政府、公眾及私部門所接受的。 

誠如漢因彼德森(Green-Pedersen, 2002)指出 1970 年代荷蘭病的產生不是一

個可歸因於單一因素的社會現象，其確實受到國際經濟環境劇烈變動衝擊而引

發，但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荷蘭國內過度優渥的社會福利導致的福利依賴，以及當

時荷蘭政府對於外部環境誤判下的錯誤回應，使得荷蘭福利體制和勞動市場僵固

性成為眾矢之的。換言之，福利體制之擴張並不是一項福利被反對的理由，招致

反感的是沒有經濟條件作為基礎的福利支出，特別是過度充裕的福利。 

歷經 1973 年至 1982 年間，荷蘭政治、經濟和社會最動盪的年代。我們可以

說，新自由主義時代的來臨意味著社會夥伴三方對各自利益滿足的平衡感受到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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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因為資本主義運作的生產體制不僅因其生產限制及生產模式之突破而改變，

更關鍵的因素在於資本積累方式的劇變，衝擊原本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安全制度

鑲嵌之制度性平衡，以及勞方、資方、政府三方傳統善於妥協與尋求共識的國家

治理模式。 

新自由主義的初次襲擊直接衝撞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即資本主義本身存

在繁榮與蕭條之循環、社會安全制度對廣大勞動階級的收編是否有效不只是分配

和效用問題，更是沒有生產性經濟成長，就沒有資源可以推行的困境，加上來自

社會內在人口老化、生產體系場外人的處置等問題，亦形成國家總體財政的現實

負擔。 

但從勞資雙方形成瓦森納協議之基礎看來，展現荷蘭人依舊務實且理性的思

惟。1980 年代，在荷蘭政府威脅干預的陰影下，組織的勞資雙方傾向肩負起各

自的責任，尋求雙贏的經濟調整策略。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延續十多年的來的薪

資節制和勞資關係重建之所以能達成，很大一個因素是來自社會福利體制的補償

效果，例如：生產力較低的工作者也有優渥的退出勞動市場機制等（Hemerijck, 

2003: 57）。 

經過統合主義被消滅的 1970 年代，最後在政府的權威的指示下促成薪資凍

結以挽回荷蘭經濟競爭力的先決要件。漢因．彼得瑟透過研究荷蘭政黨政治發

現儘管緊縮之政策回應具有高度的政治風險，然而，不緊縮而放任的錯誤經濟政

策沿用所失去的支持更大，因此，兩權相害取其輕之下，荷蘭政府選擇緊縮作為

抑制荷蘭病繼續惡化的政策核心（Green-Pedersen, 2001: 965）。 

此外，道爾（Jeroen Touwen）發現 1982 年至 1994 年間，荷蘭政府改革之論

述不斷以新自由主義為內涵，並且取得主流輿論之支持（Touwen, 2008: 10）。因

此，對於新自由主義初襲和荷蘭政府的初步抑制開始，便成為日後荷蘭福利制度

和協調市場經濟共同往新自由主義方向演變的起點。 

同一時間，荷蘭與其他西方國家包括英國、美國、德國都有向右轉的類似趨

向，一致懷疑國家干預和凱因斯主義，試圖透過強調個人責任和義務，自由化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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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體系，這股力道甚至強過右派本身。不過，荷蘭與英國美國的巨大差異是：個

人主動性和責任儘管成為重要的價值，但基督教民主的輔助性觀念，諸如：較小

社會單元，如公司和家庭，的社會政治責任更勝於自由價值（Becker, 2000: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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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自由主義之逆襲及活化荷蘭福利國家之路 

 

1970 年代國際經濟環境的劇烈變動，事實上已給不少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帶

來一個必須「居安思危」的思考，其中荷蘭在沒有準備的狀況下，首先成為新自

由主義不穩定風險的受難者。經過 1980 年代初期，一連串總體經濟政策、勞動

市場政策和社會安全制度的初步緊縮後，荷蘭病暫時停止惡化，經濟又再度回穩。 

但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腳步並未止歇，英國、美國的新右派政府同

步走向新一波更具制度革命性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改革，大力推行新古典自由主義

的市場法則。同時，歐盟亦在 1980 年代開始加速經濟一體化的統合，1986 年《單

一歐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 SEA）的簽署暗示著歐盟經濟發展為了和其他

的世界經濟體競爭而邁向新自由主義的路徑。 

在這個背景下，本章將檢視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成為各國，甚至是歐盟奉行

市場機制的指導原則，小國荷蘭的處境為何？荷蘭如何在高度競爭、高度曝險於

國際環境而又必須維持高度協調之市場經濟和福利制度的國家能力？第一節將

說明 1980 年代起新自由主義如何襲捲國際，並如何影響荷蘭的社會經濟發展。

第二節將說明荷蘭福利體制之改革為何從數量改革演變為質量改革，這種改變代

表的意義為何。第三節將說明荷蘭面臨高度競爭的國際環境，如何運用活化福利

國家的策略作為促進繁榮及社會團結的手段。第四節為小結。 

 

第一節 當整個世界都在擁抱新自由主義 

壹、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國際化 

美國經濟學家梭羅（Lester Thurow）於其《資本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一書中指出：新自由主義時代下，資本主義的內在不穩定性主要表

現在其經濟週期之循環和劇烈的金融動盪。前者無疑是資本主義內生性制度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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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部份，後者則指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意味著國家經濟獨立地位的喪失，即金

融市場會自動在最自由放任的地方旺盛起來，而國家卻缺乏管制的權能。各國貨

幣政策按國際金融市場相應調整，而非國內經濟需求，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使

單純運用凱因斯式的刺激政策失靈，同時也暗喻著民族國家權力和實力的弱化

（李華夏譯，1998：255-280）。 

 1980 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的襲擊在本質上和 1970 年代不同。由於 1980 年代

起的新自由主義在國際強權的主張和護衛下挾帶著自由化、去管制、市場化民族

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的正當性下，使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握有大國的背書而襲捲全

球及區域的政治經濟結構。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回應這股潮流

的方式不外乎就是選擇與新自由主義合流，只是在程度和範圍上有著不同層次的

差別。 

此外，批判自由放任主義的格雷（John Gray）則指出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

化引發的戰爭是兩種資本主義的對抗，即盎格魯薩克遜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和歐陸

的協調市場經濟的較勁（Gray, 2002: 116）。 

就國際政治的實際發展看來，真實的趨勢是左派和右派突然都接受了新自由

主義的事實。例如：1990 年代末期，美國的柯林頓喊出「新民主黨人」（New 

Demoncrats），英國新工黨執政，拋出了所謂「第三條路」的改革路徑，而德國

的社會民主黨則在施洛德的領導下試圖走出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新中間路

線」，而當時法國、義大利及荷蘭等都有「務實左派」執政身影（孫治本，2000：

14）。 

事實上，所謂的第三條路或新中間路線就是在左派和右派的競爭選擇外，提

出第三個選項，即務實的左派，期望在全球化時代下兼顧傳統上看似相悖的福利

體制和自由的市場經濟模式。布萊爾和施洛德於 1990 年代末期競選時皆主張，

第三條路是傳統社會民主價值的現代化，因為時代改變了，傳統的左派人士必須

用務實客觀的態度回應世界的變遷，特別是經濟全球化、以知識和技術革新為動

力的經濟型態（孫治本，200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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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連英國左派大師紀登斯（Anthony Giddens）不僅為布萊爾起草第三

條路的宣示，也發展出積極福利的論述，無處不強調社會制度的生產性功能

（Giddens, 1998: 104-111）。 據此，我們可以說傳統的左派重新修正了自己的價

值以符合時代的需要，進而發展出一個既可以為左派所接受，又能夠發展提升競

爭力策略的論述，而傳統政治意識形態光譜上的左右界限也在現實的挑戰下各自

往中庸之道靠攏。 

梅爾（Tomas Mayer）指出第三條路的新左派當中，以偏離傳統社會民主價

值的程度來說，還可區分為溫和的新左派和激進的新左派。前者對於新自由主義

全球化的認知是政治形塑的經濟全球化，後者則直接接受既存的全球化。在社會

經濟政策方面，前者強調供給和需求兼顧，後者則著重供給面向。在福利國家的

現代化方面，前者強調福利體制再造，公民權的重新定義，後者則認為必須以強

化國家能力為優先（孫治本，2000：13）。 

 

貳、歐盟經濟統合的新自由主義轉向  

全球化和國家的一項重要關係在於國家的封閉性已經遭到滲透。除了國際上

相繼因功能或使命出現的非國家行為者（non state actors）外，透過國家和國家

間的合作亦建立起廣泛的制度性框架和實體，換言之，民族國家逐漸被國際、地

區和多邊治理體系包圍，而跨國企業則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改變全球人民的生活。

因此，隨之而來的事實是全球互賴關係深化，國家間，甚至國家和其他非國家行

為者間的合作成為必要。而區域化也在此脈絡下和全球化的發展相輔相成（張亞

中、苗繼德，2007：346-348）。 

1970 年代歐洲國家普遍因外部衝擊發生經濟滯長（stagnation），至 1980 年

代，比起美國、日本，以及新興亞洲國家的崛起，其經濟競爭力更顯得不足，為

促進歐盟邁向更深度統合的必要性提供一個正當的背景。 

深化歐盟內部統合的緣起，是因為 1983 年法國經濟情勢的惡化，密特朗總

統放棄所謂的「法國式的社會主義」改革，隔年任命法比斯（Laurent Fabius）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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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法比斯總理採行一連串新自由主義的措施，像縮小政府干涉經濟活動，降低

企業賦稅，凍結工資調整與獎勵外商投資等。其次，自 1983 年起密特朗總統在

經濟全球化下，開始借重「歐洲」發展法國經濟，強調推進歐洲統合的政治意志

是解決國家經濟問題的基礎，從此「歐洲」被賦予更重要的角色，並成為法國經

濟發展的必要條件（郭秋慶，2004：9）。 

戴森（Kenneth Dyson）等學者指出《單一歐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 1987）

之推動本身就是歐陸協調市場經濟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其確立的歐體

在 1993 年前完成「單一歐洲」的具體時間表，亦突破了停滯多年的單一歐洲統

合（Dyson et al., 1995：465）。歐盟統合不僅是區域主義的統合，更是歐洲國家

集體回應全球化的方式，企圖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場域中找出自己的相對位

置；而成員國藉此可以透歐盟的力量調和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利益和衝擊。 

衛立（Lloy Wylie）指出，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的形成本身就是新自由主義產物。而歐盟統合過程對於成員國的影響在

於它塑造了政治議題的討論空間，並為其所偏好的論述創造了一個制度性空間

（Wylie, 2002: 69）。在實際政策上，透過歐盟貨幣體系（European Montary System, 

EMS）制度，歐洲中央銀行以給定的匯率壓抑歐盟區成員國使用擴張性政策的空

間，成員國在歐盟的規範下無法犧牲財政秩序，因此間接促成緊縮政策的形成。

而這項制度正是歐盟自成員國經驗獲得的未雨綢繆的靈感。 

1980 年代初期，許多國家的總體經濟政策從凱因斯主義的需求原則，轉向

貨幣主義和供給導向的政策，國家經濟治理的目標在於控制支出。其中 1980 年

代以後，具有自由特徵的經濟政策幾乎都是透過各國間的學習而廣泛流傳。但

是，這並非代表凱因斯主義的經濟管理原則完全被消滅或取代，事實上，是總體

經濟政策的管理途徑更開放多元，而 1980 年代後的政策風格屬於向自由主義靠

攏的（Touwen, 2008: 445）。 

這種轉向趨勢表現在：第一，政府以新自由主義政策或市場導向政策刺激經

濟成長的功能視為首要經濟目標；第二，比起犧牲貨幣和財政秩序，對抗通貨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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脹的政策是最重要的；第三，政府以擴大需求或創造公部門就職來對抗失業率的

方式被放棄了，在適宜的情況下，市場力量被相信更能有效促進就業，這改變了

戰後 40 年來，歐洲政府對就業責任的堅持（Touwen, 2008: 445）。 

 

參、荷蘭協調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轉向 

儘管 1980 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轉向是國際性的，但各國的回應卻相

當不同，基本上協調市場經濟國家還是以協作式的政策來應對，就供給面的改變

而言，協調市場經濟國家的反應是溫和的，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則相當激烈(Touwen, 

2008: 445)。 

在柴契爾夫人和雷根政府的私有化政策施行背景下，易受國際事件影響的荷

蘭，在呂貝爾斯政府的領導下，啟動溫和的「不廢話」政策。（Touwen, 2008: 446）。

簡言之，不廢話政策的核心精神就是以嚴格的財政紀律和結構性的供給面改革為

手段，以對市場力量的信任取代大政府的原則，此外，其主要的改革在於社會安

全制度。 

1980 年代，市場去管制和嚴格要求財政紀律是蔚為潮流的新政策工具，因

為各國都必須為貿易和資本全球化、低薪資國家的競爭、高油價和無常的匯率作

最佳準備。荷蘭政策改變不如英國那樣具有革命性質，也不如紐西蘭極端，但是

轉變是全面性的。荷蘭的凱因斯主義只有必要時才存在，事實上荷蘭沒有嚴格對

抗景氣循環的財政政策，政府只在必要時出手拯救一些產業或者擴大公部門就業

等（Touwen, 2008: 447-8）。 

道爾（Jerone Touwen）指出，荷蘭的協調市場經濟自面臨 1970 年代急迫的

經濟壓力後，便開始採行市場導向的經濟政策，發展成一種自由的協調市場經濟

（liberal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就荷蘭協調市場經濟而言，其對外一向呈

現自由開放，但對內在勞動市場和薪資政策的協調便開始出現去管制。面臨新自

由主義全球化，顯然使得許多國家經濟體都必須調整，無論是透過發展新的協作

形式或是乾脆發展配合市場自由的政策。荷蘭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和協調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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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運用的張力下，透過政策商討（policy concertation）及政策學習，在協調市

場經濟體內創造一個自由的商業環境（Touwen, 2008: 439）。 

協調市場經濟體基本上是用來描述企業活動的總體經濟制度環境，換言之，

根據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 VoC）的理論，協調市場經濟體因

為具有制度性互補（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和比較制度優勢（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而傾向維持協作（coordination）。隨著荷蘭 1980 年代新

統合主義的復甦，亦即社會夥伴恢復磋商及妥協的能力，而國家政府收回其干預

勞資關係和薪資談判的觸角。荷蘭協調市場經濟內的商討開始活絡，並刺激著協

調市場經濟內的制度變化（Touwen, 2008: 439-440）。 

從費舍（Jelle Visser）和漢繆海克（Anton Hemerijck）對荷蘭奇蹟的分析可

以看出，新統合主義之復活和社會夥伴的「學習」意願和能力之關係密不可分，

因此，以自由為特徵的措施和政策開始在荷蘭協調市場經濟中被廣泛實踐，而產

生新的協調市場經濟類型（Touwen, 2008: 440）。 

道爾認為 1970 年代荷蘭的政治經濟體最接近霍爾及薩斯紀斯所定義的協調

市場經濟，但是 1990 年代的荷蘭協調市場經濟其實已經具有許多自由主義的特

徵。商討需要資訊交換和定期磋商，更積極的意義還包含達成互信及共識。根據

費舍和漢繆海克，荷蘭的統合主義經濟體從 1970 年代之「僵固統合主義」

（immobile corporatism）轉向 1982 年的「負責的統合主義」（responsible 

corporatism）時，經濟政策就發生了典範性的改變（paradigm changes）（Touwen, 

2008: 459）。 

新統合主義脈絡中成功的制度復興，會影響經濟體的制度基礎。雖然許多研

究討論勞動市場之改革，但革命不只發生在這一面向，就協調市場經濟制度鑲嵌

的觀點出發，整體的制度是彼此交疊共生而架構出來的，一項改變會牽動另一個

制度變化。就荷蘭整體企業環境而言，藉著引入自由化和非協調的措施使得企業

有更多策略行動的空間。道爾認為荷蘭經濟政策的典範轉移來自政治人物、政府

官員和社會夥伴，在經濟體的協調下重新結合（realignment）（Touwe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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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但由於磋商的彈性增加，相對使得協調市場經濟的協調程度減弱。換言之，

荷蘭的協調市場經濟儘管具有高度統合及協作的傳統，卻也不免在國際競爭的壓

力下引進彈性的決策形式。 

 

第二節 荷蘭福利體制之質性改革 

壹、荷蘭奇蹟再檢視 

所謂荷蘭的就業奇蹟的論述來自 1980 年代至 2000 年，失業率由 12%降至

3%的表現。直到 1990 年代前，荷蘭就業和失業的表現都落後其周邊國家。1990

年代，當各國因蕭條而遭遇經濟停滯的打擊，為失業率高升和財政短缺而煩惱

時，荷蘭表現是相反的，就業率提升、失業率降低，並且荷蘭人正忙著改革其福

利體制，以就業表現而言，當時唯一能與荷蘭比擬的國家只有丹麥，奧地利、瑞

士和挪威，其失業率也都低於 5%。在歐洲之外，荷蘭的低失業率等同自由市場

主義國家，如：紐西蘭及美國的水準。（Becker, 2000: 231-2）。 

荷蘭奇蹟的「奇蹟」主要是就勞動市場表現而言，但這是因為荷蘭一開始的

就業表現太糟糕，而且其中還包含許多女性勞動力，其自 1973 年起加倍成長。

1960 年代中期以前，基督教保守主義為主流價值荷蘭社會中，女性空間是廚房，

其勞動參與率很低。1965 年至 1975 年間因為社會柱化瓦解而產生的激烈文化變

遷改變女性地位，並就此影響女性進入勞動市場的選擇。大部分的荷蘭女性從事

部份工時就業，直到 1990 年代早期，荷蘭女性的部份工時就業才真正大爆發

（Becker, 2000: 232）。 

不同於原本就相當重視男女平權和勞動參與的北歐國家，荷蘭作為一個基督

教觀念強而社會相對保守的消極福利國家，其客觀的社會經濟條件是不利女性就

業的，這點從荷蘭的公共兒童照護設施發展落後可以獲得證明。加上性別不平

等，部份工時工作成為已婚婦女結合家務與經濟獨立的唯一方式。也許因為托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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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之不足，女性想全職就業者也不超過 10%，相對在丹麥或瑞典，女性轉入全

職意願較高（Becker, 2000: 232）。 

就部份工時工作而言，可以預期的是充斥著低薪工作，最低薪資的相對調降

使服務業部門創造更多位女性就業者而生的低薪工作，這一方面也能解釋為何

1990 年代的性別所得不平等加劇。然而最低薪資對就業的影響不該被誇大，與

有最低薪資的法國和沒有最低薪資的德國相比，他們都無法額外創造工作機會

（Becker, 2000: 234）。 

荷蘭部份工時工作的發展不僅只是已婚婦女主要的就業故事。荷蘭男性從事

部份工時就業者高達 16%。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早期，公部門雇傭者（public 

employers）即透過提供健康照護和教育部門的部份工時工作，作為多多釋出工

作機會的方法。當時部份工時就業既非公共政策的重要面向，亦非由工會所支

持，它就這樣發生了。現今，部份工時工作也成為多數失業者的進入勞動市場的

途徑，將近四分之三的失業女性和 40%的失業男性投入部份工時就業，這在歐洲

是唯一的特殊景觀，因為其他歐洲國家男性的部份工時勞參率約僅為 10%。

（Becker, 2000: 233）。 

由此可知早在 1980 年代中期開始，荷蘭勞動市場的彈性化程度便不斷深

化，對於提高企業獲利率有顯著的幫助。 

當勞動市場參與因為部份工時就業而提高，相對勞動量的增加並不會如總體

就業率指示般的激烈。在荷蘭，就業率自 1980 年代以來劇烈提高，但相對勞動

量增加卻沒有這麼誇張。比較而言，荷蘭的勞動量還是偏低的，美國和丹麥的勞

動量將近 70%，而德國也有 60%，荷蘭即使產生就業「奇蹟」，其勞動量甚至尚

不如德國（Becker, 2000: 233）。 

我們可以說，就業奇蹟的真相是：全職工作拆分為部份工時工作，讓大家一

起分享工作機會。這也說明為何荷蘭人就業時數，低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或許

我們可以不用悲觀的看待部份工時就業的趨勢，因為也許是未來社會的工作形

態，即不必然需要創造典型全職，或全就業型態。有關荷蘭的就業發展可以說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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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印象深刻，但沒有到奇蹟的程度。 

除了就業形態的重分配外，薪資節制與和諧的勞資關係亦能說明就業增長，

這兩者在制度和政策上都是互補的關係。我們可以說屬於新古典鎖鏈

（neo-classical chain）一環的薪資節制，能促進國際競爭地位、獲利性、提升投

資和增加就業，但在荷蘭這個效果並不明顯，因高獲利未帶來出口或投資的增

加。另一個好聽的說法是統合主義奏效，工會體認到薪資節制的必要性，但這種

看法沒有正式考量到權力關係的作用（Becker, 2000: 233）。 

荷蘭的失業率計算方式亦是特殊的。官方登記的標準失業率很低，因為只計

算積極求職者的未就業率，實際上，總體勞動人口數的未就業率（non-employment 

rate）更高一些，這暗喻著荷蘭社會的幾項特性：第一，高比率的退休人口，這

種歐陸國家的特質相對於盎格魯薩克遜世界，可稱為「退休者國家」（pensioner 

states）。第二，從申請失業救助的案主數量看來，有不少人被隱藏在社會安全制

度中。第三，其中大部分的失業者被涵蓋在《職業失能保險法》下，1996 年的

數據約 92 萬人，將近 40%的就業人口，並幾乎是其他可相比國家的兩倍。事實

上，荷蘭《職業失能保險法》成為將近 50 萬長期失業者的特殊安全網，一位荷

蘭專欄作家說：這是一個很高的壕溝，掩護著失業大軍，因此，我們得以和平共

處。工作的重分配不僅趨向部份工時，也落在年輕人和較健康者身上（Becker,2000: 

234-5）。 

以客觀的標準來看，荷蘭依然是一個中度就業、低度勞動量而高度未就業的

狀況。依照經合組織的廣泛失業定義看來，荷蘭自 1983 年達 26%的失業高峰過

後，自 1986 年以來維持 24%的廣泛失業率。另一個說法是，許多登記失業者轉

歸類為非就業者。簡言之，貝克認為荷蘭失業率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便沒有降

低過。（Becker,2000: 235）。 

蔚為世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稱許的「荷蘭奇蹟」，就荷蘭學者貝克的具體觀

察和研究，事實上存在諸多疑點。特別是部份工作工時以及女性大量進入勞動市

場而形成欣欣向榮的就業奇觀，是否真的值得仿效？但就筆者的觀點，提出對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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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奇蹟的質疑更有助於我們研究在這種後工業化的勞動結構轉變下，勞動市場政

策能夠發揮怎樣的積極作用？當典型就業形態無法在演化中的社會經濟體中被

接受，那非典型就業類型是否能成為下一個世代呼應產業變化的就業型態？ 

事實上，經過就業奇蹟的革命，荷蘭高度彈性就業、和女性部份工時就業的

狀況也間接改變了家戶收入模式，構成荷蘭特有的「一個半」賺食者

（one-and-a-half earner household）類型，亦即家戶薪資收入來自一份典型全職就

業，一份非典型部份工時就業。這樣的變化並未在目前釀造出任何有害的社會風

險，且為荷蘭家戶成員所認可而普遍地發展中。 

 

貳、順勢而為的《職業失能保險法》改革 

一、問題之發現  

《職業失能保險法》是使得荷蘭福利體制最與眾不同的特殊設計之一，其不

僅針對所有工作者提供普及的保險津貼，所得替代率的優渥程度還是前所未見，

高達八成，即便緊縮後，亦依然保有七成（Hemerjick, 2003: 51）。但是 1970 年

代至 1980 年代的荷蘭病直接揭露了這個制度的危機和弊端，經過 1980 年代一連

串針對避免公共財政體系崩潰的應急式政策作為特效藥，1990 年代開始，福利

體制成為荷蘭政府理所當然的診治對象，首要目標就是《職業失能保險法》。 

社會安全體系的危機環繞在《職業失能保險法》成為提早退休和勞資關係重

構的主要途徑。這項社會法的問題主要有三點：第一，它沒有區別不同因素引起

的失能，導致賦權門檻極低，另外，失能的定義是源自社會性的風險，而非單一

的職業性風險失能，這個定義和職業保險的寓意不吻合。第二，既然這是具有勞

動市場考量的社會立法，應該考慮失能程度對案主工作能力的損害程度，和其因

此喪失的勞動市場機會，《職業失能保險法》作為一種賦權基礎，必須重新評估

工作者的傷害和尚存的能力，由此出發為其尋找下一個工作機會，但《職業失能

保險法》在這方面未有完整配套措施（Hemerijck, 2003: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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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失能和疾病福利緊密相關，案主於第一年可運用疾病福利，之後可符

合領取失能福利資格，但是兩者建立的機制卻完全不同，疾病給付來自雇主，而

失能給付來自案主就業期間繳納的保費，換言之，工作者的貢獻度存在不合理的

全國統一標準，沒有考量到存在不同產業而面臨的風險機率和程度。此外，多數

公司的疾病給付額替代率為百分之百，而對失能給付的補助也相當優渥，使得《職

業失能保險法》成為最棒的退休方案(Hemerijck, 2003: 57-8)。以上種種呈現《職

業失能保險法》制度的極大缺失。 

為什麼荷蘭失能津貼的給付條件如此優渥，漢繆海克（Anton Hemerijck）指

出，除了失能定義廣泛、失能程度和勞動機會的一併考量及高所得替代率以外，

最關鍵的因素是荷蘭福利機制的核心：責任和控制的治理失效（Hemerijck, 2003: 

58）。 

在《職業失能保險法》的運作上產生道德風險的問題。疾病和失能給付由工

業保險局統籌管理，它接受來自雇主為員工繳納的保險金，亦有責任監督員工健

康，但這個制度卻因缺乏醫療檢驗的透明度，和勞資雙方在經濟誘因的權衡下，

存在遭到濫用的風險，成為雇主避免開除冗員，而僱員可以不勞動而獲得福利的

便宜行事辦法，特別針對年老員工，同時也為了避免產生社會摩擦（social 

friction），畢竟對雇主而言，將冗員保留在正式的雇用名單中成本遠高於支付其

疾病及失能津貼的成本。加上，醫生能寬鬆的解讀勞動市場條款，使員工直至退

休前能獲得優渥的福利。事實上，福利賦權的低門檻，社會和職業風險的曖昧不

明以及豐厚又長期的福利待遇，總和解釋了為何《職業失能保險法》成為減少勞

動參與的方法（Hemerijck, 2003: 58）。 

一項未預期但必然產生的結果是《職業失能保險法》上的案主遽增，並幾乎

用盡其財務資源，原本支援案主不應超過 20 萬人的制度，至 1990 年代前累積了

90 萬福利依賴者。據估計將近 30%至 50%的案主是失業的，加上提早退休計畫，

《職業失能保險法》成為最熱門的勞動市場退出計畫。提早退休計畫原本的用意

是為了刪除企業低技術而年老的就職者，使其於正常退休年齡前提早退休。而《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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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失能保險法》的用意在於鼓勵失能者的能力再檢證，使有能的失能者能再度被

統合入勞動市場。但這兩項計畫在此時期的意義完全遭到拋棄和濫用（Hemerijck, 

2003: 58-9）。 

《職業失能保險法》成為福利制度最令人詬病的陷阱，即：一旦被正式認定

即失能資格，案主便能取得在勞動市場中永久失能的地位，成為案主拒絕再回去

勞動市場的藉口（Hemerijck, 2003: 59）。 

二、改革行動 

針對《職業失能保險法》使用氾濫的現象，政治上的改革回應是漸進但劇烈

的。1984 年法定最低薪資遭到刪減，所得替代率降低，許多名目福利遭到凍結，

直到 1990 年。1987 年第二屆呂貝爾斯內閣開始進行社會安全體系的結構性重

組，包含所得替代率從 80％縮減至 70%，賦權條件趨嚴，隨著物價變動而調整

薪資的薪資指數化機制取消，領取失能和失業福利的期限縮短，更重要的是廢除

《職業失能保險法》和提早退休計畫的掛鉤。 

然而這些相似的手段並沒有太大的效果，因為福利依賴的人口數依然不斷上

升。另一個改革失敗的原因來自國家於社會福利體制中的微弱角色，以《職業失

能保險法》為例，由於主管行政單位是工業保險局，由勞方、資方和政黨代表組

成，防止了政治權力的動員，缺乏足夠的誘因和動機阻止《職業失能保險法》的

濫用（Hemerijck, 2003: 59）。所以，至此的政策調整是失敗的。 

直至 1989 年前夕，荷蘭福利依賴人口逼近百萬，福利成本爆炸，既有的勞

動市場退出策略必然使福利體制災難性的崩潰。政府對於這項壓力的感受強烈除

了現實因素外，也存在政治因素，主要是因為工黨加入了聯合內閣，一向支持福

利體制和分配正義的工黨也感受到治理和改革的急迫性（Hemerijck, 2003: 59）。 

事實上，早在 1989 年的大選前，基民黨和工黨曾就共組政府進行多次會談。

基民黨領導人看出兩黨聯合執政的策略優勢，特別是在工黨不堅持反對緊縮政策

的前提下，因此，對於其後來形成聯合政府也就不意外（Green-Pedersen, 2002: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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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呂貝爾斯政府上台，宣示延續過去的社會經濟政策改革，並在與工黨

的合作下，進行更劇烈的緊縮政策。過去兩次呂貝爾斯政府的改革著重社會福利

支出的刪減，而這次呂貝爾斯政府更直接了當的面對福利案主，並論及這些狀況

對危害社會安全的不可控制性（uncontrollability）和不可治理性

（ungovernability），其被視為荷蘭的「蟄居危機」（inactive crisis）（Green-Pedersen, 

2002: 103）。 

呂貝爾斯發現蟄居的靜置人力問題是造成危機的主因之一，並很快將改革焦

點轉移至領取失能福利的案主，引起改革《職業失能保險法》的討論。聯合政府

宣稱領取失能給付的案主數目以達極限，且不能再增加。1990 年 9 月 4 日，呂貝

爾斯政府再次創造危機論述，企圖為進行激烈的福利改革鋪路，呂貝爾斯總理在

Nijmegen 大學 1990 至 1991 學年度開幕演說中宣稱「荷蘭生病了」（the Netherlands 

is sick）並且需要用最強硬的手段來處置，呂貝爾斯更要脅說倘若案主達到一百

萬人，就要辭職。工黨方面，希望這項政策能以軟著陸的手段進行制度改革。

（Visser & Hemerijck, 1997: 151） 

對工黨和基民黨來說，《職業失能保險法》社會改革最後成為《職業失能保

險法》政治災害，兩黨皆在 1993 年及 1994 年的地方和國會大選中失利。但隨後

由工黨內一部份傾向市場派的人馬戰勝黨內的傳統主義者（traditionalists），並與

自由黨組成聯合內閣，即 1994 年的紫色聯盟（Purple coalition）政府。這是荷蘭

史上第一次的自由黨—工黨政府組合，同時也是基民黨第一次成為在野黨。紫色

聯盟政府並未像過去那般推行許多緊縮政策，其更著重賦權規則，即國家和公民

針對福利衍生而來的權力義務關係，例如：社會救助案主被迫就職，以便轉為失

業保險給付名下，並活化其勞動力和社會安全的私有化，除了兒童和學生津貼，

以及健康保險改革，讓投保人承擔更多自付額（Hemerijck, 2003: 251-253）。 

 

二、勢在必行的福利改革 

1991 年將近百萬人群據海牙，走上街頭抗議，成為戰後以來最大規模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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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稱為《職業失能保險法》事件（WAO affair）。此事也造成工黨內部的分立，

國會成員無法全然展現改革決心，無論是面臨黨內成員或選民，都冒著相當高的

政治風險來決策，特別是對工黨的支持者而言，工黨現在要做的改革是拿著鋤頭

剷除過去工黨努力促成的權利和福利（Green-Pedersen, 2002: 102）。 

由於《職業失能保險法》的改革爭議過大，政府曾經試圖和社會夥伴協調，

不過基本上是失敗的。1993 年夏，政府開始強硬實施圍繞著《職業失能保險法》

相關的改革，首先是針對雇主設定的《減少失能案主法案》（The Act in the 

Reduction of the Number of Disablement Benefit Claimants, TAV, 1993），作為雇主

的獎懲機制，即若雇主雇用部份失能工作者可以獲得福利，而將僱員推進失能福

利機制者則會遭受罰款的懲罰（Hemerijck, 2003: 59）。 

然而在來自雇主的政治壓力下，最後政府被迫放棄這項政策手段。此外，

政府還針對案主進行以年齡來排除案主的《減少失能案主人數法》（Act on 

Reducing Disability Claims, TBA, 1993），但多數年老案主還是不受影響。類似重

新檢驗賦權資格及資格條件趨嚴的辦法也同時施展，將近 43,000 位 35 歲以下的

案主有 30%喪失資格，18％遭到福利刪減，只有 2%的人福利增加（Hemerijck, 2003: 

60; van Ooschot and Boos, 2000: 3-5）。 

1994 年《減少疾病缺勤法》（Act on Reducing Sickness Absence, TZ, 1994）

通過，規定超過 16 個僱員以上的企業，其僱員之疾病津貼前兩週或六週的財源

由雇主直接負擔，由雇主及僱員共同負擔缺勤的成本。將福利義務平均分攤在雇

主和員工身上，降低國家義務性付出的角色。另外，同年也通過《工作條件法》

（The Act on Working Conditions, ARBO, 1994）強制規定雇主必須為所有員工向

私人保險公司購買健康保險，發展企業專屬的健康政策，並且必須規劃康復後員

工復職的途徑（Hemerijck, 2003: 60; van Ooschot and Bos, 2000: 6）。到目前為止，

紫色聯盟政府由福利緊縮轉向福利制度私有化的政策走向已經非常明確。 

這些改革造成工會與企業再度恢復正向循環的功能性互動，意即工會開始

在薪資議價過程中提出補償福利的要求，因此，疾病和失能的成本成為議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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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份，而連帶使得企業更強化減少缺勤的動機，因為這種情形的成本效益更

公開顯著，形成勞資雙方彼此約束但也彼此幫助的關係。第三屆呂貝爾斯政府強

化改革效力的方式之一是以公開質詢塑造社會安全體系危機的必要性，事實上，

大家都知道荷蘭到底是怎麼病的，無論是誤用社會福利的個人、雇主或企業，工

業保險局，工會以及地方政府等（Hemerijck, 2003: 61）。 

1992 年，國家審計局（National Audit Office）提出診斷荷蘭社會安全制度

的檢查報告，社會民主人士促使國會形成調查《職業失能保險法》災難小組，類

似的專業諮詢委員會成為國會制衡政府政策的有效工具，其並具有法律上的聽證

功能，小組的主要建議是認為社會安全制度的運作必須被監督，並獨立於社會夥

伴和工業保險局來運作，以避免裁判兼守門員之風險；此外，其還建議工業保險

局的功能由區域機構取代，便於和公共就業服務合作和勞動力的運用。柯克（Wim 

Kok）政府在此脈絡下重整社會安全制度，設立實體來控制社會安全制度的運作。 

在《職業失能保險法》的改革過程中，事實上是一個收拾過去政策不當的

過程，在社會夥伴無法信賴，而財政危機日漸增強的壓力下，紫色聯盟政府在工

黨首相柯克的帶領下，逐步以賞罰皆備、質量與數量的制度改革，降低《職業失

能保險法》的危害。 

 

參、1990 年代市場機制引入社會安全體系 
一、社會安全制度 

紫色聯盟政府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圍繞著兩個面向，第一，透過社會保險

的部分私有化，社會政策行政管理的自由化，以及第二，重新設計社會安全制度，

創造財務誘因。換言之，重構社會安全制度的目的是積極的，置換為具有生產性

功能的社會政策，意即政府給予的福利作為促進案主工作的誘因。政府目的在於

促進工作誘因、制度效率更避免道德風險。領受失業津貼的權利建立在案主的工

作，或接受訓練以便就業的意願上，即：結合工作與福利的「工作福利」（workfare）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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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勞動市場政策和社會安全制度的結合取向，搭配著新政策首要目標，

即提高勞動參與率，使得 1990 年代的勞動市場政策變革必須重新被社會適應。

自 1990 年代早期，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便經歷兩次改革，1991 年《就業服務法》

（Employment Service Act, 1996）使先前蟄伏而獨佔的國家就業服務體制改革

為，以區域為主的去中心化服務機構，並獨立於政府來運作。這項改革的重點有

三方面，第一是人力配置的去獨佔化，第二是強調發揮就服功能和第三區域化的

去中心管理形式，成為荷蘭勞動市場政策的主要制度突破（Hemerijck, 2003: 

63）。儘管出口好轉，但這個微弱的制度安排在社會經濟政策中無法彰顯作用。

勞動政策由「積極」（active）轉向「活化」（activating）的方向是勢在必行的優

先目標。 

1996 年的《就業服務法》下，就業扶助對象僅限於弱勢的就職人口，但新

的計畫將領取失業津貼的福利案主納入就服對象，他們必須到就職處登記，並積

極尋找重回勞動市場就業的機會。1996 年的《社會救助法》（National Assistance 

Act1996）和 2000 年的新《社會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 2000）都內建結合

地方政府，工業保險局和區域就職服務機構的合作，儘管效果未明。在實務上需

要更簡便、獲得性高的改善，但荷蘭政府欲結合工作和福利的意圖是無法逆轉的

（Hemerijck, 2003: 64）。 

疾病福利機制的私有化在 1996 年的《疾病期間擴大義務薪資給付法》

（Payment of Wages Act Expansion Obligation By Disease , WULBZ, 1996）生效後

啟動。雇主對其員工具有投保和支付薪水的法定義務，雇主和員工的利益關係更

明確，帶動雇主投資私人保險來防範風險。儘管制度改變，但保障程度不一定惡

化，實際上集體協議中的所得替代率仍高達 70%，福利給付更是百分百。新的疾

病福利機制有效降低缺勤人口，但負面效果是雇主可能不願雇用存在高健康風險

的員工（Hemerijck, 2003: 61）。 

1997 年之《失能保險之保險分層級市場補償法》（The Act of Differentiation of 

Contributions and Market Compensation in Disability Insurance, PEMBA, 1997）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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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投保員工保險方面，提供兩個退出公共保險制度的途徑，首先，企業能選擇

自行擔負員工首次就業前五年的完全職業風險，企業可按照公共標準給予員工保

障的津貼額度，其後可將風險對外投保至私人保險制度；或者，企業可沿用公共

保險制度，接受依案例及保障程度差異而增加的保險費。這項改革實際達成了雇

主在保障失能安全福利面向上的分殊化，並鼓勵企業藉此發展員工專屬之健康和

工作風險的責任政策，限制企業以失能保險來解雇生產力較差的員工。同時，如

同預期，雇主在招募新員工時更加意識到其疾病和失能風險（Hemerijck, 2003:  

61-2）。 

在這波社會體系保險改革中，最革命性的制度變動就是原本專司社會保險

政策管理的社會夥伴之地位改變，換言之，原本由勞資雙方代表組成的工業保險

局在歷經這次政治、經濟和社會動盪後，失去了組織獨立和專業的可信度。 

1994 年社會保險局（Social Insurance Council, SVR）被解散，為獨立的監管

機構社會保險監督委員會（the Supervisory Board for Social Insurance, CTSV）取

代。為了實施社會保險立法，成立具三方架構的暫時協作機構（Temporary Institute 

for Coordination, TICA）。1997 年，工業保險局被解散，暫時性機構 TICA 被重組

後成為永久性質的機構，即「國家社會保險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fro Social 

Insurance, LISV），專職社會保險行政之外包，交由私人的服務機構；在國家社

會保險機構中，工會及雇主聯盟被賦予諮詢地位。藉著建立獨立的監督機構，以

及在社會安全行政方面引入市場機制，政府認為可在疾病和失能的社會安全政策

更有效率的執行，而不遭到誤用（Hemerijck, 2003: 62）。 

 

二、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經合組織對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目標定義為「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目的有兩

個：一、促進福利案主找到有報酬和前景的就業，二、或以其他方式促進其賺取

收入的能力，包含就職和人力資本培訓這兩部份。其計畫包括公共就業服務方

案，勞動力市場培訓，青年從畢業至就業過程之銜接，以及促進失業者進入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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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措施（Tergeist and Grubb, 2006: 15）。」 

荷蘭的積極勞動政策是在福利案主和政府認知「相互義務」（mutual 

obligations）之前提下運作的，意即福利案主必須透過積極尋找就職機會或參與

提升自身就業力的訓練，換取政府提供的就業服務及福利。在歐洲，荷蘭是第一

個全面施行「再統合市場」（reintegration market）的國家，即私部門機構可投標

競爭，提供就業媒合的服務，但由於政策的持續變化和行為者多樣性對地方就職

情況的介入，其效果不明朗。在荷蘭另一項對抗失業率的潛在政策壓力是：非就

業人口（non-employment population）對福利依賴的比例遠高於失業率，並且形

成公共財政壓力（Tergeist and Grubb, 2006: 16）。 

自 1980 年代以來，積極勞動市場政策（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ALMPs）更已逐漸成為歐美已開發國家解決失業問題的政策主軸（辛炳隆，

2003）。荷蘭本身即具有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的傳統，自 1950 和 1960 年代起，重

視職業訓練、教育和工作媒合。其主要有兩個提供職訓的機構，分別有二十五個

地方辦公室，「職業指導與實踐中心」（Centres for Professional and Orientation and 

Practice, CBB）和「成人職業訓練中心」（Centres for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Adults, 

CVV），但為求效率與統合，兩者已合併為「職業訓練中心」（Centres for Vocational 

Training, CV），此機構不僅提供失業者機會進修以提高勞動力品質，協助進入就

業市場，同時也幫助僱員在職進修以維持人力品質，甚至，機構還提供雇主許多

補貼誘因刺激他們訓練低技術僱員（van Oorschot & Engelfriet, 1999: 166）。 

1990 年代起，荷蘭社會夥伴開始協助工作媒合政策的施行，使其更加有效

率，透過勞動辦公室，他們被告知其責任與協助能有效、公平的達到勞動力需求

之平衡。不過單方面就社會夥伴的努力是不夠的，之後在市立社會服務機構的協

作下，工作重點是再統合和長期失業者之活化。同時，過去只需收納社會保險費

與接受保險請領的社會保險機構亦被賦予新責任，即必須活化與再統合案主（van 

Oorschot & Engelfriet,1999: 166-167）。 

在荷蘭，勞動市場改革轉向供給面修正，以及去管制（Touwen, 2008: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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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針對長期失業者推動積極的活化政策外，並結合了針對福利依賴者的促進就

業，導向工作福利式的政策邏輯。 

 

肆、2000 年後更具體的體制私有化及工作福利 

一、勞動市場政策 

經過 1990 年代荷蘭亦步亦趨達成的經濟奇蹟後，在 2000 年後遭遇景氣循

環（boom-and-bust cycle）後的經濟蕭條，經濟成長率從 2000 年的 7%降至 2003

年的 2%，加上財政收入劇減、對優渥福利和人口老化等內在危機的煩惱加壓，

一連串的事件似乎都在要求更深度的福利改革（State, 2008: 236）。 

自 2000 年的失業保險和 2002 年的社會救助開始，原則上案主若為在半年

內就職，就會被外包給私人就職體系。政府的邏輯是想透過競爭達到就業媒合的

效率和效益。傳統上，荷蘭就職安置和福利輸送的制度是分立的，社會夥伴對於

福利機構的運作有特別的管理權限，而社會救助等則由地方政府負責，但自 1980

年代以來的改革，已經歷兩個階段性的變化，首先，1990 年代，中央政府決定

擺脫直接管理和主導福利案主就業媒合的責任和角色，將蟄居人口的促進就業權

責轉移至中央和區域層級的三方委員會（tripartite boards）；1990 年代中期，另一

回合的改革啟動，將三方委員會的這項職責轉交「市場」來解決，透過鼓勵社會

保險機構和地方政府向私部門購買就業再統合的服務達成案主就職媒合的私有

化，換言之，在推入勞動市場的第一階段還是由公共就服體系處理，再失敗才會

外包給私部門（Tergeist and Grubb, 2006: 16）。 

2002 年《工作與收入實施架構法案》（implementation structure for work and 

income, SUWI）在制度上激烈改造了社會安全、職業媒合和勞動再統合的既有結

構，目的在於減少原有制度無法有效統合的剩餘冗員和促進各類型福利案主的再

統合，其並且要求新設的失業福利機構（Unemployment Benefits Organization, 

UWV）和 486 個地方單位配合外包。這項政策由荷蘭社會及就業部（Ministry of 



 

 
 

100

Social Affairs and Employment, SZW）的「工作與收入視察團」（Work and Income 

Inspectorate）來監督。在這個改革中，社會夥伴喪失其於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Work and Income, RWI)的諮詢地位，但還是被委託監督再統合市場的

運作（Tergeist and Grubb, 2006: 16-17）。 

2004 年《工作與社會救助法》（Work and Social Assistance Act, 2004）給予

地方市政單位全權處理其福利案主再整合的權限，但由於中央採取一次付清

（lump-sum）的預算方式，使得地方原本以「合適工作」（suitable jobs）的考量

轉換為「工作優先」（job-first），意即 中央政府以一次給清的預算用來支付兩種

政策：福利金和就職媒合的外包基金，剩餘的預算成為地方的盈餘，使得地方政

府傾向快速將福利案主推進勞動市場，避免消耗財務的現象（Tergeist and Grubb, 

2006: 17）。 

總而言之，荷蘭在公共就職服務方面的私有化改革，從強調獲取合理收入

轉向工作優先，改變了政府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和社會保險條款中的角色，給予

地方更多權限主導各自的再統合政策。儘管這是荷蘭中央政府為強調媒合效率的

做法，卻也遭致諸多批評，例如：效果未明，但可能讓案主胡亂的被強迫置入勞

動市場，並且缺乏統一的管理和監督（Tergeist and Grubb, 2006: 17）。 

顯然，在促進積極就業的過程中，去中心化且私有化的治理形式已經展開，

中央政府將棘手的積極勞動政策難題轉移至地方政府和私部門，形成積極勞動市

場政策項目的市場開放。 

 

二、社會安全政策 

1989 年，第三屆呂貝爾斯政府改與工黨組成聯合內閣，在柯克的努力下，

試圖讓薪資連結法起死回生。工黨的努力確實奏效，但是今日的薪資連結法已於

往昔大不相同。在這項法案中，政府由福利提供者的角色轉向媒合工作義務及其

福利的角色。這個法案的規定是：若薪資成長幅度大，即其漲幅程度超越通貨膨

脹率和生產力，政府則無義務施行福利和薪資的連動調整；其次，倘若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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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增加至一定數量，則加重課稅及提高社會保險金的施行則是必要的。換言

之，連動增加的福利保證建立在福利案主不過度增加的前提下，即若對薪資之需

求不至於引起福利案主以任何形式增加的話，這個薪資和福利的連動關係是成立

的（Hemerijck, 2003: 63）。 

在這項法案中，明白的突顯福利權利和福利義務之間的對應關係，薪資和

福利連動調漲的機制依然可行，但是其配套措施必須吻合實際的財政收入及保險

繳納基金狀況，我們可以說，薪資福利連動法的復活其實是一個完全新生的法

案，和過去強調單方面的福利賦予不同。 

2000 年後回歸基民黨執政的荷蘭將私有化社會安全體制的重心擺在年金改

革及健康照護制度方面。2002 年大選後，基民黨重回聯合內閣，並由學者出身

的巴肯南德（Jan Peter Balkenende）擔任總理，這個新政府決定和波德模式（Polder 

Model）切割。昂貴的提早退休計畫被廢除，工作福利縮減，推動減稅，並於 1997

年開始在健康照護系統運用自付額模式，2006 年 1 月 1 日正式開放私人保險公司

的入場與公共體系競爭，加上薪資凍結的施行，總體構成工會的不滿，工會要求

進一步的議價，大規模的抗在 2004 年爆發。但是政府對國際競爭加劇及高稅率、

高工資將對企業發展不利的憂慮下，依然堅持改革。在勞動市場的就業形態改變

更加顯著，部份工時、暫時性就業、獨立工作者等非典型就業之增加，需要社會

安全制度的調整配套，而人口老化的問題更直接衝擊財政不足的黑洞（State, 2008: 

236）。 

荷蘭健康照護制度的改革目的在於改變財務結構和服務的輸送。此體系想

追求良善的全面涵蓋荷蘭公民，並促進社會團結，但同時開放私人保險公司的入

場產生市場導向的競爭。儘管荷蘭的健康照護法改革由於太過複雜，並牽涉多面

想的服務運作，其效果有待時間考驗，不過，目前荷蘭的健康照護改革已經成為

德國和美國嘗試仿效的模式（Stewart, 2008: 62）。 

總體來說，在社會安全方面，荷蘭政府的做法相當「企業化」，除了要求公

民，或者稱為公共投保人，負擔更高水民的保費額度外，也透過集體對外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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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開放市場競爭的手段，建立複雜但多層次的保障體系，融合公私部門的保險形

態。 

 

第三節 福利國家改革之成果 

壹、勞政制度面向 

1980 年代起，傳統的活化政策與制度已經無法處理大量失業與危機後遺留

的長期性失業問題。政府透過許多政策遏止就業狀況惡化，其中主要可區別出兩

類政策，即適當的活化政策（activation measures proper）和工作相關的福利標準

（work-related benefit criteria），前者針對人，目標要將人留在勞動市場，無論是

有給薪或無給薪，後者引入緊縮的工作福利賦權，間接產生活化效果，因為這將

帶給失業者更大的就職壓力（van Oorschot & Engelfriet, 1999: 11）。 

荷蘭勞動市場經過改革的結果是彈性化，特別是短期、彈性就業的潮流增加

雇主錄取和解雇的自由，如同自由市場經濟的情形。當企業有更多樣的雇用形式

可以選擇，也意味著制度性互補的程度減弱。企業活動不僅受到景氣循環影響，

也同時受到經濟政策原則和總體制度框架左右。在瓦森納協議中，社會夥伴認知

經濟景況緊急而接受薪資凍結及去管制，其中國際競爭壓力促成了經濟政策典範

的轉變。1980 年代荷蘭在勞動市場、勞資關係、薪資協商、挽救失業率的政策

主要目的除了政府的公債危機外，就是為了恢復企業的獲利率。換言之，尚未恢

復企業活力以前，許多相關社會經濟問題根本無法解決。 

漢繆海克認為荷蘭的福利改革從不被看好，受到工會反對，但在統合主義的

調整下，逐漸恢復信心，改革受到荷蘭統合主義政治經濟體的支持，更重要的一

個發展是對荷蘭福利國家病因的診斷產生新的想法。1980 年代晚期，決策者理

解到低勞動參與率才是廣泛而消極之福利體制的致命傷，1990 年荷蘭科學委員

會（Netherlands’ Scientific Council for Government Policy, WRR）向政府獻策，建

議政府改變過去的政策目標，以極大化勞動參與率作為福利國家永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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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erijck, 2003: 62）。 

自 1990 年代早期，呂貝爾斯—柯克政府和紫色聯盟政府大多獨立於公共就

業服務體系的運作，宣示積極和消極政策的齊頭並進，例如：勞動池（labour 

pools），青年保障計畫（Youth Guarantee Plan）等等。這些額外的就職計畫力主

提高勞動參與率，紫色聯盟執政期間，使低技術、低薪資者重新統合入勞動市場

的比率增加了一倍。多數的就職計畫透過地方政府來執行，此外政府也規劃就業

補助機制， 透過大量的減稅和降低社會安全保費，降低雇主雇用長期失業者的

薪資成本，補助最高可達年薪的 25%（Hemerijck, 2003: 64）。 

 

貳、協調市場經濟面向 

萊因經濟模式的德國如何避免發生「荷蘭病」？因為德國的經濟體是一種社

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 economy），其中企業中存在長期的勞資關係、有品質

的產品、高技術勞工、完善的社會安全網和共同決策。但隨著德國統一和萊因模

式的制度僵固性，使其 1990 年代的經濟受挫（SER, 2009）。 

荷蘭中央計畫局（Central Plan Bureau, CPB）因此引介美國，外來的挑戰者，

其自由市場經濟特質，作為荷蘭的學習對象，特別是多元、創新之就業活動、快

速的勞動力再配置和實物及金融資本。1990 年對國際興起對荷蘭波德模式的興

趣，認為荷蘭經濟體成功結合了盎格魯薩克遜和萊因模式的優點：彈性和安全。

首先，現代市場經濟中，社會經濟決策同時需要政府和社會夥伴的協作。其次，

無論運用怎樣的政策工具都必須了解政策工具的互賴性，例如：稅務政策會影響

薪資設定，而薪資政策會影響政府的就業政策決策。因此，政策的彼此協作可以

增進社會經濟表現，許多制度化的安排都能因而產生自律性的行為、建立互信、

降低交易成本，並且避免產生對國家不利的衝突（Hemerijck, 2003: 62）。 

在國家層次上，由勞資雙方組成的勞動基金會（Labour Foundation, START）

和依法設立，作為政府和國會有關社會經濟議題的諮詢角色的三方機構—社會與

經濟委員會（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 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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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著著社會對話和促成經濟社會決策的功能。 

 

參、政治面向 

 當工黨於第三次呂貝爾斯政府入閣後，政策調整展開不同的策略。初步的

經濟復甦使政府開始重新調整連結社會福利和薪資連動系統。1982年後，國會同

意暫停1980年代法令的薪資和福利連動運作，因此，就職者和福利案主的收入從

1983年至1989年間差距擴大12%。事實上，重新使這個連動調整恢復運作是柯克

帶領之工黨的執政目標之一，但是呂貝爾斯政府卻需要工黨支持其以緊縮為主軸

的政策。同時，荷蘭科學委員會（Netherlands’ Scientific Council for Government 

Policy, WRR）報告刺激社會事務暨就業部門（Ministe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Employmeny, SZW）的上層文官設計規劃新的薪資和福利連動法案，作為接續，

《條件式連動法》（the Conditional Indexing Adjustment Act , WKA, 1992）於1992

年施行。換言之，在考量政治合作和現實政策之需要後，工黨又再次偏離其意識

形態形式，聯手和基民黨政府延續維持緊縮的政策（Hemerijck, 2003: 62）。 

1994 年至 2002 年的聯合內閣，即紫色聯盟，是荷蘭工黨有史以來歷經長久

的執政經驗，這段期間不僅排除了基民黨的組閣機會，在第一階段的紫色聯盟是

由工黨、自由黨及民主六六黨（D66）組成。傳統上而言，紅色的社會民主黨與

藍色的自由黨是政治意識形態上光譜的兩端，但這兩個黨都在 1994 年贏得歷史

性的得票記錄，而形成於 1990 年代的民主六六黨，則存在兩種政治價值偏好，

即激進的民主人和自由人，民主六六黨（D66）自視為是連結左派工黨和右派自

由黨的橋樑（State, 2008: 236）。 

紫色聯盟執政期間同時使荷蘭福利制度改革最劇烈的時期，其不僅在控制福

利案主方面採取嚴格的人數控管，也注重避免公共財政危機的發生，尚有凍結福

利、改變福利制度財務結構、權責單位，甚至將福利制度部份私有化等。社會民

主黨一反其對福利體制的全力支持，反而對福利體制進行大規模質和量的限縮，

紫色聯盟的執政方向事實上是延續過去基民黨呂貝爾斯政府的一貫邏輯，即：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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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企業獲利的最適環境、改革福利體制搭配積極勞動政策。形成荷蘭政治上不分

黨派、不分意識形態，都具有「中間治理」的特色。因而，紫色聯盟執政時期的

專屬風格又被稱為波德模式。 

 

肆、福利體制風貌改變 

一、活化福利國家 

活化（activation）政策之目標就是就業，而且這也不是新的政策工具，早在

1950 年代，瑞典即使用積極勞動政策（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ALMPs）

作為達成全就業的途徑，但在歐洲進行戰後重建和經濟蓬勃發展的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因為景氣好、財政充裕、就業表現強的情況下，歐陸福利國家幾乎

不需要強調積極勞動政策的運用，直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後，積極勞動政策

的功能被看重，在荷蘭被作為積極安排福利案主就業媒合及提高就業率的雙效用

途工具。 

另外，活化政策還尚有維護公平原則、減少貧窮、社會納入、女性獨立與成

就及對其他歐洲國家而言的外部鼓勵作用（SER, 2009: 2-3）。研究顯示歐陸國家

對於積極勞動政策政策的運用有不同的形式，但基本上都是帶有活化導向的政策

用意，而多數的富有國家亦都廣泛施展活化政策，這意味著對工作和福利在觀念

上的轉變，從去商品化傾向、對非就業人口的消極支持和鼓勵勞動市場退出等轉

向強調就業優先（SER, 2009: 13）。 

從批判的角度出發，積極勞動政策之運用和左派勢力，其通常指社會民主黨

力量，對資本家的屈從有關（Hou et al., 2008）。但也有學者認為積極勞動政策中，

左派勢力並未產生具體或者負面的影響力（Rueda, 2007）。 

波諾立（Giuliano Bonoli）針對 OECD 國家積極勞動政策跨國的比較研究發

現：在開放之經濟體，並且對於老人年金保障較低的國家中，積極勞動政策確實

逐漸成為社會民主黨人首要的政策選項，儘管各國依然使用積極勞動政策，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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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積極勞動政策的意涵卻存在跨國差異。換言之，不同國家和政黨政治運作的情

境下，對積極勞動政策的理解和運用存在相當不同的邏輯，因此，研究積極勞動

市場的動力、誘因和發展需要結合政黨政治、國情和經濟體制特徵之殊異來分析

（Bonoli, 2008: 18）。 

艾斯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的分類中，視積極勞動政策為社會

民主福利國家的重要特徵之一。在理論上，左派對於積極勞動政策的偏好基礎來

自兩點：一、積極勞動政策是有效達成全就業的政策，而左派亦偏好全就業；其

次，積極勞動政策是一個消極保障領薪勞工福利的優勢方案（Hou et al., 2008）。

亦即社會民主黨人事實上是利用積極勞動政策創造一個就業友善的環境，鼓勵全

就業且給予福利的言外之意是：社會保護體系的維持依然來自就業，要維持福利

制度需要就業支持。 

相對而言，基督教民主黨人對就業政策的干預手段主要是：工作保障和促進

提早退休，因為基民黨長期以來都無法平衡勞動市場活化和「勞工不是商品」的

原則（Hou et el., 2008: 17-8）。因此， 社民黨和基督教民主黨對於發展積極勞動

政策之動力是不同的。 

勞動市場彈性化的結果是勞動人口增長，但潛在瓜分了原本的工作時數總

額，其引起的問題是荷蘭如何繼續維持高水準的福利支出？史戴（Paul State）認

為低稅率意味著產生更多工作機會，但也表示財政稅收的減少，而這將可能使得

荷蘭人引以為傲的平等主義、普及式的福利體制難以續存。荷蘭政府的最新一項

創新改革社會法案之一是個人生命週期儲蓄計畫（individual life cycle saving 

scheme），其中勞工可決定將總收入的多少百分比納入儲蓄帳戶，作為無薪假

（unpaid leave）、兒童、老人疾病或提早退休的預備款（State, 2008: 237）。 

 

二、浸染自由主義氣息的福利體制風格 

就福利類型學調控之假設看來，荷蘭福利體系傳統的家長式主義似乎已經死

去，比起 1960 年代，現代社會已經非常個人化。原本被視為「自然」的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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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和菁英大眾之間的不平等已經無法被接受，當然，有關政體權威和臣民的關

係也不再具有正當性。然這些並非指強者和弱者的差異完全消除，在荷蘭有關福

利論述中的優勢者和弱勢者論述不是主流，但政黨間依然認為有必要照護社會中

的極度弱勢者（Becker, 2000: 225）。 

公民的期望儘管很難追蹤和滿足，但一般歐洲國家中，國家和政治機關的社

會安全責任依然不可動搖。對大眾而言，個人經由稅和保險費的繳交而具有社會

安全權利，也因此，不像英國或美國那般強調個人責任。另一個潛在的原因是，

要求社會的極度弱勢者負起個人責任根本是異想天開，社會風險不均勻的分散，

強調個人責任只是強加更多負擔在最需要被救助的對象身上。事實上，沒有人想

要有美國那樣的貧窮率（Becker, 2000: 225-6）。 

荷蘭福利體系中，似乎還存在著一些家長主義的元素，然改革的家長主義幾

乎銷聲匿跡，這個過程搭配著傳統社會民主目標：消除收入不平等和平等受教權

的退場。1980 年代，超過 70%的受訪人口認為收入和階級差距太大，但在 1990

年代中期，這個比率降至 50 至 55%。此外，荷蘭政治經濟，即便是左派出身，

也顯露新右派的思惟（Becker, 2000: 225-6）。 

除了既存體系中已然建立且深根的常規外，社會民主黨對福利推動並不強，

顯然荷蘭工黨加入政府後，並沒有如其意識型態而為，避免更尖銳的緊縮。但是，

若以為荷蘭福利體系趨近自由主義模式也是不正確的理解。目前為止，荷蘭社會

安全體系確實在某程度上自由化，但一些家長主義的考量依舊重要且發揮影響力

（Becker, 2000: 226）。 

一言以蔽之，荷蘭福利體制目前以家長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和自由主義等

三種原則為體，形成一獨特的混合類型。然一項自 1940 年代晚期以來未曾改變

的特徵是，荷蘭福體系的消極（passive）特質（Becker, 2000: 226）。 

除了柯克政府提出的「工作、工作、工作」政策口號外，當前僅有 2 至 3%

的人在經濟活動力上有補助的就職（subsidized jobs），而其相關的積極勞動市場

政策支出還不及瑞典或丹麥的三分之一。其消極面呈現在補助的供應（gr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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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sion）上，多數的福利來自相關的保險費繳納，但基礎年金為普及式。所有

的基礎供應大多在 2000 年後與最低薪資掛鉤，購買力指標一成人約 1120 美金。

給予夫妻的社會救助略低於最低薪資程度，約 2056 美金，不同家戶類型的福利

約為此額度的 50 至 70%，補充最高可達 20%。淨基本年金等同淨最低薪資，而

失業和疾病津貼則不少於總最低薪資。相對而言，這些基礎福利彼十年或二十年

前低很多，然緊縮始於福利相對高點時（Becker, 2000: 226）。 

所以，我們可以說荷蘭福利體制經過幾十年的緊縮和改革，即便刪去很多福

利項目但事實上其福利效果也不會太低，換言之，儘管結構和項目改變了，但公

民可以享有的福利制度並沒有劇烈的減少。 

 

第四節 小結 

1980 年代起，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潮透過各國競相運用私有化、去除管

制等手段達到國家市場的自由開放，甚至社會經濟政策的市場化，成為一股銳不

可擋的趨勢。事實上，荷蘭的社會經濟政策自 1982 年起，就轉向講求實際的新

自由主義政策取向，歷經 12 年後，依然為工黨的柯克政府沿用（Touwen, 2008: 

447）。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風尚被擴大、深化，用以改革福利體制和協調市場經濟制

度。然而，這並不表示荷蘭就此拋棄了戰後建立的協調市場經濟制度而成為自由

市場經濟。較為正確的解讀是：荷蘭的協調市場經濟透過勞動市場彈性化之改

革，以及社會安全政策的私有化，以更寬鬆而富有彈力的市場經濟體來適應新自

由主義的發展趨勢。 

荷蘭特殊性在於，針對不同的經濟問題，依然能協調市場經濟的框架下運用

自由市場導向的政策措施，而不至於損害經濟分配的結果，或者統合主義結構

（Touwen, 2008: 460）。在荷蘭協調市場經濟中，勞資雙方的新共識包含對自由

主義原則措施的認同，儘管這將侵蝕制度性互補的程度，但是卻是一個確定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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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策略。事實上，所有歐盟協調市場經濟體都面臨相同總體經濟政策改革的掙

扎。在未來這個選擇只會更加複雜。 

福利體制的改革方面，荷蘭透過改革最艱難的議題，即《職業失能保險法》

（WAO）作為福利緊縮的開端，並且引入活化福利案主的概念，企圖安排依然

具有工作能力的福利依賴者重回勞動市場。這個務實的政策考量不僅來自公民權

利和義務對等的邏輯，也是為了降低失業率，同時讓勞動市場更加彈性化，創造

有利私部門的營利環境，提高國際上的競爭力。 

對政府而言，要求失業者就業，進而達到自我支持無疑是最佳選項，從社會

角度看來可以避免福利依賴、孤立和社會排除，減少政府福利支出、增加勞動單

位還能滿足個人成就。透過對荷蘭微觀層次的積極就業促進政策可以發現，荷蘭

政府對於工作福利的基本哲學態度和連結收入保障制度的邏輯（van Oorschot & 

Engelfriet, 1999: 5）。 

在功能上，工作福利主義是帶有正面價值的積極勞動市場融合，優於消極勞

動市場可能產生的社會排除，因為工作福利會促使窮人進入勞動市場，或至少佔

住一個也許不穩定，但起碼接近勞動市場的位置。 

1990 年代成功減少結構性失業率的國家，如英國荷蘭紐西蘭，是透過有效

控制公共財物和通貨膨脹，維持總體經濟穩定和就業成長。就 OECD 報告指出

最能適應全球化發展的國家中，除了奉行自由主義經濟的英美外，北歐國家也因

為具有良好的勞動力品質、高度積極勞動市場政策、社會安全網的提供和創新能

力而名列前茅，顯示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國家有非常廣泛社會經濟的策略可

選擇運用，證明國家確實有選擇政策搭配的空間來因應全球化（SER, 2009）。 

福利緊縮吻合供給面經濟學，薪資、社會救助和替代率都必須降低，商業週

刊（Business Week, 7 October, 1996）便因此讚許荷蘭：「他們正向歐洲展示如何

縮小福利國家」，鼓勵其他國家有樣學樣。必須指正的是，這些言論都過度誇大

了荷蘭福利體制的緊縮，因為，荷蘭依舊還是歐洲最慷慨的福利國之一（Becker, 

2000: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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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改革無期限之福利國家的永續發展 

 

就回顧荷蘭作為一福利國家的發展歷程看來，發展福利體制的根本目的就

是：選擇以資本主義作為經濟繁榮發展手段，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積累利益的

效率很高，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最適的發展途徑，但為了想辦法彌補資本主義發

展的社會惡果，諸如：所得差距擴大、社會排除、短視近利甚至自然環境惡化等

等，必須建立一套相應的制度體系緩和其負面效應。 

一項毋庸置疑的事實是：就算要付出相當勞心勞力的代價—建立社會安全體

制維繫社會團結，來收買市場中的所有行為者，當代的先進資本主義經濟體還是

深深依賴著難以馴服的資本主義。即便路途多舛，荊棘滿佈，運行三百多年來的

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近七十年的社會福利制度已經幾乎沒有回頭的可能性，負載

著這體制蹣跚地前進是福利國家最不費勁的選項。 

本章節首先將回顧荷蘭的經濟發展歷程，以釐清其經濟發展脈絡、制度遺緒

和商業信仰，作為了解荷蘭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基礎。其次，將從荷蘭以商立國

的精神出發，探究荷蘭如何面臨當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發展，其自我定位及回

應的策略及優勢為何。第三，將研究荷蘭如何藉由歐盟統合來提升發展荷蘭福利

國家的經濟能量。第四，將對荷蘭永續福利國家發展的策略作一小結。 

 

第一節 荷蘭與資本主義的關係 

壹、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發展先驅 

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對資本主義發展文明的歷史脈絡描繪中，突顯

了經濟活動發展自有其貫時性和共時性的系絡因素（context factors），此外，也

受到水平面向上，社會文化和政治等觀念的影響，最終使資本主義的發展面貌如

此地呈現在我們面前（施康強譯，2002）。換言之，經濟活動發展長時間、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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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物質條件和信仰價值的促進與限制而形成不同的形態。因此，為了了解荷蘭

資本主義的當代制度風貌，在此之前有必要回顧荷蘭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過程孕

育了哪些未來制度化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 

十七世紀，荷蘭，即當時的法蘭德斯地區，取代威尼斯成為歐洲經濟中心的

過程，彰顯了自由貿易對於促進荷蘭經濟發展的必要性，李斯特（Friedrich List）

認為，透過漢薩同盟、商船運數和低地國區域的互通貿易，加上尚未面臨競爭的

法蘭德斯製造業，使荷蘭經濟構成一個以紡織和工業製造為整體的國家工業，在

當時的情況下，人們和主政者都認為沒有必要採取商業限制政策，法蘭德斯認為

自己就是各國的自由市場，任何與此原則背離的作為都不符合其利益（陳萬煦

譯，2009：21-23）。馬克思曾說「荷蘭是一個十七世紀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其

經營殖民地的歷史展示出一幅背信棄義、賄賂、殘殺和卑鄙行徑的絕妙圖畫。」

（張亞中，2008: 75）。 

當時荷蘭便具有高度活躍的城市經濟。與歐洲其他城市相比，聯合省這個小

國的城市化程度和組織程度都很高，人口密度居歐洲之首。荷蘭所有的城市都擠

滿了人。聯合省的一半居民在城市生活，創歐洲最高記錄。因此，人民間的交換

和聯繫都遠勝於其他歐洲城市。實際上，聯省共和國中的每個省都是一個相當密

集的城市網。每個城市均自己管理自己，各自徵稅，進行司法審判，監視鄰近城

市的一舉一動，不斷保衛自己的特權、自治權和稅收制度。布勞岱爾認為，荷蘭

聯省王國這種各自為政，並且令人難以置信的分權狀態，也給個人創造定的自

由。（施康強譯，2002：238） 

過去歷史中，安特衛普和阿姆斯特丹的經濟地位衰退的主因是英國和法國執

行重商主義，即便荷蘭經過對抗西班牙獨立戰爭，將自由精神內化為國民精神的

指導原則，並在重視商業利益的貴族統治下，穩健的保持繁榮昌盛，但荷蘭人並

沒有意識到，只有建立在強大民族精神基礎上的國家，才能維持已然取得之霸主

地位（陳萬煦譯，2009：24-25）。 

但在英國和法國分別透過競爭、立法和保護主義的策略運用下，荷蘭開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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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部分的國外貿易，重蹈過去威尼斯之覆轍，喪失歐洲經濟中心之地位。回顧

這段歷史發展，李斯特（Friedrich List）認為，統一的民族國家是國家持續繁榮

的基本條件，在此方面，英國的民族精神力量遠比荷蘭還要強大，若當初荷蘭、

比利時和萊因流域地區、德國北部地區結成同盟，共組一個領土完整的國家，則

英法兩國便無法以戰爭或商業政策，輕易的削弱荷蘭的海軍實力、國內工業和對

外貿易能力（陳萬煦譯，2009：25-26）。 

因此，從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的觀點而言，我們可以說過去荷蘭的商業榮

耀由於專心逐利而興起，但也因為太過於專注個人財富之利益，忽略對民族國家

之治理及經略而失去保衛財富的能力。換言之，一國的富有及強盛不僅需要各安

其位的各個階級，更重要的是個人利益能服從國家利益。從荷蘭航海大業的興起

至衰落可以看出個人追逐利益，枉顧整體國家的利益，將使得大業無法持久。 

 

貳、二戰後協調市場經濟 

一、高度協調下保有自由開放之傳統 

荷蘭的協調市場經濟建立在快速復興國家社會經濟重建的目的上，但其市場

經濟具有自由開放的傳統。透過 1945 年至 1963 年馬歇爾計畫的援助，荷蘭政府

才開始有限度的介入市場經濟活動，在財政上支持落後地區發展、鼓勵技職教育

等等，積極推動地區工業化，在每個省分成立經濟研究所以擴大該地的區域發展

及就業率，例如：史基浦機場（Schiphol airport）的興建與現代化設備投資。1963

年後，工業化政策轉向至製造業之產業結構轉型問題。由於國際競爭壓力日漸增

強，加上工資水準提高，使得勞動力密集產業以難續存，因此，開始將資源轉移

至資本密集產業，並為提升企業競爭力，政府有意地鼓勵大型跨國企業發展。1980

年代以後，發展以商業貿易及運輸為主的服務型產業（張健雄，2006b：189-193）。 

為了維持國際貿易穩定和競爭力，荷蘭政府一向採取保守的貨幣政策，自

20 世紀以來，得益於共識型政治制度與社會穩定，荷蘭的通貨膨脹率一向很低



 

 
 

113

（張健雄，2006b：182-183）。1950 年代前，歷屆政府皆主張精簡政府機構，以

維繫政府效能、精簡支出，來增強國際競爭力。儘管荷蘭經濟對外依存度高，但

政府鮮少利用貨幣貶值等措施來增加國內產業的競爭力或刺激經濟，政府奉行開

放、自由的經濟政策，對於本國產業幾乎不存在任何保護措施，因此，荷蘭企業

在缺乏國家保護的競爭之下，必須不斷更新技術、提高生產力與管理效能，才能

在劇烈競爭的環境下存活。換言之，荷蘭早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邏輯襲捲全球之

前，便歷經了相當開放、劇烈的競爭過程。 

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共識型經濟（consensus economy）就是一種混合經濟

（mixed economy）秩序，即除市場和政府力量外，存在第三個協作機制，因此，

又稱為協調（consultation）經濟，這種協商不僅跨部門，也能跨領域或者跨越不

同行為者而產生，例如：生產者、消費者和政府間的協調，進而影響社會或經濟

政策的推行（Delsen & de Jong, 1998: 1）。因此，共識型經濟在荷蘭是一種和統

合主義相輔相成的經濟模式，並在二戰以後更加廣為運用，使得荷蘭無論在政治

方面如何變化，都能維持系統性、一貫的社會經濟政策，亦養成政策上的務實保

守性格。 

戴爾西（Lei Delsen）和德宏（Eelke de Jong）認為在缺乏適當的制度背景下，

沒有任何「市場」能運作，換言之，世界上不存在缺乏管制或干預的市場，運作

良善的市場通常經歷政府的干預。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者只傾向認知規範的成本，

認為這將搗亂「自然」的市場秩序，並妨礙所謂的最適分配（optimal allocation）；

然而，規範亦有其功能和益處，以荷蘭為例，許多有效調控經濟體的制度法規，

便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被陸續「創設」的，其目標是校正或減緩協作失敗、壟斷

和放任市場自由下，收入財富的不平等分配（Delsen & de Jong, 1998: 5-6）。從阿

姆斯特丹城市經濟崛起的過程可發現，當時城市資產階級執掌司法大權，可隨意

進行處罰，但也保衛和維護公民權益，使公民不受侵犯。為了求得生存，尼德蘭

各城市不免需要共同行動，因為它們的得益相互交織在一起，城市之間儘管存在

爭吵與嫉妒，但開拓商業和工業活動方面，這些城市聯合起來組成一個間強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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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並進行協調性的經濟治理。（施康強譯，2002：239）換言之，從荷蘭的

資本主義經驗出發，可以理解適度的市場規則協調和發展自由市場經濟是互補

的，而非一山不容二虎形態的替代關係。 

1950 年代，荷蘭社會與經濟委員會（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 SER）指

出荷蘭經濟政策的五大目標分別為：全就業、健全收支平衡、價格穩定、經濟成

長及收入分配平等。前四大目標更是凱因斯主義的魔術方塊（magic square），然

而這並未指出荷蘭經濟體的全貌。事實上，自 1950 至 1960 年代，許多國家都成

功運用魔術方塊，但是荷蘭，包括丹麥在 1990 年代及 2000 年代初期也還是成功

的運用這些所謂的凱因斯策略達到經濟目標。這五大目標基本上在 1980 年代前

都為荷蘭政府所遵行，無論內閣是中間偏右或者中間偏左（Touwen, 2008: 448）。 

 

二、具統合主義特色的企業治理 

荷蘭經常因為統合主義制度的運作得宜而被視為統合主義的優良典範，其發

展僅比北歐和奧地利較為鬆散一點。而荷蘭經濟也被視為西方最具協調性的協調

市場經濟之一（Poutsma and Braam, 2005）。荷蘭體系強調協商（concertation）、

合作，並尋求互動的政治、經濟行為者之滿足。據此之主流觀點，於二戰後形成

部門層次上勞動和資本發展的和諧關係，相關的多項議題被指派由各組織或企業

決定，例如：股市管制、薪資管制、工作條件、年金、社會安全和集體解雇等。

這套自我管制的機制使回應新挑戰時能夠有彈性的調整空間。數十年來這套維持

經濟良好表現的制度安排亦稱為波德模式或荷蘭奇蹟（Visser and Hemerijck, 

1997 ; Delsen 2005 ; Poutsma and Braam, 2005）。 

國家經濟體發展殊異的主因是：經濟協作制度的長期路徑依賴之歷史過程

（Delsen & de Jong, 1998: 5）。而歷史制度的路徑依賴可從協調市場經濟的特性

辨識出來，即融資和公司治理、勞資關係、職訓、員工關係等制度之間的互補性。

在荷蘭的協調市場經濟中，取得融資的途徑不完全仰賴對外公開的財務資訊或當

期回報（current returm）。荷蘭企業重視的是所有企業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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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合作關係。在這種關係場內人（relational-insider）模式中，公司財務結構

強調內部融資而非向外尋求。比起美國、英國等自由協調經濟國家對企業股東的

依賴和重視，荷蘭企業的股票基金（equity funding）及股票權益融資的發展較少，

比起重視市場場外人（market-outsider）的英美模式，荷蘭企業的勞動管理和股

東利益呈現較鬆散的關係（Poutsma and Braam, 2005: 150）。 

換言之，荷蘭的企業經營模式在制度上就排除了只付錢不做事的股東，對企

業治理的干預，企業除了營利外，也相當重視企業作為一個小型社會的合作及協

調。 

協商的原則自然影響著企業內的勞資關係和結果，而集體勞動協議是建立就

業相關制度的載具（vehicle）。政府除了特定表達去管制和去中心化外，仍然支

持這項中心化工具以維持最廣泛的原則，即集體協議能涵蓋全體部門或行業的人

員，無論他們是否加入工會組織。在部門層次中的許多組織，被工會或雇主聯盟

統籌建立，例如：年金基金、訓練機構等。公司的勞動管理也制度化了員工影響

力。管理階層和員工的制度合作，促進就業安全和人力資本發展。管理階層追求

商業策略時，則須以員工和其專業技術為後盾，以達到更高度發展。這些須透過

提供勞工長期就業、企業為基礎的薪資和成立保障員工的工作委員會（work 

council）（Poutsma and Braam, 2005: 151）。 

透過比較西歐不同資本主義體制對歐盟單一市場的國家回應，曼茲（Georg 

Menz）獲得荷蘭的為配合歐盟單一市場的再法制化實施相對較慢且延遲。由於

荷蘭呈現的是一個居中的新統合主義模式（intermediate neocorporatism）。就新統

合主義程度越強者，其保護主義措施越強的邏輯而言，荷蘭在內部市場上亦維持

中等的保護主義，透過爭取時間創造一個有利國內商業發展，又能吻合單一市場

規範的再法制化（re-regulatory）過程（Menz, 2005: 141-2）。 

另外，荷蘭的資本主義風格也偏向自由化，雇主聯盟取得較大的行為彈性，

顯示雇主聯盟的組織實力比工會強大，並以自由的意識形態主導趨向勞動市場去

管制。這些轉變事實上挑戰了新制度主義者對於荷蘭協調市場經濟制度之路徑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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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的強調（Menz, 2005: 185）。 

簡言之，荷蘭企業內也有高度協調的經濟運作制度，其不僅影響公部門的政

策產出，也在企業內部形成統合主義的治理模式，有助於建立荷蘭追求互利的勞

資關係維繫，但是在當代新自由主義潮流的潛移默化和勞資矛盾激化下，可能已

經鬆動了社會夥伴間團結協調的治理基礎。 

 

三、荷蘭的政策選擇 

瓊斯（Erik Jones）對比利時與荷蘭經濟自 1980 年代以來調整的研究中指出：

兩國都選擇了各自偏好的政策群（the cluster of policy），換言之，兩國的經濟調

整行動是主動性而非被動性的改變，例如：荷蘭的長期經濟政策目標基本上是自

由貿易，固定匯率，以穩定為導向的調適型的貨幣及財政政策。瓊斯認為荷蘭不

必然要採取自由貿易或者強硬貨幣政策，但是這麼作卻能讓政府對於經濟的控制

更加有效率，因此，其強烈顯示出荷蘭政府政策偏好的選擇，並不單純是由其經

濟結構決定的，而是為某些理由而作出的選擇。（Jones, 2008: 33）。 

荷蘭的自由貿易傳統很容易從其歷史發展來理解或說明，經濟史學家亦早就

提出自由貿易對於國家財富的累積有多麼重要，特別是無力影響外部環境的小國

家而言，儘管荷蘭依然是世界市場中的前十大出口國之一，但經常成為經濟保護

主義的受害者。對固定匯率的偏好沿襲自自由貿易的傳統，其透過穩定商品價格

降低國際市場交易的風險，對依賴外銷的荷蘭而言，穩定的國際貿易價格意義重

大。因此，政府的行動是偏好中的策略，而偏好本質上就已受到理念和意識形態

侷限。 

追求硬貨幣政策（hard-currency policy）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意涵很複雜。在

布列敦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時代，硬貨幣政策之運用是荷盾對美元的貶值，當

1970 年代匯率逐漸鬆綁，荷盾最終選擇緊跟德國馬克而升值，最後至 1980 至 1990

年代，荷蘭貨幣面臨歐洲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下必須犧牲貶

值，而在歐元區內，相對其他成員來說必須升值（Jones, 200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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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貨幣政策對荷蘭而言，高度依賴進口商品來生產，大量家戶消費和大量的

外幣國債。當國內生產者依賴進口的初級原物料或次級加工商品來生產，硬貨幣

政策能降低生產成本；而當國內消費者持續大量的消費習慣，硬貨幣政策能藉此

降低通貨膨脹；當政府握有大量外幣國債，硬貨幣政策則能降低國內的服務成

本，並清償債務。顯然這些論點將隨著生產，消費和政府借貸的改變而產生不同

的發展（Jones, 2008: 34-35）。 

由於已經選擇對固定匯率和硬貨幣政策的偏好，瓊斯認為荷蘭因此就不傾向

以貨幣和財政政策來達成全就業，以擴張性貨幣政策來提高內需將威脅硬貨幣政

策和固定匯率的施展功效，也就是說，這將引起通貨膨脹，不利於自由貿易的發

展。當荷蘭以自由貿易來累積國家財富為首要目標時，就已經拒絕以貨幣和財政

政策來穩定國內需求，而是以貨幣和財政政策配合自由貿易，固定匯率及硬貨幣

政策，由此可知，荷蘭偏好從長期穩定的自由貿易極大化國家利益，而盡量適應

中短期的就業和出口波動（Jones, 2008: 35）。 

據此，我們也可以了解荷蘭面臨經濟問題的侷限在哪，由於重視長期的國際

貿易利得，相對而言，無法完全運用有效的貨幣或財政政策來處理國內的總體經

濟問題，例如：失業，經濟震盪等。荷蘭對國際貿易的強烈依賴，造成一旦荷蘭

無法製造出具有競爭力的商品，便無法利用貿易政策，競爭性貶值，浮動匯率或

貨幣與財政政策來挽救，唯一的解套辦法是尋找新市場，降低相對生產成本或發

展新商品。 

關於這些經濟問題的對策，荷蘭宣示以兩種途徑來解決，一是區域統合，二

是統合主義的調適。瓊斯認為荷蘭透過積極地參與區域統合來開發新市場，控制

相對生產成本，免除國內生產者受到外部衝擊；另外，透過良好的勞資對話基礎，

運用統合主義決策，減少相對生產成本，支撐獲利率和投資，並將生產資源投入

至更具利得的生產上（Jones, 2008: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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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當代荷蘭資本主義 

當代荷蘭資本主義的形態相當難以定義，但是其風格就如同荷蘭人集體表現

出來的性格和特質。受到原生於海角之地（Uiterwaarden foreland），亦即三不管

地帶的位置影響，荷蘭人對外來文化的態度相當開放，樂於吸收異文化的精髓，

只因為務實的認為這是好的、實際的，或者有利可圖的，例如：荷蘭人對學習英

文的態度，和堅持保有法文傳統的法國鄰居完全相反，荷蘭教育部長李仁（J. 

Ritzen）甚至曾提議大學課程最好全部以英文授課，還有人建議乾脆廢掉荷語，

以英文為官方語言。可以確定的是在荷蘭，為開拓海外市場的考量，中文和印尼

文亦不斷被鼓勵學習（張淑勤，2010：195-197）。 

同樣的，當代荷蘭人依然保有強烈的務實性格和重商傳統，許多格言透露他

們依然重視買賣交易、利益至上和商業為要的精神，例如：「你必須知道現實世

界要向你買什麼」（Je moet weten wat er is de werld te koop is），意即你必須知道

你需要什麼，以及「三思而後行，但行為時還是要繼續思考」（Think before acting; 

and whilst acting, still think）等等（張淑勤，2010：197）。 

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荷蘭資本主義體制和社會安全體制帶來的第一項衝

突則是透過市場來解決社會政策效益和效率的問題。自 1980 年代起，荷蘭政府

開始了解將社會政策交由市場管理可能是一個可行的方案。當時荷蘭政府的經濟

政策目標主要是經濟成長和預算控制，過去的全就業和收入重分配目標不再是優

先選項，政府的這個選擇亦為許多工會團體接受。為了維繫體制，政府企圖重新

設定目標，同時尋求統合主義共識的支持。儘管面臨經濟緊縮的解決途徑依舊是

傳統的薪資節制，而不是完全革命性的新手段，但關鍵的差別是在許多領域的改

革中都強調新古典主義的市場力量，這對長久以來相信凱因斯主義管制和福利國

家的信徒而言是顛覆性的（Touwen, 2008: 448）。 

曼茲（Georg Menz）指出荷蘭政府面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有幾項目標必

須達成。首先，他認為政府意識形態對於市場自由化、福利國家改革、積極勞動

政策和對歐盟統合之支持，主導了荷蘭的回應策略，但在社會和勞動政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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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政府對社會夥伴提議持開放態度，事實上是傾向偏袒企業的；因此，在經濟

發展方面，其結果應會和歐盟指令一致，且支持經濟自由化。而在執行社會夥伴

提議的國家回應策略方面，傳統上是透過統合主義之架構進行，但由於相當重視

共識之形成，政府在雙方協商方案確立前不會採取行動，而這也是政府和社會夥

伴間默認的共識（Menz, 2005: 76）。 

自 1980 年代早期以來，政府介入的傳統漸淡化；新自由主義、福利國家改

革、勞動市場去管制和市場自由化等理念於 1980 年代後起逐漸浮現，並主導荷

蘭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面向上趨向減少干預、去除管制及私有化的政策。當社會

夥伴無法成功獲得協商時，政府才會勉為其難地，以威脅的壓力介入。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發展帶來各國偏好貨幣主義（monetarism）的操縱，但

事實上，對荷蘭而言，由於其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維繫經濟成長，對抗通貨膨脹是

其長期以來的目標，並沒有因為新自由主義而發生改變，比起其他國家，荷蘭更

早就開始運用這樣的工具。活化私部門的營利環境是當代荷蘭資本主義經濟體強

調的重點之一。供給面政策（supply-side policy）才算是荷蘭的新工具（Touwen, 

2008: 450）。 

早在 1976 年，荷蘭商界的九個企業家聯名上書政府，警告與日俱增的政府

赤字將帶來利率增加的效果，和過高的福利待遇窒息了企業發展的競爭力，但是

當時這份聲明並未引起注意，一般大眾認為只要等到景氣復甦，經濟態勢自然又

會從谷底爬升，直到 1979 年以後，政府、社會夥伴和社會才真正感受到事態的

嚴重。在凱因斯政策掛帥的時代，政府扶助落後產業和就業被視為理所當然，然

而這種認知在 1979 年的皇家科學委員會的《荷蘭產業的位置與未來》（Place and 

Future of Dutch Industry）報告出版後，其鼓舞荷蘭經濟發展項目轉向投資、創新

和研究為核心的產業，指示荷蘭在國際競爭下必須根據比較制度優勢作出產業發

展專業化的取捨（Touwen, 2008: 452）。 

 



 

 
 

120

第二節 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認知 

壹、全球政治經濟結構的認知 

荷蘭社會與經濟委員會（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 SER）的主席義諾里

康（Alexander Rinnooy Kan）在 2009 年的一場演講中指出：世界不是平的。他

指出開放經濟體的三個基本發展現象：第一，顯著的群聚效果，即企業傾向聚集

在某一特殊地點以利用其特殊優勢及擴溢效果，國家可以因此找出自己的優勢和

差異；其次，勞動力的流動性有限；第三，可交易的服務業有限，通常限於個人

服務、消費行業和健康照護（SER, 2009）。 

這些討論結果有助於各國政府針對各自的社會經濟計畫發展自主的政策，從

北歐的例子看來，一個巨大而有效率的公部門能與經濟開放搭配的很好，經濟的

開放並不是社會保險支出的威脅。如同歐盟執委會因全球化而產生對社會傾銷

（social dumping）的疑慮並未發生，例如西歐、北歐國家還是能結合相對的收

入平等和高度的公部門就業體系。此外，執委會亦不斷強調現代化福利國家的必

要性（SER, 2009）。 

而荷蘭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過程的重要認知有以下幾點：首先，這是一個互

聯性（interconnectedness）不斷提高的過程。透過國際市場中貨物，服務，資本

和人力的流通，國家的經濟互聯性增強。全球經濟彼此交織的程度令人對國家政

策的執行力和效果起疑，進而影響人們對於全球化過程之認知（SER, 2008: 24）。 

其次，來自市場統合、跨界活動的經濟行為者，諸如：跨國公司，政府，消

費者，僱員，投資客，自僱者等公眾和公民團體或非營利組織等的活動力及重要

性與日俱增。第三，互聯性增強背後的動力是運輸與通訊成本的降低和跨界活動

的障礙移除，二戰後運輸成本降低，網際網路的開發和國際語言的發展等，都使

更多商品和服務成為具可交易性，而科技創新則使全球化更容易，可能。然政策

選項依然能決定市場何時與如何統合。第五，全球化是一個世界經濟水平性和垂

直性的統合，荷蘭必須認知此事時，並全力發展專業化的優勢生產技術，增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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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替代性（SER, 2008: 24-5）。 

 

貳、自我定位 

曼茲（Georg Menz）認為像荷蘭這樣一個小而開放的國家經濟體中，在對外

經濟發展上，政府不可能偏好保護主義政策，而必須透過自由開放促進經濟繁榮

（Menz, 2005: 74）。誠如社會與經濟委員會（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諮詢

報告《邁向永續發展：一個必須贏得的世界》（Globlaization: a world to be won）

所述，荷蘭相當清楚自己應該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中扮演什麼角色、發揮什麼本

事來贏得世界，顯然，以商立國的荷蘭期望透過經濟的永續繁榮策略完成其小國

大業。 

胡博（Evelyne Huber）和史岱分（John Stephens）指出，國際經濟發展與經

濟週期景氣循環的效應：貿易商品國際化、金融國際化、服務業興起而製造業較

為低落的部門轉移與福特主義的衰落：商品轉向特製化與強調技術些微差別的商

品競爭，這些都造成了社會福利國產品與生產體制的衝擊與轉變。總歸來看，經

濟全球化有三個特點在社會福利國造成了很大的效應。第一，國際貿易增加或減

少關稅相關障礙將提高社會福利國家勞工，使產品無競爭力，導致失業率高。第

二，跨國公司增加使資金外移，政府稅收減少，使社會福利支出減少。第三，資

金、技術快速流動剝奪政府傳統訂定、調控經濟政策之能力（Huber & Stephens, 

2001: 312-368）。 

全球化對於福利國家退卻在一般的悲觀全球主義者眼中，是為福利國家的衰

落提供了動因，但是在作者的分析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全球化並非直接導致福

利國家的興衰；而是實際上地限制了國家政策選項，連帶地削弱國家調控市場的

財政與政策能力。而是國家的政治制度與生產體制的差異造成了國家的政策選擇

範圍被限縮。換言之，對於福利國家而言，邁向經濟榮景的道路上不可忽視的便

是運作福利體制的能力。 

社會與經濟委員會（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提出的中期政策諮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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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彼此增進繁榮》（Increasing Prosperity by and for everyone）中認為，政府應

採取積極社會經濟策略，使社會經濟體系更具創業性、適應性和回復性，主要目

標在於增進繁榮和參與，將荷蘭導向一個活化的參與性社會（activating 

participation society），其為考量個人化發展，提升個人參與社會和實踐個人責任

的機會，同時，考量全球化過程發展，建議荷蘭強化比較利益優勢和商業環境

（SER, 2006: 55）。 

這需要雇主和僱員更加進取、更多社會團結（social cohesion），使勞動途徑

更易於進入，即荷蘭政府所稱的「工作是產生社會團結合社會投資的理想工具」，

然而達成此目標之兩項基礎是：法規上在社會保險體系保障收入保護和促進就業

參與（SER, 2006: 55）。 

OECD 研究報告指出荷蘭經濟體對於處理全球化之能力分析有幾項觀察：首

先，在生產市場調節（Production Market Regulation）上，過去十年來荷蘭對於

生產市場之調節進步非常有限，相較於瑞典，芬蘭和比利時的快速去管制，荷蘭

表現屬於居中。其次，與國際相比，荷蘭失業者的外流率很低，因此需要加強就

業媒合的政策效率，以配合因全球化過程而改變的勞動市場。第三，OECD 研究

報告認為荷蘭的創新表現平平，顯然與荷蘭政府期望的歐洲之首不符，在這方面

需要更多補充政策強化創新能力（Rae & Sollie, 2007: 586）。 

第四，荷蘭是歐盟國家中最具薪資彈性的榜首，僅次於美國，荷蘭的協商經

濟模式類似盎格魯薩克遜國家，而統合主義是國家則非常不具彈性。但勞動市場

彈性有兩個面向：薪資和就業流入／流出率，荷蘭在後者的表現不好，因此整體

而言，勞動市場彈性位於歐盟國家的平均位置。第五，在國際的比較上，荷蘭的

結構性失業率低，明顯是一項優勢（Rae & Sollie, 2007: 586）。 

在回應未來的全球化發展上，荷蘭位於歐盟國家的第十二位，而北歐國家因

為具有良好的教育人口、高度發展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和社會安全網和強烈的創

新架構而位於成功回應全球化的優勢位置。美國的優勢在於產品和勞動市場的彈

性。在這些對比和對照下，突顯荷蘭在全球化過程中，國家層次上，有更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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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經濟政策選項得以用來有效處理全球化（SER, 2008: 58）。在這方面，國

家依然有以政策適應全球化的主動性。 

OECD 認為荷蘭正好是高度仰賴國際貿易維持經濟發展的開放小國，在政策

制定者於市場政策上少有選擇，只能充分讓市場發揮機能、讓市場運作的更好才

有機會改變。而荷蘭的跨國企業扮演著創造私部門財富與就業機會的重要角色，

此兩項條件是支應昂貴社會保險與福利方案的基礎（Angresano, 2007: 128）。因

此，在荷蘭讓市場及私部門充分發揮機能和能力是關鍵的選擇。 

 

參、社會安全及勞動市場政策為發展經濟服務 

一、社會安全制度 

從荷蘭的社會安全制度改革歷程可以看出從數量到質量的改變，從政府福利

義務供給的角色轉向促進福利案主自我支持的能力，儘管這個變化是漫長的過

程，但結果是從單純的福利賦權轉向工作福利的概念。 

工作福利的概念來自美國反對福利的論戰，希望透過強制性的就業方案，使

貧窮者或者福利案主接受工作，而脫離貧窮或被救濟的狀態。工作福利具有政治

正確的意涵，強調工作倫理與個人自立的價值，在實際需要下，產生了政策學習

與擴散的效果，自美國向歐洲延燒。歐盟大力主張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或者說

「歐盟就業策略」（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EES）中滲入針對案主活化

（activating）的成份，而對普遍具有基礎社會福利體系的歐盟國家來說，最佳的

典範就是工作福利（辛炳隆，2003：10-11）。 

工作福利是強調福利生產性的正當論證。它一方面反應了社會安全體系核心

概念之一的轉型，另一方面又巧妙的接起了社會安全體系與就業促進體系的橋

樑，它使得談福利的人們，找到一個義正詞嚴的主張，抵擋了「福利造成依賴」

的批評，也使勞動政策關懷到社會福利體系中的弱勢者，因此受到關注（葉琇姍，

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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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蘭期望兼顧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全的目標下，「工作福利」儘管並沒有成

為標籤直接烙印在荷蘭的社會經濟制度改革上，但其內涵已經逐漸透過一連串的

勞動市場政策和社會安全政策改革而具體實踐，成為政府減少財政負擔、勞動市

場成本壓力及「現代化」社會安全體系生產性功能的核心。 

 

二、勞動市場制度 

但就屬於小而開放經濟體的北歐國家和低地國而言，在國際經濟環境變動的

壓力下，社會民主黨者避免採取嚴厲的（draconian）的勞動市場政策。小型開放

經濟體國家中，無論左派政黨勢力強大或微弱，其貿易開放程度和就業保護立法 

都呈現負相關（Bonoli, 2008: 9）。 

對於左派權力結構較強的開放小國而言，其陷入的兩難在於無法同時取得勞

動市場場內人（insiders）和場外人（outsiders）的支持，前者支持工黨以維繫就

業保障和提早退休政策，後者則將受到捍衛前者利益的政策所排擠。但是積極勞

動政策卻能使左派政府走出這項困境，無論從北歐福利國家對積極勞動政策的運

用或者 1990 年代中期後，許多小型開放經濟體福利國家，在中間偏左政府的執

政下廣泛施行的積極勞動政策來講，都在實證經驗上獲得證實（Bonoli, 2008: 

10）。 

制度上對政策的解釋通常聚焦於反饋的效果，如同皮爾森（Paul Piersen）所

言「新政策是較舊政策非意圖效應的後果」。套用在福利國家發展與調適的邏輯

來講，倘若福利國家自戰後起便在處理福利體制財務問題而感到焦頭爛額的同

時，就更不可能發展新政策。簡言之，成本昂貴的福利計畫會阻礙新制度的形成，

稱之為「排擠」（crowding-out）效應（Bonoli, 2008: 10-11）。 

事實上，傳統上高額的社會支出來自兩個因素：首先是過度優渥福利金，其

次是領受福利的母數過於龐大，例如：老化的人口。尤其傳統福利制度之支出多

半和年齡結構老化相關，也因此，當老化的結構因素趨於強烈，對其他制度的排

擠效應就越強。但是這兩個因素必須一起搭配觀察。1970 年代福利國家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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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普遍優渥，不過由於人口結構為達到財務壓力，沒有迫使政府感受到改革的

必要，但當年齡結構持續老化且增加，制度改革就變得急迫。就此點而言，福利

體制的改革或調整上，時間是一個重要的變數。 

同樣的積極勞動政策的採用上，波諾利（Giuliano Bonoli）認為 1970 年代便

逐步採用積極勞動政策的國家，在其資源尚未受到年齡結構老化壓力的排擠下，

有建置完善和成熟發展的契機，他認為這個時間因素是理解北歐和歐陸模式差異

的關鍵。但就荷蘭而言，其早在 1970 年代中期起便試圖建立完善的積極勞動政

策，1985 年起，荷蘭年金體系改革重點式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險的私有化，在此

背景下，荷蘭政府更有餘裕展現更新勞動市場政策的魄力（Bonoli, 2008: 11）。 

  

肆、兼顧利益和公益的共識形成 

萊諾（Magnus Ryner）認為超級自由主義和補償性新自由主義的分立於形塑

公眾同意（popular consent）時也有明顯的不同。儘管新自由主義邏輯在 1970 年

代後成為幾乎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的政策指導方針，但在萊因資本主義的大眾階

層中並未形成潮流。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民主黨政府或許採行新自由主義式政

策，但在公眾領域，他們依然傾向緊抓住傳統的福利形象和論述。這和柴契爾／

雷根政府時代試圖改造民意論，構成「公民社會常識」（common sense of civil 

society）迥異。但是政治菁英和公眾對於新自由主義的認知落差也使得歐陸國家

政策傾向不穩定和脆弱易毀（Ryner, 1999: 46-47）。 

積極勞動政策不同於消極的收入保護政策，對雇主來說積極勞動政策是積極

正面的，比起納稅支付的福利，積極勞動政策至少發揮了提升勞工品質和促進勞

力供給的作用。但如果積極勞動政策可達到勞資雙贏的功效，為何其並沒有在歐

洲國家廣泛被運用？1970 年代之德國、法國和義大利採行的是就業保護和勞動

力削減政策，而不是積極勞動政策。在這方面卡贊斯坦以民主統合主義

（democratic corporatism）來解釋。大型歐陸國家在國際經濟脈絡下，比起小國，

感受到較少的壓力，儘管其國內工黨受到歐陸社會民主黨的傳染影響（conta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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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left），但政府有自信克服雇主的反對，進行上述政策（Katzenstein, 1985: 

144-146）。 

積極勞動政策在過去 20 年來成為 OECD 國家對抗失業率高升的主要策略之

一，其中最顯著的政策擴溢表現在政策理念的擴散和政策學習上，例如：德國

2002 年失業政策的重新定向參考來自丹麥、荷蘭及英國的經驗。另外，非國家

行為者崛起成為全球治理的主要行為者之一，國際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等，諸

如 OECD 和歐盟也在促進積極勞動政策的推行上扮演重要推手（Armingeon, 2007; 

EC, 2010a & 2010b）。 

 

第三節 歐盟區域統合對荷蘭資本主義發展之助益 

壹、歐盟經濟治理的成功 

歐盟經濟之發展與統合堪稱人類歷史上的創舉，目前歐盟經濟統合的表現與

成績是世界各國有目共睹的，也可視為是歐盟統合中最成功的一環。早在 1957

年的《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中，歐盟最早的六個會員國便確立了歐洲區

域經濟統合的必要性與原則，它明確指出歐洲經濟共同體必須在會員國之間逐步

建立一個共同市場，實現經濟一體的目標。 

歐盟的經濟政策主要分為八類領域，其分別為建立內部單一市場、成立經濟

暨貨幣聯盟、發展共同對外貿易政策、共同農業及漁業政策、共同財政政策、競

爭、產業、研究與技術開發政策、區域發展政策以及運輸、能源及電訊政策等。 

建立內部單一市場不僅是歐盟發展史上最早確立的目標，也是歐盟統合不斷

擴大與深化發展的主要動力，其目的在於消除歐盟成員國內所有妨礙生產要素流

通的障礙，達到歐盟區內單一市場的期盼，由其衍生出來的相關經濟政策有許

多，但對於各會員國影響最深遠的便是經濟暨貨幣聯盟（EMU）的成立、發行

單一貨幣歐元、成立歐洲中央銀行掌管歐盟財政政策等，因此，本部份將就歐盟

致力於建立內部市場、發展共同貨幣、財政政策、對外貿易政策的部份，探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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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荷蘭經濟發展的互動關係。 

 

一、建立內部市場 

歐盟單一市場建立的四大自由指標目前已經成功達到人員、貨物、資本的自

由流動，而服務的自由也透過《服務指令》（Directive of Service）逐步建立完善

的自由網絡。無疑的歐洲單一市場是當前全球貿易中顯著的目標市場，無論是其

內需市場之潛力或對外貿易之能力都緊攫住國際投資客的目光。 

儘管早在 1957 年就通過羅馬條約，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1961 年至 1968

年間相繼取消貿易限額與內部關稅，對外實行統一關稅，會員國間的貿易量大幅

增長，帶來巨大的利益，但內部的貿易壁壘的掃除，即落實四大自由化一直到

1980 年代初、國際經濟環境的劇烈競爭下，才被歐洲共同體重新提出。當時歐

洲國家普遍面臨著經濟成長緩慢的問題，例如經濟發展停滯、勞動生產率低、失

業率高居不下等，對外貿易上歐洲產品更加缺乏競爭力。 

同時，相對於美國、日本的經濟、貿易、就業、技術等表現，歐洲共同體更

相形見拙。此外，當時歐洲各國面臨景氣蕭條，反而築起貿易保護措施以保護國

家利益，使得結合為關稅同盟的經濟效果喪失。為解決此問題，1985 年歐體提

出建立內部市場白皮書，並於同年在廬森堡高峰會中通過羅馬條約的補充文件

《單一歐洲法》，展現亟欲實現沒有內部經濟發展障礙的共同市場（張健雄，2006a: 

96-97）。 

搭配著當時一些歐洲國家與美國強烈傾向市場經濟自由化的私有化浪潮，歐

體共同市場的建立也順水推舟的開啟。對於歐盟會員國而言，歐盟共同市場建立

最顯著的利益便是區域內貿易壁壘的消除，由於歐盟內國家各地區發展程度不

一，產業強項亦有所不同，共同市場有助於區內產品的跨國流通，使得區域內消

費者有更多元與低成本的消費選擇。 

歐盟建立單一市場的計畫也因此吸收了原本參與歐洲自由貿易區，但非歐盟

成員的國家，這些國家為了確保歐盟在成立共同市場後，能對歐盟維持同樣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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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水準，便同時希望與歐盟建立起新的貿易網絡，即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1992 年《歐洲經濟區條約》簽署完畢，1994 年生效，是歐盟經

濟區成為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其性質僅是一個自由貿易區，並非一關稅同

盟，也沒有包含政治或貨幣聯盟的內容，其特點主要包括四大自由、以歐盟競爭

制度為競爭基礎、與歐盟在研究、發展、教育與環境等多面向上的合作。事實上

就是將歐洲單一市場擴大到歐洲自由貿易區的國家（張健雄，2006a：111-112）。 

1993 年的《成長、競爭與就業》白皮書指出統一的共同市場的成就有：廢

除了七千個關稅稅則、節省國際運輸成本近 3%、市場內外的企業合併倍增、投

資相較於 1985-1990 年間增加了三分之一、創造 900 萬個工作機會、每年為國內

生產總值增長貢獻了 0.5 個百分點（張健雄，2006a：113）。 

 

二、共同貨幣政策 

歐元的出現改變了美元獨霸世界的局面，張健雄認為它改善了世界總體經濟

環境，促進全球貨幣體系合理化，作為歐洲貨幣一統使歐元成為世界上的強勢貨

幣將能有效壓縮國際金融投機活動的獲利空間，對會員國與其企業而言，能擁有

穩定的貨幣經濟環境。 

自布列頓森林體系瓦解後，美元在世界經濟活動中承擔的責任遠超過其得以

支撐的能力基礎4，成為世界經濟秩序不穩定的潛在因素，美國的任何經濟波動

都將對世界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歐元成為世界強勢貨幣將能因此與美元共同承

擔穩定世界金融體系的責任，調整國際貨幣體系的比重，有利於世界經濟活動的

穩定進行（張健雄，2006a: 175-6）。 

對歐元區內的會員國而言，消除了跨國貿易的匯率風險，極小化交易成本。

經濟暨貨幣聯盟（EMU）十餘年來年的發展已被視為自布列頓森林體系以後最

重要的貨幣改革，不僅史無前例，也說明歐洲的前瞻性與能力，做出深遠的決定，

                                                 
4 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只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 25%，進出口貿易總額低於 20%，但美元的使用佔

世界貿易的 50%，全球金融交易的 80%，國際儲蓄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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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歐元的成功也證明了歐洲貨幣體系的策略成功，在經濟動盪下的當代更說明了

歐洲在共同、健全的公共財政與總體經濟政策合作下，展現出區域總體經濟的穩

定，對世界各國而言皆具重要意義。 

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EMU） 帶給公民的益處是實質的。過去十年通貨膨

脹率維持在 2%、自 1999 年以來增加了 1600 萬個工作機會、長期利率降至 4％、

使用歐元減少匯兌損失、穩定匯率增加歐園區內國家的貿易發展。而對於整體經

濟發展來說，更顯得重要，2007 年公共預算赤字降到 GDP 的 0.6％是歷史新低，

歐洲市場統合擴展制財政領域，對消費者而言意味著更便宜的產品與服務，歐元

的國際角色日漸提升，提供會員國處於國際經濟環境高度風險下的保障（EC, 

2008: 3-6）。 

當代國家用以實現經濟目標的兩個大政策工具：貨幣與財政政策。財政是國

家機器運行的物質基礎，同時是構成國家主權的重要部份。歐元的發行使會員國

失去對本國經濟進行總體調節的手段，各國的貨幣制定權轉移至歐洲中央銀行，

其在歐元區內執行統一的貨幣政策，而會員國則因採行歐元而喪失了獨立運行貨

幣政策的空間，可以說會員國不再具有以貨幣政策進行總體經濟管理的條件。但

是對於極度仰賴強勢貨幣作為國際貿易基礎的荷蘭而言，採行歐元有助於貿易發

展之穩定。 

 

三、對外貿易政策 

歐盟共同市場的建立不僅使會員國間彼此的經濟活動以更低成本、高效率的

方式緊密結合，對外也使歐盟在國際經濟環境中成為一個集體的力量，有助於歐

洲國家在世界經濟中與美國、日本的超大經濟體並駕齊驅。 

但對於非歐盟共同市場的貿易夥伴或競爭者而言，歐盟共同體因為內部市場

的自由流動性增強，造成貿易移轉的效應，將削弱區域外的企業的競爭力，為免

除這些不利的影響，區外貿易夥伴則透過一些策略排除歐盟共同市場所間接形成

的貿易壁壘，例如：直接投資、要求與歐盟簽訂雙邊或多邊經濟協定或是申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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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歐盟等（張健雄，2006a: 111）。 

  

貳、歐盟社會統合面向 

一、歐盟社會政策發展 

就歐盟統合之歷史過程看來，具有明確的經濟目標與政治動機，前者企望透

過歐洲地區的市場統合、破除貿易壁壘與人才、勞務、貨物及資本更加自由流通

的手段，達到歐洲區域間規模經濟之統合與發展，維持歐洲地區於全球化時代下

的競爭力，後者的初衷則是為了避免歐洲再度重啟戰事，藉由各國經濟的高度統

合，帶動更緊密的政治統合。如今歐盟已然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實體、相對開發

的成熟經濟體，然而背景下，歐盟經濟統合與社會統合進度之間卻產生明顯的落

差。 

施世駿認為歐盟社會政策之地位一直居於經濟統合的陰影下，無發真正統合

出一個完善的歐洲社會模式。可以說，發展一個社會的歐洲一直是歐盟統合中，

最難且最無法觸碰的範疇。然而歐盟並未因此展現對於社會政策的漠視，事實上

早在 1957 年歐洲共同體條約中第 117 條至第 128 條，就曾針對就業與勞動條件

相關的議題制定規範，這使得歐盟社會面向中的四個領域產生大進展，即歐盟內

勞工之遷徙自由、兩性同工同酬、各會員國社會保險給付協調與勞動保護及條件

之改善。之後的 1960、1970 年代，歐盟社會政策發展停滯，1985 年，歐體主席

戴洛（Jacques Delors）明確將「歐洲社會模式」標示為一個平衡經濟與社會分配

的社會模型，戴洛的策略是以社會管理（social regulation）及社會對話（social 

dialogue）促進歐盟層次的社會發展動力，讓歐盟層級的社會團體能透過類似國

家內統合主義的模式，帶動歐盟社會政策領域的突破（施世駿，2005：1）。 

儘管在戴洛的帶領下，對歐盟的社會面向應有的關注與呼籲逐漸浮上檯面，

但仍舊不敵當時各會員國與資本家對於成立共同市場的熱切，加上歐盟本身卻乏

類似主權國家用以協調資方、勞方與利益團體的權力角色，有關社會面向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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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趨於停滯。 

然而 198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歐洲各國逐漸品嚐到成功經濟統合的甜美

果實，但這也為歐盟會員國帶來前所未有的問題，例如：向來透過各會員國獨立

處理的社會保障問題，由於跨國經濟活動的自由化而產生該由誰來承接因經濟活

動而折損的成本，勞動保護該遵循誰的原則、跨國就醫之保險給付問題等等。歐

洲統合發展脈絡更趨深廣，有關追求競爭、破除國家疆界、內部市場統合產生的

社會問題，是否破壞了社會契約、國家對國民的承諾、侵害了社會保障的品質等，

成為熱門的討論議題。 

1990 年代初期，東歐國家一夕之間從社會主義鐵幕中解脫，有關歐盟擴大

的思考使得歐盟的社會政策議程變成一個不得不處理的問題，並且這不僅關係到

已開發歐盟會員國家既有的社會保障統合，更存在區域間嚴重發展失衡的社會問

題（Kvist & Saari, 2007: 229）。關於歐盟擴大而產生的區域間發展問題則非本文

欲討論的範疇，在此僅就歐盟社會政策發展歷程的重點與意義作一說明。 

 

二、1990 年代歐盟社會面向發展迅速 

1990 年代的執委會與各會員國逐漸相信社會保障確實能作為一個生產性因

素，這個想法首先在荷蘭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時被納入 1997 年《阿姆斯特丹條約》

（Amsterdam Treaty）的就業目標，比起單純的社會支出水準或特定給付的替代

率更適合推廣，並更能說明各國在經濟與就業方面的成就。2000 年各國領袖同

意於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或稱里斯本議程（Lisbon Agenda）中，將並

重社會目標與經濟目標，並在社會面向上擴展公開協調法的運用（Kvist & Saari, 

2007: 1）。 

2000 年以前，創造歐盟共同社會政策的正向統合可視為停滯的，因為當時

的社會面向決策模式需要各會員國的意見一致（unanimity），加上當時歐盟層次

對於社會面向的輔助性原則，使歐盟唯有在會員國無法處理其問題時才具備介入

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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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2000 年後，開放協調法（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的施用促成歐盟

社會政策之發展，一般認為開放協調法被運用於過去歐盟未曾觸及的社會領域，

這種治理模式強調軟性的管理及輔助性原則，各會員國之目標與手段可以按照各

自國情、體制作最適當的政策執行，其不僅能跨足至核心社會議題，也是歐盟與

各會員國之間既存差異脈絡下的策略應用。 

 

三、歐盟社會保障策略之作用與影響力 

歐洲社會模式（European Social Model）是歐洲政治人物經常使用的名詞，

學術界通常視歐洲社會模式為一套特殊的制度來解決共同問題，並傳遞著維持歐

洲高度的社會保護之共同價值。對於歐盟境內的國家與人民而言，這不僅是理所

當然必要制度，更表現出歐盟全體會員國對於成就一個社會和諧與生活品質維護

的高度企圖心（Hemerijck & Sleegers, 2007: 176）。 

然而，歐洲社會模式為一個因政治需要而建構的計畫，用以合法化歐盟社會

政策的發展。因此，與其說歐洲社會模式是為了理想價值而存在，其事實上是為

了解決歐盟經濟統合有成後，帶來的一連串實際社會問題（Jepsen & Pascual, 2005: 

243）。 

歐盟影響會員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四個主要面向與階段為：歐盟政策形成過

程、內部市場發展邏輯、歐洲貨幣聯盟之制約和歐盟擴大，此外尚有協作法規

（coordinated regulations）改革、相互承認職業資格、歐盟公民自由移居、社會

對話與歐洲法院判例等等。這些歐盟層次的發展將透過不同的中介變項，例如：

國家規模、福利制度、參與歐盟之歷史、政治遺緒與競爭力，對會員國產生個別

不同的影響力，並造成差異的回應及改變。換言之歐盟統合過程帶給成員國的轉

變必須先透過民族福利國家的過濾，才能滲入國內環境，茲就歐盟由上而下的治

理繪製如下圖 5-1 所示（Kvist & Saari, 2007: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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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歐盟社會面向由上而下的治理 

歐盟層次的發展 

政策過程 

內部市場 

經濟暨貨幣聯盟 

擴大 

 

 

→ 

中介變項 

國家規模 

福利體制 

參與歷史 

政治遺緒 

競爭力 

 

 

→ 

會員國層次的反應福利 

以歐盟社會模式 

為改革藍圖或 

提出改革議程 

政府對歐盟發展之回應 

資料來源：Kvist & Saari, 2007: 238. 

 

就歐盟社會政策產出的政策過程而言，歐盟的主要治理模式主要有兩種，即

傳統的法制化治理模式以及 1990 年代後發展蓬勃的開放協調法，前者為超國家

法律或條約，執行標準齊一的規定，以規章（Regulation）、指令（Directive）或

決定（Decision）的形式出現，具有強制約束力，後者則透過歐盟與政府間的協

調，確立容許因「國」制宜的協調性原則，強調社會夥伴之參與與各國間政策學

習的效果，透過既定的循環程序達到歐盟與各國家的政策協調（Borrás & 

Jacobsson, 2004: 188）。 

歐盟深度的經濟統合帶來的改變是更自由的競爭關係與流動性，其對於各會

員國國內的社會政策的主要兩個影響是：實際上促進性別平等與突顯統合移動勞

工社會權的必要性（Kvist & Saari, 2007: 2）。 

不可遺忘的是，對歐盟與其會員國而言，前者的正當性在於發揮、促進與提

升歐盟統合的功能性效果，例如：強化內部市場的競爭法與自由流動程度，而後

者的正當性在於實踐與其國民的社會契約，例如：社會保障。歐盟與會員國兩者

必須發展的重點功能是不同的，而這樣的平衡亦隨著統合而逐漸改變，自 1998

年歐盟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的 Kohll and Decker 判例5後，過去

主導經濟統合的自由開放與競爭精神逐漸指導著社會保障的原則，《服務指令》

（Service Directive）中更顯著（Kvist & Saari, 2007: 2）。 

特別是歐洲貨幣聯盟（EMU）的發展與歐盟穩定與成長協定（Stability and 
                                                 
5 分別為廬森堡人 Koll 及 Decker 在歐盟境內跨國就醫和以國內處方簽獲得跨國醫療服務，但是

卻被國內疾病保險基金拒絕給予給付的情形。歐盟法院的判決認為兩者各自適用於服務自由及貨

物流動自由。就此可以看出，歐盟經濟統合過程不單僅涉及經濟事務，事實上市場和福利國家的

界限是交錯而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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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Pact , SGP）的條件限制了會員國可用以進行國內社會資源分配的手段，

如嚴格的財政支出限制、無法操作的貨幣政策等，使得讓歐盟透過改革社會保障

達到勞動市場的結構改革成為急迫的需求（Kvist & Saari, 2007: 2）。 

歐盟社會議程主要有四項政策領域：第一，是活化勞動市場為社會納入與經

濟成長的載體，第二，是社會政策為經濟發展的生產性因素，第三，視勞動市場

解放，如：性別平等、反歧視等，為打擊社會排除之戰略，第四，鼓勵社會夥伴

進行社會對話，非政府組織也是政策過程重要參與者（Hemerijck & Sleegers, 2007: 

177）。 

歐盟社會政策面向的發展一向不是歐盟統合的核心，社會政策依然是民族福

利國家的國內事務，但是由於歐盟經濟統合的成功，不免帶來歐盟內部自由競爭

下的社會性問題，在歐盟並沒有權限干預而只能軟性治理的狀況下，除了訴諸歐

洲法院，歐盟公民也只能仰賴各國原有的社會安全體系作為庇護。總之，歐盟社

會政策的能量、功能和強度都遠遠不及民族福利國家之發展程度。 

 

四、荷蘭與歐盟社會保護策略之互動 

就荷蘭近二十年來的福利改革與歐盟社會經濟議程的互動看來，漢繆海克

（Anton Hemerijck）和史利格（John Sleegers）認為 1980 年代，荷蘭福利國家的

景況還是歐陸模式中最惡劣的，1990 年代創造荷蘭奇蹟，至 21 世紀返回正常歐

洲國家的發展過程，激勵了歐盟之社會經濟改革議程。荷蘭經驗觸動了歐盟層次

的社會經濟面向改革，而反向又強化了 90 年代荷蘭改革的方向（Hemerijck & 

Sleegers, 2007: 176）。因此，歐盟拋出的社經議題對荷蘭而言並沒有什麼爭議。 

荷蘭社會模式之特殊性形成於 1980 至 1990 年代，正好搭配著歐盟社會經濟

論述的協力車，破除傳統上對於達到全就業的策略信仰，改採重新分配就業，因

此，引入強制刪減工時的策略（Hemerijck & Sleegers, 2007: 177），解除了勞動市

場僵化、提高勞動參與的目的。 

由於歐洲社會模式（Europe Social Model）一詞的語焉不詳， 漢繆海克（A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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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erijck）和史利格（John Sleegers）認為當時的「歐盟社會經濟論述」（European 

social-economic discourse）更能準確的描繪出歐盟社會政策的脈絡路徑，各會員

國的政策聚合或相似性皆可從此背景中推演出關連性，但事實上，歐盟層次的社

會經濟論述更多是來自個會員國家發展經驗，當會員國面臨到挑戰並回應後，其

經驗構成了歐盟社會經濟論述中一系列的共同挑戰與議程的政策方針

（Hemerijck & Sleegers, 2007: 177）。 

換言之，歐盟層次之社會經濟論述是來自個會員國的經驗，會員國透過多

層次治理的模式上承經驗，再由歐盟層次的統合與研究構築成歐洲社會論述。各

會員國在勞動市場政策及社會政策上的自主權需要被尊重，歐盟的論述是次要

的。自 1957 年《羅馬條約》開始，歐盟就已試圖將社會政策目標納入未來發展

的一環。 

古斯塔奇（Janine Goetschy）將歐盟社會的歷程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經濟政策優先，社會政策不僅是邊際的，還經常為經濟政策服務，自歐洲煤鋼共

同體成立以來至《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前，社會歐洲的發展是從

屬於經濟，主要的重心在市場統合、勞動力流通和公平競爭（Goetschy, 2007: 

409-422）。 

第二階段始於《馬斯垂克條約》，1993 年後，社會政策真正具備活動的空間，

然而當時任何的社會行動方案也依然具有經濟目的的考量，馬約提供歐盟一個進

一步發展經濟和社會面向的刺激，因為歐盟內部團體集體行動而議價的機會增

加，不過也並沒有真正的進展（Goetschy, 2007: 409-422）。 

第三階段始於 1997 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就業議題正式納入歐盟核心

議程，使設定歐盟總體就業目標、指導方針和監督會員國成就成為可能，隨後形

成歐盟就業策略（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EES）之體系，並以開放協調法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OMC）作為策略運行的機制。透過開放協調法，

會員國可保有促進就業的多元措施，但亦能建立起歐盟內的總體目標（Goetschy, 

2007: 40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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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議程和政策協作意味著歐盟社會經濟目標之統合，並在歐盟就

業策略指導方針具體化後確立了。這樣的統合可以從兩方面理解：首先，是回到

市場邏輯，或是就業議程和社會政策的創造，結果是將社會和經濟目標置於同等

重要的位階（Bekker and Wilthagen, 2008: 12-13）。 

以歐盟為例，主要成就就是歐盟就業策略（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EES）的形成，決策者針對就業方案商討的聚會顯示各國就業政策相互感染學習

的重要性，透過歐盟就業策略被加速開展。儘管歐盟就業策略的架構是一項推動

積極勞動政策的契機，但其效果如何還需要進一步驗證。 

 

參、里斯本策略下的歐盟 

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又稱里斯本議程（Lisbon Agenda）來自 2000

年 3 月 23、24 日的里斯本歐盟高峰會，為歐盟內部的經濟結構改革提供了進一

步發展的政治動力建立了全面的改革議程。並許下 2010 年達到發展新的戰略目

標：促使歐盟成為世界上最具動力和競爭力的知識型經濟體，創造更多、更好的

工作和更大社會凝聚力，及持續經濟增長（EC, 2010a: 2）。  

里斯本策略是歐盟社會經濟政策之核心，其實踐包含國家和歐盟兩個層次，

目標在於實現歐洲經濟體的現代化， 不僅擁有經濟永續發展的能力，提供更好

的工作機會，促進更大的社會和諧。 

 在成員國面向上，強調政策過程的實踐和監督，還有以國家行動計畫

（National Action Plans, NAPs）或國家改革計畫（National Reform Programmes, 

NRPs）的形式提升會員國家的相互學習的機會。社會面向上，強調議程中共同

的社會目標不一定要由歐盟社會指導策略達成，重點是歐盟認知到，各國有其多

元的社會保險和社會保護體系，加上國家或地方的社會夥伴，便能對於該國社會

政策有重要貢獻（SER, 2008: 73-74）。 

換言之，由於歐盟經濟和社會統合呈現完全不同的治理形式，特別是社會面

向依然以開放協調法（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作為軟性治理的手段，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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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成員國彼此間的政策學習，因此里斯本議程僅不過是重新確認了在經濟和社會

面向上，歐盟有不同的立場。 

里斯本議程為構築一個理想的歐洲福利建築設想出一些具體的樣貌。而這些

目標似乎和福利國家的願景不謀而合，例如：以兒童為中心或對女性友善的社會

投資策略；大量投資人力資本培育，提高教育程度及識字率，制度化「活到老、

學到老」方案，強調終身學習，提高中高年人力競爭力；改革社會福利制度，將

社會轉移改為服務輸送；運用彈性安全策略，維持勞動市場彈性；政府必須扮演

促進創新、競爭及提升效率的積極角色；強調社會夥伴的重要性；積極的總體經

濟政策，運用供給面策略將社會政策及福利支出作為提高經濟生產力的促進條件

等（Gurger, Leoni & Walterskirchen, 2007: 31-2）。 

2007 年巴肯南德政府準備再度連任荷蘭首相時，社會與經濟委員會（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搭配歐盟里斯本策略的提案，提出一份給予荷蘭政府的

中程報告，即 2006 年的《為彼此增進繁榮》（Increasing Prosperity for Everyone），

文中具體提出為將荷蘭轉化為具動力的競爭型知識經濟體策略。 

首先必須具備主動出擊的國家政策，傳統的福利國家必須現代化成為富啟發

性的參與性社會（Stimulating participation society），後者同時強調經濟活力與社

會凝聚力（Social Cohesion），以知識為本，增進國家策略之適用性及能力，手段

是增進工作機會，訓練與收入，以增加公民獲得福利的資格，如此也才能確保社

會安全體系繼續維持收入保障和鼓勵參與的功能（SER, 2006: 7）。 

換言之，對荷蘭而言，實現里斯本議程，即回應外在變化和維持永續繁榮發

展的途徑，是形成一個活躍的參與性社會，社會與經濟委員會（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 SER）提出策略的三要點：第一是調整工作，訓練和收入體系，

使福利國家發展呈啟發性之參與型社會；第二，給予企業更多發展空間和強化創

新能力，來增進成長能力；第三是面對老化問題，規劃可行的預算政策（SER, 2006: 

8）。 

搭配著里斯本議程的指導，荷蘭政府認為在荷蘭的服務型社會中，每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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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盡情發揮所長，並有責任於社會中發展其功能。其次，勞動市場必須維持彈

性以適應各種就業需求的改變，要求個人達到經濟獨立（SER, 2006: 17）。 

然而，歐盟執委會 2010 年對於里斯本策略十年願景的評估報告卻是期盼中

帶有失落。首先，作為歐盟最高行政機構，執委會對於歐盟社會經濟統合依舊充

滿期待，但是，統合並不只是歐盟層次的事務，需要更多來自成員國及相關組織

的配合。評估報告指出里斯本策略的效用是緩慢且不平均的分布，更嚴肅的是有

些成員國並未認清自己的義務，發生不符合歐盟統合的缺失（EC, 2010a: 3-7）。 

2010 年，執委會透過通訊提出的歐盟 2020 年以「一個聰明、永續和全方位

的成長策略」（A strategy for smart,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的歐盟社會經

濟體發展為目標，結合以知識和創新為主的經濟體、有效利用資源提升競爭力，

並發展綠化經濟，以及透過高度就業策略達到經濟、社會和領域內的團結（EC, 

2010b: 3-8）。 

事實上，無論是里斯本議程，或者後里斯本策略（post Lisbon strategy）其

目標及發展路徑和荷蘭國家發展策略的趨同性相當高，並且可以觀察到新自由主

義長驅直入的背影。然而荷蘭社會與經濟委員會（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

亦不諱言指出，歐盟能否有效回應全球化是值得懷疑的，特別是歐盟擴大至 27

國後，其決策過程仍未真正達到共同決策，而在許多政策面向上，歐盟也尚未形

成有效的一致途徑來因應新興問題，諸如：移民政策，能源安全，創新和研發等

（SER, 2008: 73）。 

換言之，在邁向以知識和技術為經濟體基礎的道路上，以歐盟為一體的整體

提升幾乎困難重重，但作為能動性高又具有多樣比較制度優勢的小國，荷蘭必須

立基於歐盟，而可以進步得比歐盟整體更快。 

 

第四節 小結 

福利國家永續發展的主要困境是有效結合資本主義的經濟管理和社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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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管。 因此，國家政府最主要的努力在於維持經濟發展和社會制度的互補，並

以此為治理的最高原則。國際上福利國家永續發展的議題自 2000 年後及被廣泛

探討，然而永續發展的關鍵不僅是民族國家內在的社會經濟性問題，還面臨資本

主義發展中時而繁榮時而蕭條的景氣循環限制。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時代，國

家政府要處理的是高度複雜的問題，但是由於政策學習的途徑增加，更多策略以

混合的形式出現，間接的在福利國家既有的框架中產生影響力。 

葛瑞特（Geoffrey Garrett）和藍紀（Peter Lange）指出，當國際情勢產生變

化時，其作用力會透過三個制度轉換形成對國家的影響。第一階段是國家於國際

經濟環境中的地位，就大國和小國處境差異不同，小國無法像大國一般，運用自

身權力、經濟優勢來形塑國際經濟環境中的遊戲規則，換言之，小國僅能透過自

我調適。第二階段是社會經濟制度，由於第一階段的衝擊透過國家經濟地位，形

成生產體系供應、需求和價格的波動，進而成為社會經濟制度的壓力，此階段的

重點是生產體系的兩個主要行為者如何共同面對，即勞資關係的作用，如何要求

提升總體經濟表現，並有效達到資源和福利的重分配。第三階段是關於公共政策

的形成，以具有統合主義傳統的荷蘭而言，即是在勞資雙方形成社會夥伴協議

後，如何將政策，透過立法、選舉或憲政體制等政治過程合法化的問題（Garret and 

Lange, 1995）。 

面對福利國家永續發展的問題，荷蘭掌握了自身的生產性利基，即國際貿

易，我們可以說荷蘭的總體經濟政策、勞動市場政策以及避免過度遭受依賴的社

會安全制度其實都是為了提升荷蘭商業環境之競爭力。在國際層次上，荷蘭要發

揮的釋放眼全球的商業精神。 

在歐盟層次，除了透過具體的經濟統合擴大對內市場的腹地，荷蘭認為為了

形成一個強大的歐洲，各會員國和歐盟本身都應該強化有效運作的能力。並且認

同里斯本條約之目標就是讓擴大後的歐盟更有效施展功能，並著手跨界議題的新

政策領域，同時確立歐盟和會員國間的權力分立，允諾公眾利益的實現，強調歐

盟是公民和會員國的聯盟，以塑造獨特的認同（SER, 200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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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對歐盟統合的未來也充滿了積極性，其認為里斯本在歐盟決策範疇，產

生新的制度基礎，使歐盟朝向更務實方向前進並建立內部互信。並認為歐盟在本

質上是一開放、外向型（outward-looking）聯盟，支持接受新會員國家入，並確

保其執行歐盟條約內涵（SER, 2008: 72-3）。 

換言之，對荷蘭來說，擴大利益共同體同時也是增進國家利益的方法，特別

是經濟統合一向快速，沒有模糊的灰色地帶得迴避，顯然對荷蘭相當有利。 

在國家層次上，兼用積極而具有生產力的社會政策和消極但具承載社會排除

者功能的福利政策，在自由開放的資本積累環境下同時顧及競爭力不足的公民。

由於統合主義和協和式民主的特色創造和諧的勞資關係，使得荷蘭能在社會經濟

政策上達成一致而持續的政策發展，並為社會大眾接受。總上所述皆形成荷蘭永

續發展福利國家的優勢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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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以荷蘭現代福利國家的建立、演化及荷蘭協調市場經濟的共同演變

過程作為分析對象，並且重視荷蘭的歷史制度和文化遺緒的作用，探討在新自由

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外部壓力下，荷蘭如何回應新自由主義的過程。此外，企圖找

出荷蘭如何藉由自身的比較利益優勢作為經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利器，而小型

民族國家是否能以福利國家的有效治理作為國富民強之道。 

同時，本文亦期望透過以小見的大的脈絡下，檢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民

族國家的關係、互動及變化。在 20 世紀的世界中，荷蘭從深耕歐盟出發，向世

界開放自我，加上科技革新和資金全球化等新興資本積累模式，產生更加強烈的

財富乘數效應，已然為先進資本主義經濟體一員的荷蘭，在既有的優勢下，能更

有條件地成功回應外部變遷。 

本論文的結論包含研究發現、研究貢獻、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等四部份，

茲將分述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福利國家性格及殊異性 

荷蘭，作為一個土地面積僅有 41,526 平方公里，人口約 1,600 萬人，是歐

洲最小的國家之一，其天生面臨著與海爭地，與自然搏鬥的生存環境。全國土地

約有 20%來自填海造地的成果，倘若缺少近百年來，修築提防、改善排水系統及

人為造地的努力，約有 40%的國土將每年平均遭受兩次洪水襲擊。由於地處歐洲

邊陲、位於險惡的自然環境中又屬於多樣歐洲文明交會之地，荷蘭人被鍛鍊成世

界上最開放、自由、講究能力的商人，也培育出他們堅毅逐利、共同捍衛公共利

益、務實團結的傳統性格，加上對於宗教多元之尊重和寬容，形成多元、多變、

充滿創意和可能性的荷蘭民族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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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現在 1970 年代前的荷蘭福利國家，在國際及區域環境的和平穩定

下，蓬勃發展國際貿易使得經濟高速成長，累積供給福利的優厚資本，而在荷蘭

社會柱化崩解的社會條件下，產生教派政黨和世俗性政黨的競爭，促使教派政黨

一反意識型態的假設而為，成為構築荷蘭健全福利體制的最大推手。換言之，福

利體制的建立同時是主要兩大政黨，基民黨和工黨，共同支持的發展，無論荷蘭

聯合內閣如何更迭，都不至於斷絕福利體制，而荷蘭聯合內閣政治的中間治理特

色，有助於貫徹一致性的社會經濟制度改革。 

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一向保有高度敏銳觀察力和感受性的荷蘭，從其歐陸

相鄰國家選擇學習其福利制度和理念，發展出兼具歐陸社會保險、英國貝佛里奇

普及模式和北歐高度給付程度的融合性特色。荷蘭福利體制的發展無疑是一項由

政治動力帶出的政治計畫，是當時各政黨主要用以吸引荷蘭選民支持的政見，而

不是用來處理經濟型態工業化發展後產生的社會問題，這個特點背離一般理論對

福利國家建立、型塑的認知。從民主政治，主要政黨爭先以福利制度為號召的

角度而言，顯現福利制度是荷蘭民眾一項重大而渴望的發展，並且具有廣泛的民

意基礎。 

在荷蘭主流教派政黨推動，而較弱勢的工黨亦支持福利體制的政治背景

下，形成荷蘭政治界不分左派右派對福利體制建立的認同，並滿足了社會的期

盼，因此，福利體制是戰後荷蘭國家形塑中，一個具有高度共識而發展的過程。 

同時，荷蘭傳統追求共識的協商政治文化和具有法定地位的統合主義社會

夥伴決策模式，是促成福利體制維繫的關鍵制度架構。而協商的政治文化和統合

主義的運作是兩個相輔相成的制度性共構，一但協商的政治文化濃度提升，統合

主義的決策模式相對運作得順暢。而這兩項荷蘭民族國家內生性制度的活用，是

日後荷蘭得以成功調整福利國家體制的重要因素之一。 

從經濟層面看來，荷蘭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體質」相對優良的國家，

首先就國家規模、人口數量與資本積累效率的比例而言，使荷蘭具有發展優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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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水準的實質條件。其次是其對外自由開放，對內高度協調市場的經濟制度，促

進已然發達的荷蘭經濟體，僅須透過居安思危的良善治理就能維繫位居全球經濟

分工中的優勢位置，繼續扮演世界體系中的核心國角色。 

作為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及福利國家，荷蘭福利資本主義演變主要取決於

自然環境、歷史人文所培育的民族國家性格，以何種理念形成兼顧國際政治經濟

和國內需求的國家發展策略。 

 

貳、新自由主義之挑戰及回應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時代下，荷蘭的弱勢與來自高度暴露於國際經濟環

境，成為國際經濟不穩定性的最大受害者，為了降低國際經濟環境變動對開放經

濟體的傷害，荷蘭積極投入歐盟統合，特別是經濟統合的領域。當歐盟成為荷蘭

如同國內貿易腹地的地位時，相對能減緩荷蘭對歐盟區成員外的貿易依賴，間接

減少外部衝擊的直接打擊。在國內方面，則透過協調市場經濟的去管制，增進彈

性回應國際經濟變化的能力，特別在總體經濟政策方面，在尚未完全拋棄凱因斯

政策目標的前提下，側重供給面的政策調整。事實上，荷蘭亦於加入歐洲貨幣聯

盟後，喪失獨立貨幣及財政政策的主導權，但是這麼一來，荷蘭也不必擔心應該

如何操縱貨幣來創造有利的商業環境，只需要專心經營一個低生產成本、高競爭

力的經商環境，作為吸引外國投資的利基。 

而在勞動市場政策方面，為了提高企業獲利性、降低總體失業率，搭配著

後工業劃時代的服務型社會部門產生，荷蘭發展出高度非典型就業制度，例如：

短期契約、勞動派遣、部份工時制等，以創造荷蘭在人力資本配置上的高度彈性，

亦降低總體投資環境的人力成本。 

福利制度改革方面，不僅藉由福利賦權資格之緊縮控制案主數量，也透過

質量上的改革，例如：將積極勞動政策概念適用於長期失業者，和失能福利案主

等，企圖刺激領取福利的蟄居公民發揮其積極的工作能力，達到自我支持的效

用，同時也減低福利體制的負擔。從正面來思考，這個積極的社會安全政策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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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能夠更有效利用勞動力、降低社會排除可能造成的潛在社會問題，後者其實

需要國家政府付出更多心力和代價去挽救，因此，強制性的社會納入成為一種先

下手為強的主動性政策工具。 

然而，從反面來思考，這種過度推擠福利案主進入勞動市場的過程顯然是一

種國家暴力，並且未顧及公民權力的殘酷行徑，因此，積極促進福利案主活化的

政策充滿無限的爭辯空間。然就荷蘭目前的發展趨勢看來，積極活化的方向顯然

非常確定，這個過程更因為去中心化，即由中央轉至地方的執行，以及鼓勵地方

政府就業媒合失敗就轉包給私部門派遣機構，交由市場處理，而引起莫大爭議。

有關活化的政策發展，荷蘭政府展現一個全然擁抱新自由主義和自由市場機制的

態度。 

儘管如此，荷蘭的福利體制經歷近三十年來的改革，似乎已經面目全非，然

而事實是：荷蘭依舊是歐陸福利國家中，給付程度最優渥的國家之一，並且幾乎

能和北歐國家並駕齊驅。主要的原因在於，1960 年代的福利發展過度優渥，雖

然緊縮政策沒有間斷，福利程度依然很高。 

基本上荷蘭的彈性安全制度發展是荷蘭結合資本主義經濟體和福利國家體

制，最巧妙的融合，亦展現荷蘭靈活運用兩種制度鑲嵌的智慧。當代資本主義經

濟體邁入後工業化時代，以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就是不斷

攀升的失業率、不斷老化的人口結構、不斷朝向兩極發展的薪資結構、擴大的所

得不均等，還有這些經濟問題醞釀的潛在社會問題。在荷蘭例子上，可以看出已

經走入服務型經濟體發展的最佳策略，就是讓這個制度發揮到極致，再利用完

善、互補的社會安全體制去承接蒙受不利的勞動市場場外人，並透過稅收及福利

制度達到垂直及水平面向上的財富重分配。 

從荷蘭福利國家的演變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出來一個專心追求商業利益的自

由開放小國，同時也沒有拋棄社會團結的目標。當世界由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發

展而更加不平等，而福利國家制度也面臨集體唱衰和冷嘲熱諷時，荷蘭在務實、

保守和敏感的反應下，以創新的改革經驗對外說明，努力維繫福利國家並結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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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途徑以通往繁榮和安適的未來是可能的。這也證明了破解全球化迷思和極

化的結果是另一條可行的道路。 

在意識形態上，荷蘭人無法消滅身上的重商基因，但在荷蘭人共同對抗水

患、外敵入侵的歷史和制度經驗中，積累出荷蘭人的民族性，誠如 2007 年 7 月

走馬上任的荷蘭聯合內閣宣言：「一起工作、一起生活」（Working together, living 

together）所述，荷蘭人務實的正視追求經濟利益的發展，但也關心荷蘭人作為

一個民族，是否透過經濟和福利的平衡發展而團結在一起（Dutch government, 

2007）。 

 

參、無法忽視之矛盾 

就荷蘭的就業奇蹟而言，有兩個特徵必須說明。第一，青少年或社會新鮮人

就業機會比拉丁世界更好，事實上，只有主要為德語區的雙元教育體系結合工作

和學校的安排，但荷蘭的部份工時就業和勞動市場彈性對年輕人來說，依然是不

穩定的工作機會。第二，少數民族的待遇很差。荷蘭社會以寬容著稱，但這個寬

容是針對傳統上分立的社會，因此，來自回教國家的土耳其或摩洛哥移民、荷蘭

安地列斯、蘇利南或其他少數族裔者的失業率是原生荷蘭人的四至六倍。普遍來

講，歐洲少數民族的失業率都高於美國或澳洲（Becker, 2000: 235）。有關荷蘭奇

蹟的論述事實上需要更細緻的檢證。 

另外，長久以來對荷蘭福利國家表現感到憂心忡忡的學者，貝克（Uwe 

Becker）以量化的實證分析研究指出，事實上荷蘭的競爭力已經在奇蹟發生的那

段期間逐漸流失，他認為 1990 年代後期出現的大量就業和經濟榮景來自部份工

時制度、廉價的青年勞動力以及荷蘭的房市泡沫，這個就業奇蹟的因果關係其實

非常令人擔心（Becker, 2005: 1090）。 

換言之，荷蘭的競爭力究竟有多強、荷蘭整體的經濟表現能有多好，荷蘭的

薪資議價體制、自由的統合主義或競爭型統合主義等等作為一項解釋荷蘭奇蹟的

自變項，比起資本主義的內在不穩定性和景氣循環似乎都微不足道。因此，最能



 

 
 

146

防患未然的選項是替不確定的未來儲備用以因應危機的財源。 

 

肆、荷蘭經驗的意義 

荷蘭福利國家演變的過程中其實和其歐陸福利國家所面臨的挑戰和限制是

相似的。但是為什麼荷蘭是如此的與眾不同？首先，我們可以說荷蘭經歷的波折

遠比其他福利國家還多，而且這些震盪的幅度讓荷蘭成為歐洲最無可救藥的病

人，但也讓荷蘭成為歐洲模範生。根據本文的分析，事實上荷蘭的奇蹟或許不是

表現在就業面向，諸如就業率高、失業率低等數字奇蹟而是自 1980 年代以來，

堅持不斷進步和執行的社會經濟政策改革。 

從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和魯迪克（John Rodik）的研究中，指出開

放小型經濟體比大型經濟體付出更多資源和精力保持社會安全體制的穩定，由於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一股小國為了求取繁榮不得不投入的潮流，但對內而言，民

族國家可作的努力還有很多，從歐洲社會整合的落後進度和區域多元差異的結果

看來，社會安全制度依然有賴民族國家建立與捍衛，身為歐盟核心國家以及世界

上不可或缺的貿易經濟體，荷蘭本身存在許多能夠成功回應全球化的利基。而荷

蘭已然建立的福利制度是荷蘭民主的基礎，也是不可逆轉的未來，因為結合福利

體制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目標非常確定，並且才是民族國家永續繁榮發展的長

久之道。 

 

第二節 研究貢獻 

本論文的貢獻在於將荷蘭作為一個小國崛起的分析對象，並且以綜合性、貫

時性的歷史制度分析，企圖了解荷蘭如何透過成功結合協調市場經濟及福利體制

的制度性鑲嵌，兼顧追求經濟繁榮和社會福利分配正義的目標。 

荷蘭在協調市場經濟和福利制度上分別作為一種高度靈活又混種（hybird）

的制度類型，相當具有自體制論分離而獨立研究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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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較政治經濟學的領域中，對於荷蘭單一國家案例的分析研究主要的貢獻

是專心在該國的制度共同演變和特殊性的分析，有助於補充比較政治經濟領域中

傾向大規模調查、歸納及總結過程中，無法滿足的專一案例探討，而類似本文的

研究形態實際上能有助於我們從共同演變的經驗出發，認識、了解並分析福利國

家的真實面貌。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論文的主要研究限制有三點。第一是語言問題，筆者不諳荷蘭文，因此僅

能藉助英文文獻作為主要的分析資料，無法全面納入相關且權威的荷蘭文研究文

獻，導致論文不夠精準。 

其次是在學術面向上。由於本研究著重荷蘭作為一福利國家的歷史制度宏觀

性發展，以及其與新自由主義趨勢的互動和演變，礙於學術能力及篇幅有限，難

以同時納入荷蘭經驗和相關學術理論的對話分析，例如：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

（Varieities of Capitalism）、福利體制論等，無法直接對理論產生貢獻，但是本論

文以反面佐證的方式證實荷蘭案例的多層次殊異性，確實挑戰了既有的學術理論

學說，有關福利國家起源、演變和朝向現代化的發展路徑及過程需要更具創新性

和前瞻性的理論產出。而福利國家混合而多元的面貌同時有賴整合歷史制度和環

境因素對國家發展理念的作用，以獲得更清楚的理解和說明。 

第三，由於缺乏及時且適足的研究資料，本文尚無法納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的最新發展，即 2008 年由美國房產泡沫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Globalization 

Financial Crisis, GFC）對荷蘭的衝擊和影響。 

國家內部不同政策範疇的變化不一定馬上對另一個領域產生衝擊，事實上，

多數的牽動性和因果關係需要等待時間考驗。目前，這個外部衝擊最顯著的惡果

在於大量緊縮的全球貿易需求，使得荷蘭經濟於 2009 年呈現負成長，然而這並

非僅是荷蘭獨自面對的困境，就歐盟內部而言，有更多福利國家諸如希臘、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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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和義大利等，因此暴露出其巨額政府財政治赤字帶給福利國家，甚至是歐盟經

濟體的整體危機。有關全球金融危機對福利國家的衝擊主要顯現在政府財政體質

不健全的國家，換言之，國家有效治理的能力是生存於無常國際經濟環境最關鍵

的條件。 

據預測，對荷蘭而言，全球金融危機的短期經濟衝擊將在 2010 年後逐步回

穩，然而經濟挑戰的風險無時無刻皆可能產生，福利國家顯然必須保有居安思危

的意識，避免經濟波動破壞必須長期維持的社會安全制度，因此，相關的變化和

研究需要繼續跟隨和分析。 

 

第四節 後續研究 

延續先前本文的研究限制，筆者主要可提出兩點後續研究的建議。第一，類

似本文的宏觀性分析，是未來比較政治經濟領域學術理論對話的重要素材，以荷

蘭為例，其特殊性無所不在的展現在制度建立、改革和政策邏輯等層面，其發展

對能產生許多刺激理論。 

第二是有關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最新發展依然不斷和民族福利國家互動

中，然而這股外在動力對民族國家及其社會經濟制度的挑戰，和國家如何回應的

拉扯需要接續觀察，並且等待時間考驗。 

格雷（John Gray, 2000）指出全球化的迷思是以美國自由經濟市場為主體的

國際化過程，當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一個假面的曙光（false-dawn），是美國建

構世界市場的霸權表現，他以亞洲、俄羅斯以及歐洲經濟發展模式指出，不必走

回新古典主義那般的自由放任市場模式，也能有別的選擇走出具有發展性的未

來。據此，我們可以正當質疑當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霸權性質是否真確，倘若

為真，則小國的策略應當如何調適，並走出最適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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